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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

沪建标定［２０１７］６６号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关于批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监测技术规范》

为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由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岩土工程勘察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主编的《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监测技术规范》，经审

核，现批准为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统一编号为ＤＧ／ＴＪ０８－２２２４

－２０１７，自２０１７年６月１日起实施。

本规范由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上海

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特此通知。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二一七年一月十六日





前　言

本规范是根据上海市城乡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

〈２０１５年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编制计划〉的通知》（沪建管［２０１４］

９６６号）的要求，由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岩土工程勘

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市地质调查研究院、上海京海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隧

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上海三凯建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等

单位参加编制完成。

规范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深入讨论，认真总结了２０多年

来上海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监测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内先进

标准和自动化监测的成果，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

规范。本规范的编制完成，填补了上海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期监

测领域技术标准的空白，对加强轨道交通工程施工监测工作的管

理，促进监测技术的进步，统一和规范本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监

测的技术要求和成果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本规范的主要内容包括：１总则；２术语；３基本规定；４基坑

工程支护结构及周围土体监测；５盾构法隧道结构及周围土体监

测；６联络通道隧道结构及周围土体监测；７高架结构监测；８顶

管工程结构及周围土体监测；９周边环境监测；１０人工监测方法

及技术要求；１１自动化监测方法及技术要求；１２监测成果及警情

报送。

在规范执行过程中，请各单位及相关人员结合工程实践，认

真总结经验，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反馈至上海岩土工程勘察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地址：上海市水丰路３８号１２楼；邮编：２０００９３；邮

箱：ｓｇｉｄｉ＠ｓｇｉｄｉ．ｃｏｍ），或上海市建筑建材业市场管理总站（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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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木桥路６８３号５楼；邮编：２０００３２；邮箱：ｓｈｇｃｊｓｇｆ＠ｓｉｎａ．ｃｏｍ），

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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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加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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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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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规范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阶段监测工作，保障工程

结构本体及周边环境的安全，做到监测成果可靠、技术先进、经济

合理，制定本规范。

１．０．２　本规范适用于上海地区除磁悬浮线路外的城市轨道交通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的监测工作。

１．０．３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阶段监测应综合考虑城市轨道交

通工程性质与特点、设计与施工方案、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环境

条件、施工条件等因素，编制监测方案并遵照实施，为动态设计、

信息化施工、环境保护提供准确及时的监测成果。

１．０．４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阶段监测，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

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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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１　施工监测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在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过程中，对工程结构本体及施工影

响范围内的周围土体、周边环境等的变化情况（如变形、应力等）

进行仪器量测和巡查观察，并及时分析和反馈量测和巡查成果的

活动。

２．０．２　变形监测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对工程结构本体、周边环境和周围土体等监测对象的竖向、

水平、倾斜等变化进行的量测工作。

２．０．３　力学监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对周边环境、支护结构和周围土体等监测对象所承受的拉

力、压力及变化等所进行的量测工作。

２．０．４　工程结构本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中基坑支护结构、隧道结构、高架结

构等工程结构的统称。

２．０．５　周边环境　ａｒｏｕ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影响范围内的既有轨道交通设施、道

路、桥梁、铁路、建（构）筑物、管线、河流、湖泊等的统称。

２．０．６　周围土体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ｏｉｌ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影响范围内的土体、地下水等工程地

质和水文地质条件的统称。

２．０．７　工程影响分区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ｚｏｎｅｄｕｅｔ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根据周围土体和周边环境受工程施工影响程度的大小进行

划分的区域。

２．０．８　监测等级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ｇｒａ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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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程结构本体安全等级、周边环境保护等级和地质条件

的复杂程度等因素，对工程施工阶段监测划分等级。

２．０．９　监测频率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在某时间段内对监测点实施的监测次数。

２．０．１０　监测报警值　ａｌａｒｍｖａｌｕｅｕｎｄｅｒ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为满足工程结构本体的安全及周边环境的保护要求，针对各

监测项目不同阶段的监测数据变化量或速率所设定的限值。监

测报警值分为变化速率报警值和累计变化报警值两类。

２．０．１１　监测点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ｐｏｉｎｔ

设置在工程结构本体、周围土体和周边环境等监测对象上，

并能反映其变形或力学特征的观测点。

２．０．１２　基准点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ｏｉｎｔ

在变形监测中，用于测定工作基点和监测点量测值的稳定可

靠的起算点。

２．０．１３　工作基点　ｗｏｒｋｉｎｇ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ｏｉｎｔ

为了方便开展监测工作，布设在监测点附近、相对稳定、测定

监测点量测值的控制点。

２．０．１４　自动化监测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按照监测技术的要求，采用数据自动采集、传输的技术，实现

将数据信息用于分析判断、快速反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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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１　基本要求

３．１．１　在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过程中，应对工程结构本体及

周围土体、周边环境进行监测。

３．１．２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设计单位应对施工监测提出监测技术要

求，包括监测项目、监测频率、监测报警值等。委托单位宜提供下列资

料：岩土工程勘察成果文件、设计文件、工程施工影响范围内地下管线

图及地形图、工程施工方案、周边建（构）筑物状况调查报告等。

３．１．３　监测工作应遵循以下流程：

１　现场踏勘、收集相关资料。

２　编制、审查及确定监测方案。

３　监测基准点、工作基点和监测点等布设、验收及保护。

４　测定监测点初始值。

５　监测数据采集，现场巡查。

６　结合现场巡查情况及相关资料，处理和分析监测数据。

７　提交监测日报、警情快报、阶段性监测报告等。

８　现场监测工作结束后及时提交监测工作总结报告及相应

的成果资料。

３．１．４　监测方案宜根据设计文件要求、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周边环

境情况、安全风险评估报告及施工方案等相关资料以及委托方的其

他要求，在进行现场踏勘后编制。监测方案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工程概况。

２　建设场地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及周边环境状况。

３　监测目的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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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监测范围及监测等级。

５　工程潜在的风险辨识，涉及重大风险源及特殊要求时相

应的监测措施。

６　监测对象及监测项目。

７　现场巡查。

８　基准点、工作基点、监测点等的布设与保护，监测点平面、

断面布设图。

９　监测方法及精度指标。

１０　监测频率。

１１　监测报警值及异常情况下的监测应急预案。

１２　监测报表格式、监测信息处理、分析及反馈方式。

１３　监测主要人员和仪器设备。

１４　质量管理、安全管理及其他管理制度。

３．１．５　监测项目的设置应遵循关键部位优先、兼顾全面、形成有

效的监控体系的原则，不同监测项目间宜能够相互校验。

３．１．６　轨道交通施工阶段对永久结构和环境变形的监测项目及

布点宜综合考虑轨道交通运营阶段的测点设置要求，以保持数据

的连续性。

３．１．７　监测项目初始值应在相关施工工序实施之前测定，并应

连续独立进行至少２次观测，取其稳定值的平均值作为初始值。

在监测数据趋于稳定、不受后续工序的影响或满足设计要求时，

可结束监测工作。

３．１．８　监测点布设位置和数量应满足反映监测对象的变化特性

的要求，监测点应设置规范，标识清晰，并应采取保护措施。施工

方应做好施工场地内监测点的保护工作。

３．１．９　监测点的布设应便于观测，且应不影响结构的正常受力

和使用。

３．１．１０　监测点布设及监测时段应统筹考虑不同单项工程施工

工序或监测范围之间的重叠状况，确保监测数据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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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１１　监测点在监测期间无法正常观测时，宜及时恢复被破坏

的监测点，重设后测点的监测数据应保持延续。

３．１．１２　监测工作应采用仪器量测与现场巡查相结合的方法。

对人工观测无法满足要求的监测项目、周边环境保护等级和工程

安全等级较高的关键部位，或常规监测方法无法满足要求时，监

测单位应编制专项监测方案，宜采用自动化监测。

３．１．１３　监测仪器和设备应定期进行检定或校准，并在检定或校

准的有效使用期内使用。

３．１．１４　仪器量测频率和现场巡查频率应根据设计要求、规范要

求、施工工法、施工进度、监测对象特性、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

件、工程结构本体及周边环境状况综合确定。

３．１．１５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项目报警值应根据不同施工方

法特点、设计要求、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周边环境保护要求

等并结合工程经验确定，并应满足监测对象安全状态得到合理、

有效的控制要求。监测报警值应包括累计变化量和变化速率。

３．１．１６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过程中，当监测数据达到报警值

时，必须及时进行警情报送。

３．１．１７　现场巡查宜安排专人负责，及时填写巡查记录，并结合

仪器监测数据进行分析。现场巡查过程中发现下列情况之一时，

必须立即发出警情报告：

１　基坑围护结构、隧道结构出现明显变形、较大裂缝、断裂，

支撑出现明显变位、挠曲、裂缝或脱落，隧道底鼓等。

２　基坑、隧道出现涌砂、流土、管涌、突涌、伴随明显泥砂颗

粒渗出的渗漏水、突水、滑移、坍塌、较大或持续基底隆起。

３　周边地表出现突然明显沉降或较严重的突发裂缝、坍塌。

４　周边建（构）筑物出现危害结构安全或影响正常使用功能

的较大沉降、倾斜、裂缝等。

５　周边管线变形突然明显增长或出现泄漏等。

６　根据工程经验判断应发出警情报告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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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１８　出现险情时应在原有监测工作的基础上提高监测频率，

必要时有针对性地加密监测点或增加监测项目。

３．１．１９　应密切关注轨道交通施工过程中周边其他工程活动及

影响因素，并分析其对监测成果的影响。

３．１．２０　现场监测工作结束后，监测单位应向委托单位提供监测

总结报告，并按档案管理规定，组卷归档。

３．２　工程影响分区及监测范围

３．２．１　工程影响分区应根据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对周围土体扰

动和周边环境影响的程度及范围确定，工程影响分区包括主要影响区

和次要影响区。监测范围应包括主要影响区和次要影响区。

３．２．２　基坑工程影响分区宜按表３．２．２的规定进行划分。

表３．２．２　基坑工程影响分区

工程影响分区 范围

主要影响区 基坑边线外侧１犎 范围内

次要影响区 基坑边线外侧１犎～２犎 范围内

注：犎—基坑设计开挖深度（ｍ）。

３．２．３　盾构法隧道工程影响分区宜按表３．２．３的规定进行划

分，顶管工程的影响分区划分参照盾构法隧道工程。

表３．２．３　盾构法隧道工程影响分区

工程影响分区 范围

主要影响区 隧道地表投影区域

次要影响区

隧道地表投影区域边线～１犎犻范围内（隧道中心埋深小于或等于

２０ｍ时）；

隧道地表投影区域边线～３犇范围内（隧道中心埋深大于２０ｍ时）

注：犎犻—隧道中心埋深（ｍ）；犇—隧道结构外径（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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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４　冻结法施工时，联络通道工程影响分区宜按表３．２．４的

规定进行划分。

表３．２．４　联络通道工程影响分区

工程影响分区 范围

主要影响区 冻结体地表投影区域

次要影响区
以联络通道中心为圆心，半径２０ｍ（且不小于１．５倍联络通道中心

埋深）的地表投影区域，冻结体地表投影区域除外

３．２．５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的各类桩基础施工期间的监测范围宜

参照现行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地基基础设计规范》ＤＧＪ０８－１１

的要求确定。

３．２．６　当遇到下列情况时，应调整监测范围：

１　采用施工降水控制措施时，应根据降水影响范围和预计

的地面沉降大小调整监测范围。

２　施工期间发生严重的渗漏水、涌砂、冒水、支护结构变形

过大、邻近建（构）筑物或地下管线严重变形等异常情况时，宜根

据工程实际情况增大监测范围。

３．３　监测等级划分

３．３．１　监测等级宜根据基坑、隧道、联络通道等城市轨道交通工

程的结构本体安全等级、周边环境保护等级，并结合地质条件的

复杂程度等因素进行划分。

３．３．２　基坑、盾构法隧道、联络通道工程的结构本体安全等级宜

根据工程所处的地质条件、施工工况条件及外界制约因素按表

３．３．２确定。顶管工程的结构本体安全等级划分参照盾构法隧道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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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３．２　基坑、盾构法隧道、联络通道工程的结构本体安全等级

结构本体安全等级 等级划分标准

基坑工程

一级

开挖到第④２、⑤２、⑥２层微承压含水层或受到第⑦层承压含水

层影响的基坑；

开挖深度大于等于２５ｍ的基坑；

开挖宽度大于等于３０ｍ的基坑；

盖挖逆筑法施工的基坑；

换乘段基坑和与其他项目合建的基坑

二级

基坑开挖深度范围内第②３、③犼层土层厚度大于等于４ｍ的基

坑或受到第④２、⑤２、⑤３－２、⑤３犼、⑥２ 层微承压含水土层影响

的基坑

三级 除一级、二级以外的基坑

盾构法

隧道工程

一级

盾构掘进断面遇到第⑥、⑦层土层或古河道中软塑状黏性土、

黏性土与粉性土、粉砂相间成层土的隧道；

顶部埋深小于等于１犇的隧道；

平面曲率半径小于等于３５０ｍ的隧道；

近距离施工的隧道（并行或交叠）；

掘进断面存在地下障碍物的隧道

二级 掘进断面涉及位于第②３、④２、⑤２层土层的隧道

三级 除一级、二级以外的隧道

联络

通道工程

一级

冻结体遇到第⑥、⑦层土层的联络通道；

隧道中心线间距大于等于２０ｍ的联络通道；

隧道中心线间距小于等于１２ｍ的联络通道；

包含侧式泵站和竖向通道的联络通道

二级 冻结体遇到第④２、⑤２层等粉性土、砂土土层的联络通道

三级 除一级、二级以外的联络通道

注：１　符合条件之一即为对应的结构本体安全等级，从一级开始，以最先满足为准。

２　犇—隧道结构外径（ｍ）。

３　近距离隧道是指两条隧道净间距在一倍直径（或开挖宽度）范围以内。

４　滨海平原土层名称表见附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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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３　周边环境保护等级可根据周边环境条件按表３．３．３划分

为三个等级。

表３．３．３　周边环境保护等级划分

周边环境保护等级 周边环境条件

一级
主要影响区内存在既有轨道交通设施，重要桥梁与隧道，重要

建（构）筑物，重要市政设施及重要市政管线，河流、湖泊

二级

主要影响区内存在一般建（构）筑物，一般市政设施及市政管线

次要影响区内存在既有轨道交通设施，重要桥梁与隧道，重要

建（构）筑物，重要市政设施及市政管线，河流、湖泊

三级

主要影响区内无建（构）筑物、市政设施；

次要影响区内存在一般建（构）筑物、一般市政设施及市政管

线；一般环境条件，包括空旷地段

注：符合条件之一即为对应的周边环境保护等级，从一级开始，以最先满足为准。

３．３．４　基坑、盾构法隧道、联络通道工程的监测等级可按表３．３．４

的规定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同一监测项目的不同施工区域可细

分为不同的监测等级。

表３．３．４　监测等级

周边环境保护等级
监测等级

结构本体安全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二级 一级 二级 二级

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３．３．５　高架车站及高架区间的监测等级由设计单位根据工程风

险、施工工法、环境保护要求、地质条件复杂程度等综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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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基坑工程支护结构及周围土体监测

４．１　监测项目及要求

４．１．１　基坑工程支护结构、周围土体监测对象宜包括以下内容：

１　围护墙（桩）、围檩、立柱、支撑等结构，以及盖挖逆筑法施

工的结构板、临时板等结构。

２　基坑周围土体、地下水、坑外地表等。

４．１．２　基坑工程监测项目应综合考虑监测等级、支护结构的特

点、周边环境、工程规模等合理确定。其中支护结构、周围土体的

监测项目应根据表４．１．２进行选择。

表４．１．２　基坑工程支护结构和周围土体监测项目

序号 监测对象
监测等级

监测项目
一级 二级 三级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支护结构

围护墙（桩）顶部水平位移 √ √ √

围护墙（桩）顶部竖向位移 √ √ √

围护墙（桩）深层水平位移 √ √ √

围护墙应力 ○ ○ ○

冠梁及围檩应力 ○ ○ ○

支撑轴力 √ √ √

盖挖逆筑法基坑梁板应力 ○ ○ ○

立柱竖向位移 √ √ ○

立柱应力 ○ ○ ○

—１１—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续表４．１．２

序号 监测对象
监测等级

监测项目
一级 二级 三级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周围土体

坑底隆起 ○ ○ ○

地表竖向位移 √ √ √

土体深层水平位移 ○ ○ ○

土体分层竖向位移 ○ ○ ○

土压力 ○ ○ ○

孔隙水压力 ○ ○ ○

地下水位 √ √ √

注：“√”为应测项目；“○”为选测项目（视监测工程具体情况和相关方要求确定）。

４．１．３　现场巡查包含对工程影响范围内支护结构、施工工况、监

测设施和周边环境等进行巡查。基坑工程现场巡查宜包括以下

内容：

１　支护结构

　１）冠梁、腰梁、支撑、盖挖逆筑法基坑梁板裂缝及开展

情况；

　２）围护墙（桩）、支撑、盖挖逆筑法基坑梁板、立柱变形；

　３）围护墙体露筋、开裂及渗漏情况；

　４）墙后土体裂缝、沉陷及滑移情况；

　５）基坑隆起、流砂、管涌情况。

２　施工工况

　１）开挖面土体的类型、特征，坑内纵向土体的稳定性等

情况；

　２）基坑开挖分段的位置、长度、开挖深度及支撑架设情况；

　３）场地地表水、地下水排放状况，及基坑降水、回灌设备的

运转情况；

　４）基坑周边施工材料、设施或车辆等荷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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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监测设施

　１）基准点、监测点完好情况；

　２）监测元件的完好及保护情况；

　３）影响正常观测工作的障碍物情况。

４　周边环境

周边环境的巡查内容可参照本规范第９．３．１条。

４．２　监测点布设

４．２．１　围护墙（桩）顶部水平位移监测点和竖向位移监测点布设

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围护墙（桩）顶部水平位移监测点和竖向位移监测点宜

共点。

２　监测点应沿基坑周边布设，监测等级为一级的基坑，布设

间距宜为１０ｍ～１５ｍ；监测等级为二、三级的基坑，监测点布设间

距应不大于２０ｍ，每侧边至少有１点，在局部重要位置加密，如阳

角部位、深度变化部位、邻近重要环境保护部位等。

３　围护墙（桩）深层水平位移监测点处应设置围护墙（桩）顶

部水平位移监测点和竖向位移监测点。

４　围护墙（桩）顶部水平位移监测点和竖向位移监测点宜与

立柱竖向位移监测点布设在同一监测断面上。

４．２．２　围护墙（桩）体深层水平位移监测点布设应符合下列

要求：

１　监测等级为一级的基坑，监测点布设间距宜为１０ｍ～

１５ｍ；监测等级为二级、三级基坑，监测点布设间距应不大于２０ｍ。

监测点应沿长边对称布设并与围护墙（桩）顶部变形监测点相对

应，每侧边至少有１点。

２　监测点宜布设在单幅地下连续墙中部。

３　对应重要环境保护部位及邻近基坑阳角部位的围护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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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体应布设监测点。

４　监测点深度宜与围护墙（桩）深度基本相同。

５　附属结构基坑和主体结构基坑围护共墙时，应采取措施

保证前期埋设的监测点在附属结构基坑施工时能正常使用。

６　应避免在有承压水风险的洞门位置布设监测点，如必须

在洞门位置布设，应在洞门破除前采取有效的封孔措施。

４．２．３　围护墙应力监测点布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监测点应布设在设计计算受力较大的部位。

２　监测点竖向布设部位应根据支撑位置确定，竖向间距宜

为３ｍ～５ｍ，在墙体设计计算弯矩最大处应布设测点。

３　每个监测点竖向布设的传感器应在围护墙两侧对称

布设。

４．２．４　冠梁及围檩应力监测点布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监测点应布设在每侧边的中间部位、设计计算受力较大、

支撑间距较大处；在竖向上监测点的位置宜保持一致。

２　每个监测点埋设的传感器不应少于２个，且应在冠梁或

围檩两侧对称布设。

４．２．５　支撑轴力监测点布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监测点平面布设应沿基坑纵向布点，竖向位置宜保持每

道支撑一致，组成竖向监测断面，断面间距应不大于５０ｍ。

２　支撑设计计算受力较大、阳角部位、基坑深度变化部位、

重要环境保护部位等特殊部位应加密监测点。

３　监测点宜布设在支撑长度的１／３部位，采用轴力计监测

钢管支撑轴力时，监测点应布设在支撑的固定端。

４　钢筋混凝土支撑，每个监测点截面内埋设的传感器不宜

少于４个，应分别布设在截面四边中部主筋上。

５　采用表面应变计监测轴力的钢支撑，每个监测点截面表

面安装的传感器应不少于２个，且应在钢支撑两侧平行受力方向

对称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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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６　盖挖逆筑法施工基坑的梁板应力监测点布设应符合下列

要求：

１　监测点应布设在结构梁楼板设计计算受力较大处、开口

边梁跨中及支座处、兼作栈桥和行车通道的首层结构楼板处、可

能出现受力最不利工况组合处。

２　每层楼板上梁板应力监测点不应少于３个，并且每层楼

板上梁板应力监测点位置宜在竖向上保持一致。

３　梁内每个监测点截面内埋设的传感器不宜少于４个，应

分别布设在梁的四边中部；板内每个监测点截面内埋设的传感器

不宜少于２个，且应在板上下两侧对称布设。

４．２．７　立柱竖向位移监测点布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监测点应布设在基坑中部、多根支撑交汇处、施工栈桥

处、盖挖逆筑法施工时承担上部结构荷载及盖挖逆筑区与盖挖顺

筑区交界处、地质条件复杂处等位置的立柱上，不同结构类型的

立柱宜分别布点。

２　监测点不宜少于立柱总数的１０％；盖挖逆筑法施工的基

坑不宜少于立柱总数的２０％，且应不少于５根立柱。

３　间距较大的立柱、支撑跨度较大的立柱、支撑断面较小的

立柱应增设监测点。

４　有承压水风险的基坑，宜每根立柱布设监测点。

４．２．８　立柱应力监测点布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监测点应布设在设计计算受力较大的立柱上。

２　每个截面内传感器不宜少于４个。

４．２．９　坑底隆起（回弹）监测点布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监测点应根据基坑的平面形状和尺寸布设成监测断面。

２　断面上监测点宜布设在基坑中部、距基坑边缘的１／４坑

底宽度处以及其他能反映变形特征的位置。

３　回弹监测标志宜埋入基坑底面以下０．５ｍ～１．０ｍ。

４．２．１０　地表竖向位移监测点布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５１—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１　沿平行基坑周边边线布设一排地表竖向位移监测点，监

测点宜采用深埋监测点方式布设，监测点距基坑边缘不宜大于

２ｍ，相邻监测点间的距离应不大于２５ｍ。

２　在基坑开挖面或开挖面以下存在砂性土地质条件下，且

有墙缝渗漏风险的，沿平行基坑周边边线监测点间的距离应加

密，宜每两幅地下连续墙布设一个测点，监测点应布设在地下连

续墙接缝位置处。

３　地表竖向位移监测断面应垂直于基坑边布设，断面间距

应不大于５０ｍ。基坑每侧边至少１组，布设在基坑侧边中部。

４　每组断面监测点应根据现场情况，按２ｍ～１０ｍ间距自基

坑边线向坑外先密后疏设置５个～６个测点，离基坑最近点应与

上述平行基坑周边边线的相应监测点共点，最远点应位于基坑２

倍开挖深度以外。

５　基坑两个端头井处的地表竖向位移监测点的布设应综合

考虑区间施工时的影响，应能反映车站基坑施工和区间施工引起

的综合变形效应。

６　深埋监测点的埋设应满足以下要求：

　１）沉降标杆采用Φ２５ｍｍ螺纹钢标杆，螺纹钢标杆宜深入

原状土６０ｃｍ 以上，沉降标杆外侧宜采用内径大于

１３ｃｍ的金属套管保护，保护套管内的螺纹钢标杆间隙

应采用黄砂回填；

　２）应在金属套管顶部设置深埋监测点保护装置，其管盖安

装应稳固且与原地面齐平；

　３）螺纹钢标杆顶部宜在管盖下２０ｃｍ。

４．２．１１　土体深层水平位移监测点布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在邻近需要特殊保护的地下设施或建（构）筑物周围土体

中钻孔布设土体深层水平位移监测点。

２　围护墙（桩）体深层水平位移监测点量测深度失效大于

２ｍ时，宜在对应位置布设土体深层水平位移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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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监测点布设深度应大于围护墙（桩）埋深５ｍ。

４．２．１２　土体分层竖向位移监测点布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监测点应布设在邻近需要特殊保护的地下设施或建（构）

筑物周围土体中。

２　监测点布设深度宜大于２倍基坑开挖深度。

３　每个监测点沿竖向上安装的传感器宜布设在各土层分界

面上，在厚度较大土层中部应适当加密。

４．２．１３　围护墙侧向土压力监测点布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监测点宜布设在设计计算受力较大、有代表性或邻近需

要重点保护对象的围护墙侧。

２　每个监测点沿竖向安装的传感器间距宜为３ｍ～５ｍ，宜布

设在每层土层中部，可预设在基坑外侧、基坑内侧入土段的围护

墙侧面。

４．２．１４　孔隙水压力监测点布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监测点应在水压力变化影响深度范围内按土层布设，竖

向间距宜为４ｍ～５ｍ，涉及多层承压水层时应适当加密。

２　每个监测点沿竖向安装的传感器数量不宜少于３个。

４．２．１５　基坑外地下水位监测点布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坑外潜水水位监测点沿基坑边线间距宜为２０ｍ～５０ｍ，两

侧端头井至少各有１个，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处应适当加密。

２　潜水水位监测点宜布设在搅拌桩施工搭接处、转角处、相

邻建（构）筑物处、地下管线相对密集处等，并宜布设在止水帷幕

外侧约２ｍ范围内。

３　对需要降低承压水或微承压水水头的基坑工程，坑外监

测点宜布设在止水帷幕外侧约２ｍ处，应满足周边环境保护要求，

间距不宜超过５０ｍ。坑内应结合承压降水备用井设置监测点。

４　坑外潜水水位观测管埋置深度宜为６ｍ～１０ｍ，承压水位

观测管的埋深宜进入该承压含水层４ｍ以上，层厚不足４ｍ时，取

该含水层层底作为水位观测管的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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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承压水水位监测点的构造宜满足必要时作为应急回灌设

施要求。

４．３　监测频率与周期

４．３．１　基坑工程施工监测应涵盖地下工程施工的各个阶段，应

从施工作业１周前开始，直至施工至回填土结束为止。如有特殊

要求可根据需要延长监测期限。

４．３．２　监测频率的确定应以能够及时、系统地反映基坑支护结

构、周围土体、周边环境的变化规律为前提，采用定时监测，必要

时进行跟踪监测。

４．３．３　基坑工程施工中支护结构、周围土体和周边环境的监测

频率可按表４．３．３确定。

表４．３．３　基坑工程施工监测频率

监测等级

监测频率
一级 二级 三级

施工前 测定初始值

桩基施工 １次／３ｄ １次／７ｄ １次／７ｄ

围护结构施工 １次／１ｄ １次／２ｄ １次／３ｄ

地基加固和降水 １次／１ｄ １次／２ｄ １次／３ｄ

开挖０ｍ～１５ｍ １次／１ｄ １次／１ｄ １次／１ｄ

开挖深度大于１５ｍ～浇筑垫层
（１次～２次）
／１ｄ

（１次～２次）
／１ｄ

１次／１ｄ

浇筑垫层～底板浇好７ｄ内 １次／１ｄ １次／１ｄ １次／１ｄ

浇好底板后７ｄ～３０ｄ内 １次／２ｄ １次／７ｄ １次／１５ｄ

浇好底板３０ｄ～地下室顶板施工完成 １次／７ｄ １次／１５ｄ １次／１５ｄ

地下结构顶板施工完成～基坑回填完成 １次／１５ｄ １次／３０ｄ —

注：１　本表适用于基坑工程的应测项目，选测项目的监测频率可视具体情况适当降低。

２　各道撑拆除时及其后１ｄ范围内监测频率为１次／１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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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监测报警值

４．４．１　基坑工程施工支护结构和周围土体监测项目的报警值应

根据监测等级、设计参数、支护结构特点、场地条件等因素确定，

如无具体的设计报警值时，可按表４．４．１１和表４．４．１２确定。

表４．４．１１　基坑支护结构和周围土体变形监测项目的监测报警值

监测等级

监测项目

一级 二级 三级

变化速率

（ｍｍ／ｄ）

累计值

（ｍｍ）

变化速率

（ｍｍ／ｄ）

累计值

（ｍｍ）

变化速率

（ｍｍ／ｄ）

累计值

（ｍｍ）

围护墙（桩）

顶端竖向位移

和水平位移

２～３ ０．１％犎 ３～４ ０．２％犎 ４～５ ０．５％犎

围护墙（桩）

深层水平位移
２～３

０．９×

（０．１４％犎）
３～４

０．９×

（０．３％犎）
４～５

０．９×

（０．７％犎）

地表竖向位移 ２～３ ０．１％犎 ３～４ ０．２％犎 ４～５ ０．５％犎

立柱隆沉 ２～３ ２０ ３～４ ２０ ３～４ ２０

围护墙（桩）与

立柱桩差异沉降
２ １０ ３ １５ ３ １５

地下水位 ３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

注：犎—基坑设计深度（ｍ）。

表４．４．１２　基坑支护结构和周围土体力学监测项目的监测报警值

监测等级

监测项目
一级 二级 三级

孔隙水压力（ｋＰａ）

土压力（ｋＰａ）
（６０％～７０％）犳１ （７０％～８０％）犳１

支撑轴力（ｋＮ） （８０％）犳２

桩、墙、柱应力（ＭＰａ） （８０％）犳３

注：１　犳１—荷载设计值（ｋＰａ）；犳２—构件承载的能力设计值（ｋＮ）；犳３—构件承载能力

设计值（ＭＰａ）。

２　支撑的受力小于预应力时，应综合分析支撑的工作状态，必要时也应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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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盾构法隧道结构及周围土体监测

５．１　监测项目及要求

５．１．１　盾构法隧道施工监测项目应综合考虑周边环境、地质条

件、工程规模等因素合理确定。盾构法隧道结构和周围土体监测

项目应根据表５．１．１选择。

表５．１．１　盾构法隧道结构和周围土体监测项目

序号 监测对象 监测项目
监测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１

２

３

４

５

隧道结构

隧道结构竖向位移 √ √ √

隧道结构水平位移 ○ ○ ○

隧道结构净空收敛 √ √ √

管片结构应力 ○ ○ ○

管片连接螺栓应力 ○ ○ ○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周围土体

地表竖向位移 √ √ √

管片周围土压力 ○ ○ ○

土体深层水平位移 ○ ○ ○

土体分层竖向位移 ○ ○ ○

土压力 ○ ○ ○

孔隙水压力 ○ ○ ○

注：“√”为应测项目；“○”为选测项目。

５．１．２　盾构法隧道施工过程中应对工程影响范围内的隧道结

构、施工工况、周边环境和监测设施等进行现场巡查，现场巡查宜

包括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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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盾构始发端、接收端土体加固情况。

２　盾构掘进位置（环号）。

３　盾构停机、开仓等的时间和位置。

４　管片破损、开裂、错台、渗漏水情况。

５　监测设施情况。

６　周边环境的巡查内容可参照本规范第９．３．１条。

５．１．３　监测数据应结合盾构推进参数、环境巡查情况及盾构断

面地质条件进行综合分析。

５．１．４　盾构法双线工程施工过程中，后建线路的地表及周边环

境监测应考虑先建线路带来的变形影响；先建线路的隧道工程结

构监测应考虑后建线路带来的变形影响，在后建线路施工时，应

对与其距离较近相应区域先建线路的隧道结构加强监测。

５．２　监测点布设

５．２．１　盾构法隧道结构监测点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隧道结构竖向位移和净空收敛监测点宜布设在同一断面

上，并在出盾尾车架后开始埋设并测量初始值。监测点布设应考

虑施工阶段和运营阶段监测衔接工作，当隧道铺轨施工时要及时

跟进布设监测点并测取初始值，施工阶段的变化量应累加到重新

布设的测点的变化量上。

２　隧道结构竖向位移和净空收敛监测点应每５环～１０环布

设１组，关键区段或异常情况下可适当加密。测点应便于观测和

长期保存，竖向位移测点宜设在隧道拱底。隧道结构净空收敛监

测断面宜沿水平直径设置固定测线，不同拼装方式的盾构法隧道

结构净空收敛监测点位置可按照现行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城市

轨道交通结构监护测量规范》ＤＧ／ＴＪ０８－２１７０中附录Ｃ的规定

确定。

３　隧道结构水平位移监测项目的选择应根据地质条件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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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周边环境的特殊性、外界施工活动影响因素等综合确定，水

平位移测点宜根据观测条件布设在管片的拱底位置。

４　盾构管片结构应力、管片周围土压力、管片连接螺栓应力

监测断面宜布设在地质条件特殊、周边环境复杂、受外界施工活

动影响等地段，并应与隧道结构竖向位移和净空收敛监测断面处

于同一位置。每个监测项目在监测断面上的监测点数量及部位

应满足设计要求，设计无具体要求时不宜少于４个。

５．２．２　盾构法隧道施工的周围土体地表竖向位移监测点布设应

符合下列规定：

１　隧道施工前应按区间隧道设计图纸在地面上放样线路中

心线，保证地表竖向位移监测点位置正确，并对照地形图，发现不

符应及时书面通知建设、设计、施工等相关单位。

２　应在盾构施工开始前完成推进线路上方及周围地表竖向

位移监测点的布设和初始值测取。

３　盾构始发与接收段区域地表竖向位移监测点应结合现场

工况条件布设，地表竖向位移监测点应沿盾构走向布设纵向和横

向监测断面，布设区域范围应充分考虑盾构在加固区和非加固区

切口土压平衡重建过程中所需的距离。

４　在盾构始发与接收段、联络通道施工段等特殊区域以外，

地表竖向位移监测点应在上、下行线轴线上方以每５环１点的间

距布设，每４０环布设一条横向地表竖向位移监测断面，断面上监

测点数量宜为９个～１１个，主要影响区的监测点间距宜为３ｍ～

５ｍ，次要影响区的监测点间距宜为５ｍ～１０ｍ，最远点应位于盾构

底埋深１．５倍范围外，监测点应按环号进行编号。

５　盾构始发与接收段、盾构与已有重要地下设施垂直穿越

区域及沿线地面有重要管线、建（构）筑物时，应根据需要和测区

的具体情况布设适量的穿过地表硬壳层进入原状土层中的深埋

监测点。

５．２．３　盾构法隧道施工的周围土体其他项目监测点布设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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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规定：

１　主要影响区内存在特殊地质条件、对沉降敏感且有特殊

保护要求的重要建（构）筑物或管线，或优化施工参数需要监测数

据时，应根据需要布设孔隙水压力、土压力、土体分层竖向位移或

深层水平位移监测点。

２　土体深层水平位移和土体分层竖向位移监测孔的位置和

深度应根据设计要求和项目情况确定，并应避免在注浆加固区域

内布设；土体分层竖向位移监测点宜布设在各层土的中部或界面

上，也可等间距布设。

３　孔隙水压力监测宜选择在有特殊保护要求的重要建（构）

筑物或管线附近、隧道管片结构受力和变形较大、存在饱和软土

和易产生液化的粉细砂土层等有代表性的部位进行布设；竖向监

测点应考虑在盾构法隧道施工产生的孔隙水压力变化影响深度

范围内按土层分布情况布设，间距宜为３ｍ～５ｍ，数量不宜少于

３个。

４　土压力监测宜选择在隧道施工穿越区段有重点保护对象

旁布设，管理部门或权属单位有明确要求监测盾构法隧道周围土

压力时，应按其要求布设土压力监测点；竖向监测点在受施工影

响的土层内布设，间距宜为３ｍ～５ｍ，宜布设在每层土层的中部。

５．３　监测频率与周期

５．３．１　盾构法隧道工程监测应贯穿工程施工全过程，隧道贯通、

土建竣工验收后，可结束隧道施工阶段的监测工作。

５．３．２　盾构法隧道施工时监测频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隧道结构、周围土体和周边环境的监测频率宜按表５．３．２

确定，且应符合设计单位或权属管理部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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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３．２　盾构法隧道工程施工监测频率

监测对象
－３０＜犔１

≤１０

０＜犔２

≤５０

犔２＞５０

δ＞５ １＜δ≤５ ０．５＜δ≤１ δ≤０．５

隧道结构
１次／２ｄ～

１次／１ｄ

１次／２ｄ～

１次／１ｄ
１次／３ｄ １次／７ｄ

１次／１５ｄ

或更长

周围土体和

周围环境
２次／１ｄ ２次／１ｄ ２次／１ｄ １次／１ｄ １次／２ｄ

１次／７ｄ

或更长

注：１　犔１—盾构机刀盘至监测点的水平距离（ｍ），犔１为负值表示监测点在刀盘的前

方，犔１为正值表示监测点在刀盘的后方。

２　犔２—盾尾至监测点的水平距离（ｍ），犔２为正值表示监测点在盾尾的后方。

３　δ—变形速率（ｍｍ／ｄ）。

２　隧道结构竖向位移、净空收敛的监测宜在管片脱出盾尾

且能通视时进行。

３　在盾构始发和接收区段、曲线半径小于３５０ｍ的部位宜适

当提高监测频率。

４　主要影响区内有运营中的城市轨道交通、高速铁路等重

要轨道交通线路及既有隧道时，应根据相关要求确定监测频率，

并宜对关键监测项目实施自动化实时监控。

５　监测数据或现场巡查发生异常时应加密监测频率。

６　选测项目的监测频率可根据情况适当放宽；盾构暂停推

进期间，监测频率可调整为１次／１ｄ。

５．４　监测报警值

５．４．１　应测项目的监测报警值应根据设计要求确定，当无具体

要求时，可按表５．４．１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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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４．１　应测项目的监测报警值

监测等级

监测项目

隧道结构竖向位移 隧道结构净空收敛 地表竖向位移

变化速率

（ｍｍ／ｄ）

累计值

（ｍｍ）

变化速率

（ｍｍ／ｄ）

累计值

（ｍｍ）

变化速率

（ｍｍ／ｄ）

允许地层

损失率（‰）

一级

二级

三级

３ １０ ３ ３‰犇

３ １～２．５

４ ５

５ １０

注：１　犇—隧道结构外径（ｍ）。

２　主要影响区内有运营中的城市轨道交通、高速铁路等重要轨道交通线路及构筑

物，应根据相关单位的要求共同确定监测项目报警值。

３　“”为隧道结构形成后净空收敛总的变化量。

５．４．２　选测项目的监测报警值应根据盾构穿越区段内重要监测

对象对变形的敏感程度、地质条件及设计要求综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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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联络通道隧道结构及周围土体监测

６．１　监测项目及要求

６．１．１　联络通道施工隧道结构和周围土体监测项目应根据表

６．１．１确定。

表６．１．１　联络通道施工隧道结构、周围土体监测项目

序号 监测对象 监测项目

１

２

邻近隧道结构
隧道结构竖向位移

隧道结构净空收敛

３ 周围土体 地表竖向位移

６．１．２　联络通道施工时隧道结构和周围土体监测范围应符合下

列要求，并按监测范围较大的情况确定：

１　邻近隧道结构监测范围应不小于联络通道两侧隧道各

５０ｍ。周围土体和周边环境监测范围应不小于以联络通道中心为

圆心、半径为２０ｍ的区域。

２　邻近隧道结构、周围土体和周边环境的监测范围应不小

于联络通道中心埋深的１．５倍。

６．１．３　联络通道施工过程中应对工程影响范围内的隧道结构、

施工工况、周边环境等进行现场巡查，现场巡查宜包括下列内容：

１　隧道内渗漏，管片开裂、破碎、腐蚀、接缝开裂、错台等

情况。

２　钻孔、冻结、开挖、结构施工、融沉注浆等施工工况，联络

通道开洞口情况。

３　冷冻、注浆等设施运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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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监测设施情况。

５　周边环境的巡查内容可参照本规范第９．３．１条。

６．２　监测点布设

６．２．１　隧道结构竖向位移监测点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在联络通道中心线对应钢管片上布设１个测点，在联络

通道中心线两侧各１０环范围内每２环布设一个测点，１０环范围

外每４环布设一个测点。

２　测点宜布设在管片的拱底位置，按环号进行编号。

６．２．２　隧道结构净空收敛监测点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在联络通道两侧第一个混凝土管片上各布设１个断面，

在联络通道中心线两侧１０环范围内每２环布设一个断面，１０环

范围外每４环布设一个断面。

２　收敛监测点宜布设在两侧拱腰位置水平直径处，按环号

进行编号。

６．２．３　地表竖向位移监测点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联络通道施工时，地表竖向位移监测点应布设深埋监测

点和模拟监测点。

２　深埋监测点的埋设方法应符合本规范第４．２．１０条第６

款的规定。

６．３　监测频率与周期

６．３．１　联络通道施工监测应从钻孔前开始至融沉注浆结束，且

周围环境监测对象的竖向位移达到稳定标准后结束。

６．３．２　联络通道施工期间监测频率宜按表６．３．２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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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３．２　联络通道工程施工监测频率

监测对象

监测频率

钻孔

期间

冻结

期间

开挖及

结构浇筑

融沉注浆

自然解冻 强制解冻

邻近隧道结构 １次／１ｄ １次／２ｄ １次／１ｄ

周围土体和

周围环境
１次／２ｄ １次／３ｄ １次／１ｄ

前３个月，１

次／（２～５）ｄ；

第４、５个月，

１ 次／（５ ～

１０）ｄ；第６个

月，１次／（１０

～１５）ｄ

第１个月，１

次／１ｄ；第 ２

个月以后，１

次／（１０～１５）

ｄ

注：在施工过程中根据监测数据变化幅度和监测对象的安全状况进行适当调整；如遇

到数据变形速率较大时，应进行跟踪监测。

６．４　监测报警值

６．４．１　联络通道施工隧道结构及地表竖向位移的监测报警值应

根据设计要求确定，当无具体要求时，可按表６．４．１确定。

表６．４．１　联络通道施工隧道结构及地表竖向位移监测报警值

序号 监测项目
累计值

（ｍｍ）

变化速率（ｍｍ／ｄ）

钻孔阶段 冻结阶段 开挖阶段 融沉阶段

１ 隧道结构竖向位移 １０ １ １．５ ２ １

２ 隧道结构净空收敛 ３‰犇 ２

３ 地表竖向位移 １０ ２

注：１　犇—隧道结构外径（ｍ）。

２　“”为隧道结构形成后净空收敛总的变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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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高架结构监测

７．１　监测项目及要求

７．１．１　桥梁高架结构施工期常规变形监测项目应根据表７．１．１

选取。

表７．１．１　高架结构监测项目

序号 监测项目 现浇结构 装配式结构

１ 墩台竖向位移 √ √

２ 梁体徐变 √ √

３ 梁板应力 ○ ○

４ 墩柱倾斜 ○ ○

注：１　“√”为应测项目；“○”为选测项目。

２　特殊桥型（如拱桥、斜拉桥等）的监测项目根据工程情况和相关要求确定。

７．１．２　当实施梁板应力监测时，应同步进行温度测量。温度测

量应包括桥梁构件温度及环境温度的测量，测量精度应不低

于±０．５℃。

７．１．３　监测期间应对桥梁的施工工况、满堂支架、排架、周边环

境以及监测设施等进行巡查。

７．２　监测点布设

７．２．１　桥梁高架结构墩台竖向位移监测点应布设在墩柱或承台

上，其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每个墩柱应设置２个监测点，单墩柱设置在墩柱的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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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墩柱或多墩柱设在两侧墩柱的外侧。每个承台设置的监测点

不宜少于２个，宜对称布设在承台的两侧。

２　布设的监测点应便于观测，测点上方应预留足够空间便

于立尺。

７．２．２　梁体徐变监测点的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对于原材料变化不大、预制工艺稳定、批量生产的预应力

混凝土预制梁（简支梁），抽测比例不宜低于５０％。沿上、下行线

在两端部、１／４跨、跨中及３／４跨各设置１个监测点。

２　Ｕ型梁应逐跨设置观测点。每片梁设置７个监测点，梁

面上对应４个支座的位置各设置１个监测点，中轴线上的１／４跨、

跨中及３／４跨位置各设置１个监测点。

３　跨线连续梁及其他现浇梁，应逐跨设置监测点进行徐变

监测。监测点沿上、下行线按５ｍ左右间距呈跨中对称布设，跨中

及两端应布设监测点。

４　其他特殊桥梁监测点的布设应满足设计要求。

７．２．３　应力监测点宜布设在连续梁支座、１／４跨、跨中及其他控

制性截面的上、下缘位置。每截面测点数量不少于４个，呈对称

布设。应力监测宜与竖向位移等其他监测项目同截面布设。

７．２．４　墩柱倾斜的监测点根据工程情况和相关要求布设。

７．３　监测频率与周期

７．３．１　墩台竖向位移监测应在墩台施工完成后及时布设监测

点，并测量初始值，在轨道铺设完成后，且变形达到稳定标准后可

结束施工阶段的监测工作；梁体徐变监测应在预制梁吊装就位或

桥位施工浇筑完成后及时布设监测点，并测量初始值，在轨道铺

设前，可结束梁体徐变的监测工作。

７．３．２　墩台竖向位移监测频率应根据加载情况和变形发展情况

合理确定，监测频率不宜低于表７．３．２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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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３．２　墩台竖向位移监测频率

监测阶段 监测频率

墩台施工完成 完成初始值监测

上部结构施工
荷载变化前后各１次，

荷载无变化期间１次／月

轨道铺设期间 １次／周～１次／月

轨道铺设完成后 ３个月内，１次／月

７．３．３　梁体徐变监测频率应根据施工工序、变形发展情况合理

确定，监测频率不宜低于表７．３．３的规定。

表７．３．３　梁体徐变监测频率

监测阶段 监测频率

预制梁吊装就位

或桥位施工浇筑完成
设置监测点，完成初始值监测

轨道铺设前
预应力张拉、附属设施加载等工况，施工前后各１次，

施工后的第１ｄ、３ｄ、５ｄ各１次；其他期间１次／周～１次／月

７．４　监测报警值

７．４．１　高架结构的墩台工后竖向位移累计值应不大于２０ｍｍ，纵

向相邻墩台沉降差应不大于７ｍｍ，并不大于设计提出的报警值。

７．４．２　无砟桥面线路铺轨后，预应力混凝土简支梁的徐变量不

宜大于７ｍｍ；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的徐变量不宜大于跨度

的１／３０００。

７．４．３　特殊桥跨结构的墩台竖向位移、梁体徐变限值按设计文

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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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顶管工程结构及周围土体监测

８．１　监测项目及要求

８．１．１　顶管工程顶进施工过程中顶管结构及周围土体的监测项

目应按表８．１．１确定。

表８．１．１　顶管工程施工监测项目

序号 监测对象 监测项目
监测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１

２

顶管结构
管段变形 ○ ○ ○

管段应力 ○ ○ ○

３

４

５

６

周围土体

地表竖向位移 √ √ √

地下水位 ○ ○ ○

土体深层水平位移 ○ ○ ○

土体分层竖向位移 ○ ○ ○

注：“√”为应测项目；“○”为选测项目。

８．１．２　顶管工程顶进施工过程中现场巡查应包括顶管工作井及

顶管沿线状况的巡查，宜包括以下内容：

１　施工工况

　１）顶管施工过程中有无涌土、流砂；

　２）场地地表水、地下水排放状况是否正常；

　３）工作井后靠设施的状态。

２　监测设施

　１）基准点、监测点完好状况；

　２）监测元件的完好及保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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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有无影响监测工作的障碍物。

３　周边环境的巡查内容可参照本规范第９．３．１条。

８．１．３　监测数据应结合顶管推进参数、环境巡查情况及顶管断

面地质条件进行综合分析。

８．２　监测点布设

８．２．１　顶管工程顶进施工过程中的周边地表竖向位移监测点布

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监测点应沿顶管轴线上方地表布设，监测点间距宜为

５ｍ；顶管始发和接收加固区应加密布设监测点，加固区轴线测点

应布设为深埋点。

２　应选择有代表性的部位布设垂直于顶管轴线的横向监测

断面，监测断面间距宜为２０ｍ～４０ｍ；每个顶管工程应至少布设一

条监测断面。

３　横向监测断面的监测点数量宜为７个～９个，应以顶管轴

线为中心对称分布，主要影响区监测点间距宜为２ｍ～３ｍ，次要影

响区监测点间距宜为３ｍ～５ｍ。

８．２．２　管段结构变形及管段应力监测应根据管材、管径、断面及

设计文件要求布设监测点。

８．２．３　顶管穿越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防汛墙、铁路等时，宜

根据需要增加对周围土体变形和地下水位的监测。

８．３　监测频率与周期

８．３．１　监测基准点及周围土体监测点应在施工前布设完成，并

测量初始值；管段结构监测点应在现场具备布点条件时及时布

设，并测量初始值，或根据设计要求预埋传感器。顶管井接头施

工完成后，且变形趋于收敛时结束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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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２　地表竖向位移的监测频率应按表８．３．２确定。

表８．３．２　地表竖向位移监测频率

施工工况 监测频率

顶管顶进施工 ２次／１ｄ

其他工况 １次／１ｄ～１次／５ｄ

注：１．顶管结构变形、管段应力、土体深层水平位移、水位等项目的监测频率应根据工

程情况及设计要求确定。

２．始发和接收前后应提高监测频率。

８．４　监测报警值

８．４．１　顶管工程顶进施工过程中监测报警值应根据设计要求确

定，当无具体要求时，地表竖向位移监测报警值按表８．４．１确定。

表８．４．１　顶管工程地表竖向位移监测报警值

监测项目

监测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累计值

（ｍｍ）

变化速率

（ｍｍ／ｄ）

累计值

（ｍｍ）

变化速率

（ｍｍ／ｄ）

累计值

（ｍｍ）

变化速率

（ｍｍ／ｄ）

地表竖向位移 －１０～＋１０ ３ －２０～＋１０ ４ －３０～＋１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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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周边环境监测

９．１　监测项目及要求

９．１．１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周边环境监测应包括主要和次要影响

区范围内的建（构）筑物、管线、高速公路与城市道路、桥梁、既有

城市轨道交通、既有铁路、既有隧道等的监测。

９．１．２　周边环境监测项目及要求应根据周边环境保护等级、周

边环境所处工程影响分区、地质条件复杂程度，并结合设计及施

工工况的要求等因素综合确定。周边环境监测点应布设在反映

监测对象变形特征的关键部位和受施工影响的敏感部位。

９．１．３　周边环境监测项目应按表９．１．３确定。既有城市轨道交

通线路和设施的监测项目及要求应符合现行上海市工程建设规

范《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监护测量规范》ＤＧ／ＴＪ０８－２１７０的规定。

表９．１．３　周边环境监测项目

序号 监测对象 监测项目
工程影响分区

主要影响区 次要影响区

１

２

３

４

建（构）筑物

竖向位移 √ √

水平位移 ○ ○

倾斜 ○ ○

裂缝 √ ○

５

６

地下管线
竖向位移 √ √

水平位移 ○ ○

７

８

９

高速公路与

城市道路

路面路基竖向位移 √ √

挡墙竖向位移 √ ○

挡墙倾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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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９．１．３

序号 监测对象 监测项目
工程影响分区

主要影响区 次要影响区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桥梁

墩台竖向位移 √ √

墩台差异沉降 √ √

墩柱倾斜 √ ○

梁板应力 ○ ○

裂缝 √ ○

１５ 既有铁路 路基竖向位移 √ √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既有隧道

隧道结构竖向位移 √ √

隧道结构净空收敛 ○ ○

隧道结构水平位移 ○ ○

结构变形缝差异沉降 √ √

裂缝 √ ○

注：１　“√”为应测项目；“○”为选测项目。

２　主要影响区的超高压输变电铁塔等高耸建（构）筑物还应进行倾斜监测。

９．１．４　当工程周边影响范围内存在特殊保护要求的建（构）筑物

及设施时，应与相关管理部门共同确定监测项目及要求。

９．２　监测点布设

９．２．１　建（构）筑物竖向位移监测点应能反映建（构）筑物的不均

匀沉降，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建（构）筑物竖向位移监测点应布设在建（构）筑物的承重

结构上；在基础类型、埋深和荷载有明显不同处及沉降缝、伸缩

缝、新老建（构）筑物连接处的两侧应布设监测点；建（构）筑物的

角点应布设监测点；圆形、多边形建（构）筑物应根据几何形体对

称布设监测点。

２　建（构）筑物位于主要影响区时，测点布设间（弧）距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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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ｍ～１５ｍ，或每隔２根承重柱布设一个监测点；建（构）筑物位于

次要影响区时，测点布设间（弧）距宜为１５ｍ～３０ｍ，或每隔２根～

３根承重柱布设一个监测点。

３　对烟囱、水塔、高压电塔等高耸构筑物，应在其基础纵横

轴线上对称布设监测点，且每栋构筑物监测点不宜少于４个。

９．２．２　建（构）筑物水平位移监测点应布设在临近基坑或隧道一

侧的建（构）筑物外墙墙角、承重柱、变形缝两侧及其他有代表性

的部位，宜与建（构）筑物竖向位移监测点共用。一侧墙体的监测

点不宜少于３个。

９．２．３　建（构）筑物倾斜监测点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监测点宜布设在建（构）筑物的角点或伸缩缝两侧的承重

柱（墙）上，测点应位于同一铅垂线上，上、下成对按组设置，必要

时中部加密，且每栋建（构）筑物倾斜监测点数量不宜少于２组。

２　采用基础的差异沉降推算建（构）筑物倾斜时，监测点的

布设应符合本规范第９．２．１条的规定。

９．２．４　建（构）筑物裂缝监测点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裂缝监测应在分析裂缝的性质、产生原因及发展趋势基

础上，根据裂缝的分布位置、走向、长度、宽度、错台等特征参数，

选取应力或应变变化较大部位的裂缝或宽度较大的裂缝进行

监测。

２　裂缝宽度监测点应在裂缝两侧成对布设，且其连线应垂

直于裂缝走向，裂缝首、末端及裂缝的最宽处宜布设监测点。

９．２．５　地下管线监测点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工程影响范围内存在多条管线时，应根据地下管线的重

要性、修建年代、类型、材质、管径、管段长度、接口形式、埋设方

法、使用状况，以及与工程的空间位置关系等综合因素确定地下

管线监测点埋设数量、形式和布设位置。

２　应对重要的、位于主要影响区的、抗变形能力差、容易渗

漏或破坏的管线进行重点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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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竖向位移监测点宜布设在地下管线的节点、转角点、位移

变化敏感或预测变形较大部位，地下管线位于主要影响区时，竖

向位移监测点间距宜为５ｍ～１５ｍ，地下管线位于次要影响区时，

竖向位移监测点间距宜为１５ｍ～２５ｍ。

４　处于主要影响区的污水、供水、燃气、热力等地下管线，或

者各类管沟，宜对管线或管沟设置直接观测点；当无法布设直接

监测点时，也可利用窨井、阀门、抽气孔以及检查井等管线设备作

为监测点。

９．２．６　高速公路与城市道路竖向位移监测点布设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高速公路与城市道路的路面和路基竖向位移监测点的布

设数量及位置宜与周边环境监测点、路面下方的地下构筑物和地

下管线的监测点布设相结合。布点位置及监测时间应合理选择，

减少对道路交通和监测作业的影响。

２　对基坑工程，宜沿近基坑一侧路面布设监测点，布点间距

宜为１０ｍ～２０ｍ；并宜布设垂直于道路轴线有代表性的监测断面，

每个横向监测断面的监测点数量和位置应按监测范围，并结合路

面实际的监测条件确定，对高速公路和城市重要道路，横向监测

断面数量应适当加密。

３　对盾构法隧道工程，路面竖向位移监测按本规范第５．２．２

条的规定，并结合路面实际情况布设监测点和监测断面。对高速

公路和城市重要道路，横向监测断面数量应适当加密。

４　盾构法隧道下穿高速公路、城市重要道路时，应在其影响

范围内布设路基竖向位移监测点，路肩或绿化带上应布设地表监

测点。

５　道路挡土墙竖向位移监测点宜沿挡墙走向布设，挡墙位

于主要影响区时，监测点间距宜为５ｍ～１０ｍ，挡墙位于次要影响

区时，监测点间距宜为１０ｍ～１５ｍ。

６　道路挡墙倾斜监测点应根据挡墙的结构形式选择监测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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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布设，每段挡墙监测断面不应少于１组，每组监测断面上、下监

测点应布设在同一铅垂面上。

９．２．７　桥梁监测点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桥梁墩台竖向位移监测点应布设在墩柱或承台上，每个

墩柱的监测点不应少于１个，群桩墩柱宜适当增加监测点，承台

监测点宜对称布设且监测数据有利于分析承台不均匀沉降，每个

承台的监测点不宜少于２个。桥梁接坡处两侧应布设竖向位移

监测点。

２　桥梁墩柱倾斜采用全站仪监测时，监测点应沿墩柱顶、底

部上下对应按组布设，每个墩柱的监测点不应少于１组，每组的

监测点不应少于２个；采用倾斜仪监测时，监测点不应少于１个。

３　桥梁结构应力监测点宜布设在桥梁梁板结构中部或应力

变化较大部位。

４　桥梁裂缝监测点的布设应符合本规范第９．２．４条的

规定。

９．２．８　既有城市轨道交通监测点布设应符合现行上海市工程建

设规范《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监护测量规范》ＤＧ／ＴＪ０８－２１７０的相

关规定。

９．２．９　既有铁路监测点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并应满足铁路管

理部门的相关要求。既有铁路竖向位移监测点应按监测断面布

设。沿既有铁路方向，既有铁路路基、道床位于主要影响区时，竖

向位移监测断面每５ｍ布设１组；位于次要影响区时，每１０ｍ布

设１组。

９．２．１０　既有隧道监测点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并应满足隧道管

理部门的相关要求。

１　既有隧道结构竖向位移监测应按监测断面布设，既有隧

道结构位于主要影响区时，监测断面间距宜为５ｍ；位于次要影响

区时，监测断面间距不宜大于１０ｍ。每个监测断面宜在隧道结构

两边侧墙底部布设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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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既有隧道结构水平位移、净空收敛监测宜按监测断面布

设，监测断面间距宜为１０ｍ～２０ｍ。每个监测断面宜在隧道结构

两边侧墙、结构柱上布设监测点。

３　既有隧道结构缝差异沉降的监测应布设在结构缝的两侧。

４　既有隧道结构的裂缝监测宜参照本规范第９．２．４条的

规定。

９．３　现场巡查

９．３．１　周边环境的巡查内容可参照表９．３．１。

表９．３．１　周边环境巡查内容

分类 巡查内容

建（构）筑物

建筑物、桥梁梁体或墩台、既有轨道交通结构、既有隧道结构等的裂

缝位置、数量和宽度，混凝土剥落位置、大小及数量，新旧建筑物连

接处的错台、设施的使用状况等情况

路面或地表 路面或地表的裂缝、沉陷、隆起、冒浆等的位置、数量、范围等情况

地下构筑物 建筑物地下室的积水、渗水、管道的漏水等情况

地下管线 地下管线的漏水、漏气等情况

河流湖泊
河流、湖泊的水位变化情况，水面出现气泡、漩涡及其位置、范围等

情况，堤岸裂缝位置、宽度、深度、长度等情况

邻近施工
工程周边土方开挖、堆载、桩基施工等可能影响工程安全的生产

活动

９．３．２　基准点、周边环境监测点及监测元器件的完好情况、保护

情况应定期巡查。

９．４　监测频率与周期

９．４．１　基坑施工、盾构法隧道施工、联络通道施工、高架车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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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架区间施工、顶管施工时周边环境的监测频率同主体施工的监

测频率，应分别符合本规范第４．３、５．３、６．３、７．３和８．３节的

规定。

９．４．２　施工阶段周边环境监测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可结束监

测工作：

１　工程主体施工监测结束后，且周边环境变形趋于稳定时，

可结束监测工作。

２　满足设计要求结束监测工作的条件。

９．５　监测报警值

９．５．１　建（构）筑物监测项目报警值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建（构）筑物报警值可参考有关管理部门的要求。

２　建（构）筑物监测项目报警值应在调查分析建（构）筑物使

用功能、建筑规模、修建年代、结构形式、基础类型、地质条件等基

础上，结合其与工程的空间位置关系、已有竖向位移、差异沉降、

倾斜或房屋检测报告进行确定，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

基基础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０７的有关规定。

３　对环境保护等级为一级、二级的建（构）筑物，宜通过结构

检测、计算分析和安全评估等确定建（构）筑物的竖向位移、差异

沉降和倾斜报警值；对于保护等级较低且无特殊要求的建（构）筑

物，宜按表９．５．１确定。

表９．５．１　建（构）筑物变形报警值

竖向位移累计值（ｍｍ） 变化速率（ｍｍ／ｄ） 差异沉降（ｍｍ）

１０～３０ ２～３ ０．００１犔～０．００２犔

注：１　犔为相邻两竖向位移监测点的距离（ｍ）。

２　建（构）筑物整体倾斜率累计值达到２‰或新增１‰时应报警。

９．５．２　地下管线监测项目报警值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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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管线报警值一般以累计值、变形速率和单位长度内差异

变形量等三个指标控制，应在调查分析管线功能、材质、工作压

力、管径、接口形式、埋置深度、铺设方法、铺设年代等基础上，结

合其与工程的空间位置关系和工程经验进行确定。

２　应按权属单位的要求确定其竖向位移和差异沉降报警

值，如无要求时，可按表９．５．２确定。

表９．５．２　地下管线竖向位移及差异沉降报警值

管线类型
竖向位移

累计值（ｍｍ） 变化速率（ｍｍ／ｄ）
差异沉降（ｍｍ）

刚性管线 １０ ２ ０．２５％犔犵

柔性管线 １０～３０ ３ —

注：１　刚性管线指供水、燃气、雨污水等管线，柔性管线指电缆、通讯等管线。

２　犔犵—管线管节长度（ｍ）。

９．５．３　高速公路与城市道路监测项目报警值的确定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高速公路与城市道路监测项目报警值应在调查分析道路

等级、路基路面材料、道路现状情况和养护周期的基础上，结合其

与工程的空间位置关系进行确定，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的有关

规定。

２　对保护等级较低且无特殊要求的高速公路与城市道路，

路基沉降报警值可按表９．５．３确定，对保护等级较高或有特殊要

求的高速公路与城市道路，宜通过现场探测和安全评估等确定其

竖向位移报警值。

表９．５．３　高速公路与城市道路路基竖向位移报警值

监测项目 累计值（ｍｍ） 变化速率（ｍｍ／ｄ）

路基沉降
高速公路、城市主干道 １０～３０ ３

一般城市道路 ２０～４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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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４　桥梁监测项目报警值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桥梁监测项目报警值应在调查分析桥梁规模、结构形式、

基础类型、建筑材料、养护情况等基础上，结合其与工程的空间位

置关系、已有竖向位移、差异沉降和倾斜以及工程经验进行确定，

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桥梁养护技术规范》ＣＪＪ９９、《公路桥

梁承载能力检测评定技术规程》ＪＴＧ／ＴＪ２１的有关规定。

２　宜通过结构检测、计算分析和安全评估确定桥梁的竖向

位移、差异沉降和倾斜报警值。

９．５．５　既有城市轨道交通线监测项目报警值的确定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既有城市轨道交通线监测项目报警值应在调查分析地质

条件、线路结构形式、轨道结构形式、线路现状情况等的基础上，

结合其与工程的空间位置关系进行必要的结构检测、计算分析和

安全评估后确定。

２　既有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结构变形的监测项目报警值应符

合现行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监护测量规范》

ＤＧ／ＴＪ０８－２１７０的有关规定，并应满足线路维保单位的要求，无

特殊要求时变形报警值可按表９．５．５确定。

表９．５．５　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线隧道结构变形报警值

监测项目 累计值（ｍｍ） 变化速率（ｍｍ／ｄ）

隧道结构竖向位移 ５ 日变化量连续３ｄ同方向且数值≥０．５ｍｍ／ｄ

隧道结构收敛变形 ５ ２

３　城市轨道交通地面线路监测报警值应符合本规范第

９．５．３条的规定，高架线路监测报警值应符合本规范第９．５．４条

的规定。

９．５．６　既有铁路监测项目报警值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既有铁路监测项目报警值应符合本规范第９．５．５条第１

款的规定，对高速铁路应在专项评估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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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既有铁路线路结构及轨道几何形位的监测项目报警值应

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铁路轨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ＴＢ１０４１３

的有关规定，并应满足线路维修的要求；对保护等级较低且无特

殊要求的既有铁路路基沉降报警值可按表９．５．６确定，且路基差

异沉降报警值宜小于０．０４％犔（犔 为沿铁路走向两监测点间距

（ｍ））。

表９．５．６　既有铁路路基竖向位移报警值

监测项目 累计值（ｍｍ） 变化速率（ｍｍ／ｄ）

路基沉降
整体道床 １０～２０ １．５

碎石道床 ２０～３０ １．５

９．５．７　既有公路隧道、铁路隧道监测项目报警值应根据权属单

位的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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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人工监测方法及技术要求

１０．１　一般规定

１０．１．１　监测方法应根据监测对象和监测项目的特点、监测等

级、设计要求、场地条件、精度要求、工程经验等因素综合确定，在

满足精度要求和合理易行的前提下，宜使用经济可行的方法，鼓

励使用新技术、新方法以及自动化监测方法。

１０．１．２　上海轨道交通施工监测布设的高程控制网应采用吴淞

高程系统，水平位移监测宜采用独立坐标系统。

１０．１．３　变形监测网的网点宜分为基准点、工作基点和监测点。

基准点、工作基点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基准点应在施工影响范围外，选择稳固、易于保存、使用

方便的位置，基准点数量应不少于３个。当水平位移监测采用基

准线控制时，基准线上应设置校核点。

２　当基准点距离所监测工程较远或由于通视条件不良，致

使监测作业不方便时，应设置工作基点。

３　基准点和工作基点应在工程施工前埋设，并经观测确定

其稳定后，方可投入使用。

４　监测期间，基准点和工作基点应定期联测，以修正工作基

点的数据并检验基准点的稳定性。

１０．１．４　监测仪器、设备和传感器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　监测仪器、设备和传感器应满足观测精度和量程的要求，

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２　传感器应与监测对象的介质特性相匹配，使用前应进行

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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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监测过程中应定期进行仪器设备的检核、比对、设备的维

护、保养，以及监测传感器的检查。

１０．１．５　对同一监测项目，监测时宜符合下列要求：

１　采用相同的观测方法和观测路线。

２　使用同一监测仪器和设备。

３　固定仪器观测人员。

４　在基本相同的时段下采集监测数据。

５　采用相同的数据处理方法。

１０．１．６　周边环境与周围土体监测点应在工程施工前埋设，工程

支护结构监测点应在支护结构施工过程中及时埋设。监测点埋

设并稳定后，应在相关施工工序发生之前及时采集初始值。

１０．２　水平位移监测

１０．２．１　水平位移监测精度应符合表１０．２．１的规定。

表１０．２．１　水平位移监测精度

监测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监测点坐标中误差（ｍｍ） ±２．０ ±３．０ ±５．０

注：１　监测点坐标中误差系指监测点相对测站点（如工作基点等）的坐标中误差，为点

位中误差的１／槡２。

２　对有特殊精度要求的监测对象宜进行专项设计。

１０．２．２　水平位移监测基准可采用基准线、单导线、导线网等形

式。水平位移监测可布设整体水平位移监测网，也可根据施工先

后针对各区段分期布设基准线。

１０．２．３　水平位移监测当采用基准线控制时，每条基准线必须设

置检核点。基准点宜设置成具有强制对中的观测墩，否则观测时

应采用精密对中装置，对中误差小于０．５ｍｍ。

１０．２．４　水平位移监测网应进行稳定性复测，发现不稳定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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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应及时补设。

１０．２．５　每次水平位移观测前，应对相邻控制点进行稳定性检

查。水平位移监测的方法可采用交会法、自由设站、极坐标、小角

法、经纬仪投点法、激光准直法、方向线偏移法、视准线法等，且应

符合下列要求：

１　采用前方交会法时，交会角应在６０°～１２０°之间，并宜采

用三点交会。

２　采用自由设站法时，宜采用全站仪后方交会由三个及以

上固定点测角、测边求定测站坐标。

３　采用极坐标法时，边长可用全站仪测定，也可用经纬仪与

检定过的钢尺丈量，当采用钢尺丈量时，其边长不宜超过一尺段，

并应进行尺长、拉力、温度和高差等项改正。

４　采用经纬仪投点法和小角法时，对经纬仪的纵轴倾斜误差应

进行检验，当垂直角超出±３°范围时，应进行垂直轴倾斜改正。

５　采用激光准直法时，必须在使用前对激光仪器进行检校，

使仪器射出的激光束轴线、反射系统轴线和望远镜照准轴三者重

合（共轴），并使观测目标与最小激光斑重合（共焦）。

６　方向线偏移法用于地下管线和基坑的侧向位移监测。对

主要监测点，可以该点为测站测出对应基准线端点的边长与角

度，求得本测站侧向偏差值。对其他监测点，可测出该站对应其

他监测点的边长与方向值，求得侧向偏差值。

１０．２．６　观测点的测回数应根据观测精度要求、仪器的精度等

级、测站至观测点的距离等因素综合确定。多次观测的坐标较差

应满足表１０．２．６的要求。

表１０．２．６　多次观测的坐标较差

监测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监测点坐标中误差（ｍｍ） ±２．０ ±３．０ ±５．０

多次观测的坐标较差（ｍｍ） ±２ ±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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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　竖向位移监测

１０．３．１　竖向位移监测精度应符合表１０．３．１的规定。

表１０．３．１　竖向位移监测精度要求

监测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监测点测站高差中误差（ｍｍ） ±０．３ ±０．５ ±１．５

注：１　监测点测站高差中误差系指相应精度与视距的几何水准测量单程一测站的高

差中误差。

２　对有特殊精度要求的监测对象宜进行专项设计。

１０．３．２　竖向位移监测网布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竖向位移监测网应以深标水准点作为基准点起算。

２　竖向位移监测网宜采用水准测量方法一次布设成网，可

根据监测范围和现场条件布设成闭合环形的水准网形式。

３　竖向位移监测网共分三级，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１０．３．２的规定。

表１０．３．２　竖向位移监测网水准测量技术指标

监测等级
测站高差中误差

（ｍｍ）

往返较差、附和差、

闭合差（ｍｍ）

检测已测测段高差之差

（ｍｍ）

一级 ±０．３ ±０．６槡狀 ±０．８槡狀

二级 ±０．５ ±１．０槡狀 ±１．４槡狀

三级 ±１．５ ±３．０槡狀 ±４．２槡狀

注：狀—测站数。

１０．３．３　竖向位移监测网施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竖向位移监测网观测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表１０．３．３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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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３．３　竖向位移监测网观测主要技术要求

监测

等级
水准仪型号

视线长度

（ｍ）

前后视距

差（ｍ）

前后视距

差累积

（ｍ）

视线离地

面高度

（ｍ）

基辅分划

（或二次）

读数差

（ｍｍ）

基辅分划

（或二次）

高差之差

（ｍｍ）

一级 ＤＳ０５ ３０ ０．７ １．０ ０．３ ０．３ ０．５

二级 ＤＳ１ ５０ ２．０ ３．０ ０．２ ０．５ ０．７

三级 ＤＳ３ ７５ ５．０ ８．０
三丝能

读数
２．０ ３．０

注：当采用电子水准仪观测时，同一尺面的两次读数差，不设限差，两次读数所测高差

的差，执行基辅分划所测高差之差的限差。

２　竖向位移监测网应在点位稳定后方可开始施测。

３　监测期竖向位移监测网应定期进行重复观测，发现不稳

定的水准基准点应另行补设。

１０．３．４　竖向位移监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竖向位移监测宜采用几何水准方法，或电磁波测距三角

高程、静力水准测量等方法。

２　监测精度应与相应等级的竖向位移监测网观测相一致。

３　水准路线应起讫于基准点与工作基点，组成闭合环或附

合水准线路。

４　当采用几何水准时，部分监测点纳入水准路线，其他监测

点可采用中视法同步观测，应考虑水准仪犻角变化对中视点高程

的影响。监测期间犻角不应大于１５″，犻角检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国家一、二等水准测量规范》ＧＢ／Ｔ１２８９７的有关规定；当出现

数据异常、仪器碰撞或剧烈振动等情况时应立即检校仪器犻角。

５　采用电子测距三角高程作竖向位移监测时，宜采用（０．５″

～１″）级的全站仪用中间设站、不量取仪器高的前后视观测方法，

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变形测量规范》ＪＧＪ８的规定。

１０．３．５　坑底隆起宜通过设置回弹监测标，采用几何水准并配合

—９４—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传递高程的辅助设备进行监测，监测前后应对钢尺或辅助杆的长

度进行核查，误差不应大于０．５ｍｍ。

１０．４　裂缝监测

１０．４．１　裂缝监测内容包括裂缝分布位置、裂缝形态、长度、宽度

及变化情况描述，裂缝监测宜采用直接量测、摄影量测以及测缝

传感器等方法进行。

１０．４．２　工程施工前对需要观测的裂缝应统一编号。

１０．４．３　裂缝观测标志应具有可供量测的明晰端面或中心。长

期观测时，可采用镶嵌或埋入墙面的金属标志、金属杆标志或楔

形板标志；短期观测可采用油漆平行线标志、贴石膏饼或用建筑

胶粘贴的金属片标志。

１０．４．４　对于数量少、量测方便的裂缝，可根据标志形式的不同

分别采用读数显微镜、比例尺、千分尺或游标卡尺等工具定期量

出标志间距离求得裂缝变化值；对于缝纹清晰的裂缝，现场应设

置量测基准线，观测时沿量测基准线放置比照尺，与裂缝共同摄

像后，在计算机中参照比照尺的比例计算应采用畸变影响较小的

图像中部观测；对于大面积且不便于人工量测的众多裂缝宜采用

近景摄影测量方法。

１０．４．５　需要连续监测裂缝变化时可采用测缝计或传感器自动

测记，应确保数据观测、传输、保存的可靠性。

１０．４．６　裂缝宽度测量值精度不宜低于±０．１ｍｍ，每次观测应绘

出裂缝的位置、形态和尺寸，注明日期，并拍摄裂缝照片。

１０．５　倾斜监测

１０．５．１　倾斜监测应根据监测对象的现场观测条件和监测要求，

采用垂准法、经纬仪投点法、全站仪坐标法、差异沉降法以及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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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测记等方法。

１０．５．２　垂准法应在下部测点上安置光学垂准仪或激光垂准仪，

在顶部监测点上安置接收靶，在靶上直接读取或量取水平偏移量

与偏移方向。观测时应进行下部点对中并按１８０°或９０°的对称位

置，分别读取２次或４次偏移数据。

１０．５．３　投点法应采用经纬仪或全站仪瞄准上部观测点，在下部

观测点位置安置水平读数尺直接读取偏移量，测站点设置在倾斜

方向的垂直方向线上，与观测点的距离宜为上、下部观测点高差

的１．５倍～２．０倍。倾斜观测量应正、倒镜各观测一次取平均值。

当上、下点的连线与结构的竖向轴线平行时，倾斜观测量与高差

的比例即为结构的倾斜率。

１０．５．４　全站仪坐标法可测定上、下观测点的坐标，获得相对坐

标增量，进而计算倾斜观测量；观测时应先设置仪器的零方向定

义坐标轴，仪器正、倒镜法各观测一次算一个测回。当上、下点的

连线与结构的竖向轴线平行时，倾斜观测量与高差的比例即为结

构的倾斜率。

１０．５．５　倾斜仪法可采用水管式、水平摆、气泡或电子倾斜仪等

进行观测。倾斜仪应具备连续读数、自动记录及传输的功能。

１０．５．６　差异沉降法可利用埋设在基础上的监测点，采用水准测

量方法测定沉降差，计算倾斜率及倾斜方向，观测的技术要求应

符合本规范第１０．３节的有关规定。

１０．５．７　倾斜测量成果应描述测量位置、倾斜方向、倾斜率（累

计）变化量，并计算倾斜变化速率。

１０．６　深层水平位移监测

１０．６．１　围护墙体或坑外土体的深层水平位移监测，宜在围护墙

或土体内埋设测斜管，采用测斜仪测量并计算其不同深度处的水

平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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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２　测斜仪的系统精度不宜低于±０．２５ｍｍ／ｍ，分辨率不宜

低于±０．０２ｍｍ／５００ｍｍ。

１０．６．３　测斜管可采用ＰＶＣ、ＡＢＳ工程塑料或铝合金材料，直径

不宜小于４５ｍｍ，管内应有两组相互垂直的纵向导槽。

１０．６．４　测斜管埋设在土体、搅拌桩、地基土加固体中可采用钻

孔法，在地下连续墙、钻孔灌注桩排桩中可采用绑扎法，在ＳＭＷ

工法的Ｈ型钢、钢板桩中可采用钢抱箍法。

１０．６．５　土体、地基加固体中测斜管应在基坑开挖至少１周前埋

设；地下连续墙、钻孔灌注桩排桩中测斜管应在钢筋笼制作时安

装就位；ＳＭＷ 工法的Ｈ型钢、钢板桩中测斜管应在Ｈ型钢、钢板

桩插入槽中前安装就位。安装埋设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测斜管应保持竖直，其中一组导槽的方向应与需量测的

方向保持一致。

２　土体、地基加固体中测斜管与钻孔之间的孔隙应用粗砂、

黏土球充填密实或灌注一定比例的水泥土浆固定测斜管。

３　相邻两节测斜管应紧密对接并牢固连接，管内槽口对齐、

导槽应顺直不扭曲、接缝和管底应密封、下放时管内宜注水。

４　测斜管埋设完成后宜用模拟探头进行检查导槽是否通

畅，有问题时，应采取措施以保证其通畅或补设测斜管，管口应有

保护措施。

５　测斜管埋设完成后，应做好测斜管的标识、标记及埋设

记录。

１０．６．６　地下连续墙、钻孔灌注桩排桩中测斜管在观测前应用试

孔器检查测孔深度。

１０．６．７　测斜管埋设后，应在基坑开挖前测得稳定的初始值。

１０．６．８　深层水平位移监测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测斜仪探头应沿导槽缓缓沉至孔底，待探头与管内温度

基本一致、显示仪读数稳定后开始自下而上逐段量测。

２　每测点均应进行正、反两个方向的量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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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９　深层水平位移监测计算时宜将测斜管管口作为起算基

准点，计算结果应考虑管口位移量，管口位移量通过水平位移测

量方法取得。

１０．７　土压力监测

１０．７．１　土压力监测宜采用振弦式土压力计。

１０．７．２　土压力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量程应满足被测压力范围的要求，其上限可取最大设计

压力的１．５倍。

２　精度不宜低于０．５％ＦＳ，分辨率不宜低于０．２％ＦＳ。

３　稳定性强、密封性好、坚固耐用，兼具有抗震和抗冲击

性能。

４　应选择匹配误差较小的土压力计。

１０．７．３　土压力计埋设前，应检查核对土压力计的出厂率定数

据，检验记录、标定资料应齐全。

１０．７．４　土压力计的埋设可采用埋入式和边界式，埋设应符合下

列规定：

１　受力面应与所监测的压力方向垂直，并紧贴监测对象。

２　当安装埋设采用埋入式时，填充料回填应均匀密实，且回

填材料宜与周围土体保持一致；当采用边界式时，可采用焊接固

定法、挂布法、气囊法、活塞顶推法等。

３　导线长度应大于设计深度，导线应按一定线路集中于导

线箱内并编号，且导线中间不宜有接头。

４　应做好完整的埋设记录。

１０．７．５　土压力计埋设后应进行检验性测试，经１周时间观测，

读数基本稳定后，取３次稳定值的平均值作为初始土压力的测试

频率。

１０．７．６　应根据现场实测的数据，按换算公式计算土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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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　孔隙水压力监测

１０．８．１　孔隙水压力可采用振弦式孔隙水压力计或气压式孔隙

水压力计进行监测。

１０．８．２　孔隙水压力计的量程应满足被测压力范围的要求，其上

限可取静水压力与超孔隙水压力之和的１．５倍；精度不宜低于

０．５％ＦＳ，分辨率不宜低于０．２％ＦＳ。

１０．８．３　孔隙水压力计的埋设方法可采用钻孔埋设法、压入埋设

法、填埋法等。

１０．８．４　孔隙水压力计应在施工前埋设，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埋设前，孔隙水压力计应在清水中浸泡饱和，排除透水石

中的空气，埋设时应避免透水石长时间放置在空气中。

２　检查核对孔隙水压力计的出厂率定数据，检验记录、标定

资料是否齐全。

３　传感器的导线长度应大于设计深度，引出地面后应放在

集线箱内并编号，且导线中间不宜有接头。

４　当孔内埋设多个孔隙水压力计，其间隔不应小于２ｍ，并

采取措施确保相邻孔隙水压力计间的封闭隔离。

５　采用钻孔法埋设时，钻孔直径宜为１１０ｍｍ～１３０ｍｍ，并

保持钻孔圆直、干净，不宜使用泥浆护壁成孔。观测段应回填透

水材料，并用直径１０ｍｍ～２０ｍｍ的干燥膨润土球或注浆封孔。

１０．８．５　埋设后，应记录孔隙水压力计编号、位置并测读孔隙水

压力初始值，宜逐日定时连续量测１周，取３次测定稳定值的平

均值作为初始值。

１０．８．６　应根据现场实测的数据，按换算公式计算孔隙水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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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９　地下水水位监测

１０．９．１　地下水位宜通过钻孔设置水位管，采用水位计进行

监测。

１０．９．２　地下水位监测的精度不宜低于１０ｍｍ。

１０．９．３　水位管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潜水水位管应在降水之前埋设，钻孔孔径应不小于

１１０ｍｍ，水位管直径宜为５０ｍｍ～７０ｍｍ。

２　观测孔孔底宜设置沉淀管。

３　水位管滤管段的位置和长度应满足被测含水层的量测要

求，滤管段与钻孔孔壁间应灌砂填实，滤管段以上应用膨润土球

封至孔口，管口应加盖保护。

４　被测含水层与其他含水层间应采取有效的隔水措施。

５　观测孔完成后应进行清洗，观测孔内水头应与地层水头

一致，且连通良好。

１０．９．４　水位管埋设稳定后应测定孔口高程并采用水位计逐日

连续观测水位，取至少３ｄ稳定值作为初始值。

１０．９．５　水位观测时应测定管内水位面至管口的深度，并根据管

口绝对高程计算水位高程，管口高程应定期检核。

１０．１０　结构应力监测

１０．１０．１　结构应力可通过安装在结构内部或表面的应力计或应

变计进行量测。

１０．１０．２　混凝土构件可采用钢筋应力计、混凝土应变计、光纤光

栅传感器等进行监测；钢构件可采用轴力计或表面应变计等进行

监测。传感器量程宜为预估值的１．５倍，精度不宜低于０．５％ＦＳ，

分辨率不宜低于０．２％Ｆ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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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０．３　支护结构应力监测宜考虑温度变化、混凝土收缩、徐变

以及裂缝开展等因素的影响。

１０．１０．４　结构应力监测传感器安装前应进行标定和编号，埋设

后导线应引至适宜监测操作处，导线端部还应做好防护措施。

１０．１０．５　结构应力监测传感器宜结合土建施工进度进行埋设。

一般项目取开挖前连续３ｄ测定稳定值的平均值作为初始值，对

于围护墙应力、立柱应力、管片应力等的初始值应结合埋设部位

和施工工况来确定，钢支撑轴力的初始值应在施加预应力前

确定。

１０．１０．６　结构应力应根据现场实测的数据，按选用传感器的计

算公式计算。

１０．１１　土体分层竖向位移监测

１０．１１．１　土体分层竖向位移可通过埋设磁性沉降环，采用分层

沉降仪进行监测；或者通过埋设深层沉降标，采用水准测量方法

进行监测。

１０．１１．２　分层沉降仪读数分辨率应不低于±１．０ｍｍ，监测值精

度不宜低于±２．０ｍｍ。

１０．１１．３　分层沉降管宜采用ＰＶＣ管，直径宜为４５ｍｍ～９０ｍｍ。

１０．１１．４　磁性沉降环可通过钻孔在预定位置埋设。安装磁环时，

应先在沉降管上套上磁环与定位环，再沿钻孔逐节放入分层沉降

管。沉降管安置到位后，应使磁环与土层粘结固定。

１０．１１．５　磁性沉降环埋设后应连续观测１周，至磁环位置稳定

后，测定孔口高程。并以３次稳定值的平均值作为初始值。

１０．１１．６　采用磁环分层沉降标监测时，应对磁环距管口深度采

用进程和回程两次观测，并取进、回程读数的平均数；每次监测时

均应测定沉降管管口绝对高程，然后再换算出各磁环的绝对

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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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２　净空收敛监测

１０．１２．１　隧道结构的净空收敛监测包括水平直径收敛监测和全

断面净空收敛监测，可采用全站仪、激光测距仪或收敛计进行

监测。

１０．１２．２　全站仪进行水平直径收敛监测时，应采用固定测线法，

应符合现行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监护测量规

范》ＤＧ／ＴＪ０８－２１７０的规定。

１０．１２．３　全断面净空收敛监测应采用全站仪全断面扫描法，应

符合现行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监护测量规

范》ＤＧ／ＴＪ０８－２１７０的规定。

１０．１２．４　采用红外激光测距仪监测水平直径收敛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测距仪的标称精度应优于±２ｍｍ。

２　应在收敛测线两端设置对中与瞄准标志，隧道侧壁粗糙

时瞄准标志宜采用反射片；对中与瞄准标志设置后应进行实测精

度符合性检查，２次独立观测较差应小于测距标称精度的２倍。

３　观测时应独立观测２次，较差小于标称精度的２倍时取

平均值。

１０．１３　梁体徐变监测

１０．１３．１　梁体徐变监测点应在现浇梁混凝土浇筑终凝后或吊装

就位后尽早布设测点测量初始值，应取独立观测的３次稳定值的

平均值作为初始值。

１０．１３．２　应采用车站邻近布设的深标水准点作为起算基准点，

并根据区间长度布设一定数量的工作基点，形成附合或闭合水准

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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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３．３　梁体徐变监测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国家一、二等水准

测量规范》ＧＢ／Ｔ１２８９７中二等水准技术要求实施。

１０．１３．４　徐变测量中高架 ～ 地面联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高架 ～ 地面联测的高架加密点应离施工面１００ｍ左右，

最终联测的高架加密点稳定性通过２次 ～３次不同期独立观测

成果比较确定，以较差≤±２ｍｍ为稳定。

２　视现场条件可采用几何水准或两台精密水准仪加两把检

定钢尺上、下同步观测的方法实施，若采用“三角高程”测量方法，

应对测量仪器、测量人员、观测条件、观测环境有明确要求，并进

行精度计算，精度应不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国家一、二等水准测量

规范》ＧＢ／Ｔ１２８９７的规定。

３　受现场条件限制高架线路上、下行线需要布设两条加密

水准路线时，高架 ～ 地面联测应同步进行。

４　高架 ～ 地面联测周期不宜低于１次／１５ｄ。

５　徐变测量时应采取措施减小温度变化及振动对测量结果

的影响。

１０．１４　现场巡查

１０．１４．１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阶段巡查范围宜与监测布点范

围一致，必要时可扩大巡查范围。

１０．１４．２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阶段巡查频率宜与仪器量测频

率一致。

１０．１４．３　现场巡查宜以人工目测为主，可辅助以量尺、放大镜、

照相机、摄像机等器具；巡查人员应将观测到的有关信息和现象

以填表、拍照或摄像等方式进行详细记录，可按本规范附录Ｃ的

要求填写巡查记录，并及时整理巡查信息。

１０．１４．４　巡查信息应与仪器量测数据进行对比综合分析，发现

异常或险情，应按规定程序及时通知建设方及其他相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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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自动化监测方法及技术要求

１１．１　一般规定

１１．１．１　自动化监测应以工程安全为目的，遵循“实用、可靠、先

进、经济”的原则。

１１．１．２　自动化监测系统宜包含监测仪器设备、数据自动采集系

统、数据传输系统、数据处理及存储管理系统及实时发布系统等。

１１．１．３　当符合下列要求之一时，宜实施自动化监测：

１　需要进行高频次监测且人工监测难以胜任的监测项目。

２　监测点所在部位的环境条件不允许或不可能用人工方式

进行观测的监测项目。

３　当周边环境保护等级和结构本体安全等级均为一级时，

在施工关键工序作业期间，对工程结构关键部位或重点保护环境

设施的监测项目。

１１．１．４　自动监测仪器设备在满足准确度要求的前提下，应力求

结构简单、稳定可靠、维护方便，监测仪器设备的精度和量程应满

足工程需要，其类型、规格宜尽量统一。

１１．１．５　自动化监测系统应具有较强的环境适用性，能在潮湿、

电磁干扰、振动等条件下连续稳定工作，且应具有掉电保护和短

期自动供电功能。

１１．１．６　实施自动化监测的系统，应具备自校或人工检校措施，

宜配备独立于自动监测仪器的人工测量设备，确保自动监测仪器

设备发生故障时能获取测值，同时定期对自动化监测系统进行校

核，发现异常情况应分析原因，并及时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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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　系统设计

１１．２．１　根据监测等级和监控对象的特点，自动化监测系统可由

一个或多个自动化监测项目组成，不同的监测项目应选择合适的

自动化监测设备实施。

１１．２．２　自动化监测系统设计的主要内容宜包括：

１　实施自动化监测的项目、监测点数量、监测仪器的布设方

案以及监测仪器现场保护方案。

２　监测仪器的技术指标、要求及设备选型。

３　数据采集装置的布设、通信方式及网络结构设计。

４　自动化数据采集频率及数据发布方式。

５　独立于自动化监测系统之外的人工比测方案。

６　自动化监测系统供电电源及其防护方案。

７　防雷设计。

１１．３　系统安装和调试

１１．３．１　在安装前，对接入自动化监测系统的传感器等仪器设备

应进行检查或比测。

１１．３．２　自动化监测系统安装过程中应对仪器编号等参数作好

详细记录，逐项检查仪器设备的技术指标，确保与安装要求一致。

１１．３．３　传感器与数据自动采集设备位置应予以规划，电缆布线

应整齐，避免对施工的干扰。

１１．３．４　传感器、数据采集装置等仪器设备安装应有必要的防护

措施。仪器设备支座及支架应安装牢固，确保与被测对象联成

整体。

１１．３．５　应采用人工校核手段，检查自动化仪器设备的响应变化

是否可靠；对每个自动化监测点进行快速连续测试，以检查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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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定性。

１１．３．６　自动化监测系统运行前，应逐项检查系统功能，以满足

设计要求。

１１．４　监测仪器设备

１１．４．１　静力水准监测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静力水准自动化监测系统适用于竖向位移监测。

２　静力水准自动化监测系统监测点的布设应根据监测对象

的特征，参照本规范相关章节内容确定。

３　静力水准自动化监测系统一般由基点、测点及转点组成，

基点高程应采用几何水准方法定期复核，静力水准宜组成环线或

附合水准线路，其技术指标参照水准测量控制指标实施。

１１．４．２　全站仪监测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全站仪自动化监测测量监测点三维坐标的变化，适用于

水平位移、竖向位移、倾斜等监测项目。

２　在编制实施方案前应进行现场踏勘，编制的实施方案应

包括控制网的设计、监测点的布设，并细化全站仪自动观测方案。

３　采用的全站仪应具有马达驱动、自动照准功能，且宜配置

自动整平基座，架设稳固。基准点位于变形区域外，应不少于３

个，宜均匀分布于变形区周边。监测点的布设应根据被测对象的

特点做到均匀布设、兼顾重点，应避免同一方向上设置多个监测

点或监测点过于集中。全站仪测站与基准点、监测点间应具有较

好的通视条件。

４　全站仪测站应使用强制对中观测墩，测站宜具有保护仪

器设备的设施。基准点、监测点宜使用单棱镜，棱镜宜设置保护

措施。

５　在全站仪运行期间，应定期对测站、基准点的稳定性进行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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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全站仪自动化监测系统宜有自动剔除粗差、漏点补测、超

限重测的功能。

７　采用多测站全站仪联合组网观测时，相邻测站间应有２

个以上共同传递基准，并应有２个以上的重叠观测测点。

１１．４．３　固定式测斜监测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固定式测斜仪自动化监测适用于围护墙体或土体内各深

度处的水平位移监测。

２　测斜孔内布设的固定式测斜传感器个数根据测试深度、

测试精度及测斜管孔径综合考虑，固定式测斜传感器的竖向间距

应能反映监测深度范围内管形变化要求，间距一般宜根据基坑分

层开挖深度确定，控制在１ｍ～３ｍ。

３　固定式测斜仪监测系统的起算点宜设置在测斜管的顶

部，管顶水平位移可通过人工测量方法修正。

１１．４．４　电水平尺监测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电水平尺自动化监测适用于竖向位移和倾斜变化量较小

的监测项目。

２　电水平尺传感器量程宜不小于 ±４０′，分辨率宜不低于

±１″，重复测量精度宜不低于±３″，可单支使用或多支串联安装

使用。

３　多支电水平尺串联安装构成“尺链”进行竖向位移测量

时，其中单支电水平尺的长度应能满足监测对象不均匀沉降控制

要求，一般情况为１ｍ～３ｍ。应采用几何水准方法定期联测尺链

的起点与终点高程变化，根据几何水准测量成果修正各测点竖向

位移变形测量成果。

１１．４．５　测距仪监测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测距仪自动化监测适用于隧道净空收敛监测。

２　宜采用红色光波段（６３０ｎｍ～６５０ｎｍ）的安全激光工作的

测距仪，精度应不低于±２ｍｍ。

３　测距仪底座应与隧道侧壁固定牢固。监测过程中，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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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检查测距仪和瞄准标志的稳定性，瞄准标志宜采用反射片。

１１．４．６　水位、应力及水土压力类传感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将相应类别传感器通过数据自动采集设备接入自动化监

测系统后，可适用于水位、应力、水土压力等监测项目。

２　各自动化监测系统传感器的布设和选型应根据监测对象

的特点和相关单位的要求，并参照本规范相关章节的内容确定。

３　自动化监测项目宜选用带测温功能的传感器，数据自动

采集设备应与传感器之间能可靠传递信号。

４　在水位孔中设置孔隙水压力计时，应布设在预计最低水

位以下，采取措施保证孔隙水压力计稳定在水位观测孔同一

位置。

１１．４．７　其他新型实用仪器的使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采用满足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自动监测的新型实用仪

器，以提高监测的工作效率和技术水平。

２　新型仪器投入使用前应就其精度、可靠性、稳定性等各方

面性能进行全面的验证。

１１．５　数据采集及传输系统

１１．５．１　数据采集系统设备测量范围应符合各类监测仪器的要求。

１１．５．２　数据采集装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具有电源管理、电池供电和断电保护功能，蓄电池供电时

间应不少于３ｄ。

２　具有选测、按设定时间自动巡测和暂存数据功能。

３　可接收采集计算机的命令设定和测控参数。

１１．５．３　系统应具备数据通信功能，包括数据采集装置与监测管

理站计算机之间的双向数据通信，以及监测管理站与系统外部的

网络计算机之间的数据通信。

１１．５．４　现场网络通信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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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现场网络通信包括监测站之间和监测站与监测管理站之

间的数据通信，应根据工程的实际需求在保证通信质量的前提

下，选择实用经济、维护方便的通信方式。

２　监测站之间和监测站与监测管理站之间可采用双绞线、

光纤、电话线、无线或网络连接。

１１．６　系统管理和数据发布

１１．６．１　应对自动化监测系统定期进行系统检查，做好正式记录

存档备查。

１１．６．２　监测数据应定期进行备份。

１１．６．３　应定期对自动化系统的部分或全部测点进行人工比测。

１１．６．４　监测设备应配备足够的备用配件，根据设备的使用年

限、仪器检校及运行状况进行定期更新。

１１．６．５　自动化监测系统应具有在线采集软件和安全管理软件，

宜包括数据离线分析、图表制作、数据管理、系统管理等功能。

１１．６．６　系统应具备数据实时发布和定时发布的功能，并能进行

数据异常情况下自动报警或故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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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监测成果及警情报送

１２．１　一般规定

１２．１．１　监测技术成果宜包括现场监测资料、计算分析资料、监

测值或监测变化量历时曲线、图表、各种影像资料、文字报告等。

监测成果资料应完整、清晰、签字齐全。

１２．１．２　现场监测资料包括监测点埋设与验收记录、初始值验收

记录、外业观测记录、现场巡查记录、仪器信息、电子数据资料等。

人工监测方法的外业观测记录、现场巡查记录应在现场直接记录

于正式的监测记录表格中，监测记录表格中应有相应的工况

描述。

１２．１．３　取得现场监测资料后，应及时对监测资料进行整理、校

对和分析，形成技术成果文件提交相关单位。监测数据出现异常

时，应分析原因，必要时进行现场核对或复测。

１２．１．４　对监测数据应及时计算累计变化值、变化速率值，并绘

制时程曲线，必要时绘制断面曲线图等。

１２．１．５　监测成果报表的格式应采用本规范的附录Ｂ和附录Ｃ。

１２．２　技术成果文件要求

１２．２．１　技术成果文件应直观、简练，以文字、表格及图形等相结

合的方式反馈监测数据的变化和现场巡查的情况。工程进展情

况在文件中应有相应的规范化的图文描述。

１２．２．２　技术成果文件可分为监测日报、警情快报、阶段性报告

和总结报告等。技术成果文件宜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５６—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１　监测日报

　１）工程施工概况；

　２）现场巡查信息：包括巡查照片、记录等；

　３）监测项目日报表：包括仪器型号、监测日期、观测时间、

天气情况、监测项目的累计变化量、变化速率、报警值、

监测点平面位置图等；

　４）监测数据、现场巡查信息的分析与说明；

　５）明确的评价意见和后续施工措施建议。

２　警情快报

　１）警情发生的时间、地点、气候状况、情况描述、严重程度、

施工工况等；

　２）监测项目的累计变化值、变化速率值、监测点平面位置

图、巡查照片、记录等监测数据及现场巡查信息的汇总；

　３）警情原因初步分析。

３　阶段性报告

　１）工程概况及施工进度；

　２）现场巡查信息：包括巡查照片、记录等；

　３）监测项目的监测值、累计变化量、变化速率、历时曲线、

必要的断面曲线图、监测点平面位置图等监测数据的

汇总；

　４）监测数据、巡查信息的分析与说明；

　５）结论与建议。

４　总结报告

　１）工程概况；

　２）监测目的、监测项目和监测依据；

　３）施工工况整理汇总；

　４）监测点布设；

　５）采用的仪器型号、规格；

　６）监测数据采集和观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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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监测项目的监测值、累计变化量、变化速率、历时曲线、

必要的断面曲线图、监测点平面位置图等监测数据和成

果的汇总；

　８）监测数据与巡查信息的分析与说明；

　９）结论与建议。

１２．２．３　监测成果的数值取位要求，应符合表１２．２．３的规定。

表１２．２．３　监测成果的数值取位要求

轴力

（ｋＮ）

应力、压力

（ｋＰａ）

方向值

（″）

长度

（ｍｍ）

坐标

（ｍｍ）

高程

（ｍｍ）

水平位移

（ｍｍ）

竖向位移

（ｍｍ）

地下水位

（ｍ）

１．０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０１

１２．３　监测信息与警情报送

１２．３．１　监测数据的处理与信息反馈宜利用工程监测数据处理

与信息管理系统软件，及时上传成果文件，实现数据采集、处理、

分析、查询和管理的一体化以及监测成果的可视化。

１２．３．２　在仪器量测或现场巡查发现异常时，应及时形成警情快

报，应将主要信息利用网络、电话、短信、信息管理系统软件等快

捷工具上报建设单位及相关单位。

１２．３．３　监测日报、警情快报、阶段性报告和总结报告应按规定

的格式和内容，及时向相关单位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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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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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附录犅　监测日报表

犅．０．１　竖向位移、水平位移监测日报表可按表Ｂ．０．１执行。

表犅．０．１　竖向位移、水平位移监测日报表

上海城市轨道交通“××号线××标××××工程施工

竖向位移（水平位移）监测日报表

监测者：　　　　　　　　　计算者： 校核者：　　　　

本次监测时间：　　　　　　　　　　　　　上次监测时间：

仪器名称：　　　　　　　　　仪器编号：　　　　　　　校准日期：

点号

初始

高程

（ｍ）

本次

高程

（ｍ）

竖向位移

（ｍｍ）

本次 累计

备

注

点

号

初始

高程

（ｍ）

本次

高程

（ｍ）

竖向位移

（ｍｍ）

水平位移

（ｍｍ）

本次 累计 本次 累计

备注

监测点 监测点

—２７—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续表犅．０．１

点号

初始

高程

（ｍ）

本次

高程

（ｍ）

竖向位移

（ｍｍ）

本次 累计

备

注

点

号

初始

高程

（ｍ）

本次

高程

（ｍ）

竖向位移

（ｍｍ）

水平位移

（ｍｍ）

本次 累计 本次 累计

备注

监测点 监测点

典型

测点

变化

曲线

图

说明

１　竖向位移数据为“＋”表示测点向上位移，为“－”表示测点向下位移。

２　水平位移数据为“＋”表示测点向坑内位移，为“－”表示测点向坑外位移。

３　Ｍ－表示煤气管线测点；Ｓ－表示上水管线测点；ＤＬ－表示电力管线测

点；Ｙ－表示雨水管线测点；Ｘ－表示信息管线测点；Ｆ－表示周边建筑物测

点；Ｂ－表示地表监测点；Ｑ－表示围护顶部监测点；ＬＺ－表示立柱监测点

监测单位：

—３７—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犅．０．２　建（构）筑物倾斜监测日报表可按表Ｂ．０．２执行。

表犅．０．２　建（构）筑物倾斜监测日报表

上海城市轨道交通××号线××标××××工程施工

周边建（构）筑物倾斜监测日报表

第 次

监测者：　　　　　　　　　计算者： 校核者：　　　　

本次监测时间：　　　　　　　　　　　　　上次监测时间：

仪器名称：　　　　　　仪器编号：　　　　　　校准日期：

点号

（方向）

上下两测

点间的高

差（ｍｍ）

偏移量（ｍｍ） 倾斜率（‰）

初始值 上次值 本次值 本次 累计 增量

初始

方向
备注

××××建筑

点号

（方向）

上下两测

点间的高

差（ｍｍ）

偏移量（ｍｍ） 倾斜率（‰）

初始值 上次值 本次值 本次 累计 增量

初始

方向
备注

××××建筑

说明

１　倾斜率增量数据为“＋”表示往初始方向倾斜增加；为“－”表示往初始

方向倾斜减少。

２　ＱＸ（东西）－表示建筑物倾斜测点，“东西”表示该测点观测的是东西方

向的倾斜，“南北”含义类似

监测单位：

—４７—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犅．０．３　支撑轴力监测日报表可按表Ｂ．０．３执行。

表犅．０．３　支撑轴力监测日报表

上海城市轨道交通××号线××标××××工程施工

支撑轴力监测日报表

第 次

监测者：　　　　　　　　　计算者： 校核者：　　　　

本次监测时间：　　　　　　　　　　　　　上次监测时间：

仪器名称：　 仪器编号：　 校准日期：　

点号
本次轴力

（ｋＮ）

上次轴力

（ｋＮ）

本次变化

（ｋＮ）
支撑类型

报警值

（ｋＮ）
备注

第××道支撑

第××道支撑

典型

测点

变化

曲线

图

说明
１　支撑轴力数据为“＋”表示受力为压力，为“－”表示受力为拉力。

２　ＺＣ－表示支撑轴力测点

监测单位：

—５７—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犅．０．４　水位监测日报表可按表Ｂ．０．４执行。

表犅．０．４　水位监测日报表

上海城市轨道交通××号线××标××××工程施工

×××水位监测日报表

第 次

监测者：　　　　　　　　　计算者： 校核者：　　　　

本次监测时间：　　　　　　　　　　　　　上次监测时间：

仪器名称：　 仪器编号：　 校准日期：　

点号
孔口标高

（ｍ）

初始水位

高程

（ｍ）

本次水位

高程

（ｍ）

本次变化量

（ｃｍ）

累计变化量

（ｃｍ）
备注

典型测

点变化

曲线图

说明
１　水位变化量为“＋”表示水位上升，为“－”表示水位下降。

２　ＳＷ－表示坑外潜水监测点；ＣＹ－表示坑外承压水监测点

监测单位：

—６７—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犅．０．５　应力（水、土压力）监测日报表可按表Ｂ．０．５执行。

表犅．０．５　应力（水、土压力）监测日报表

上海城市轨道交通××号线××标××××工程施工

××应力（水、土压力）监测日报表

第 次

监测者：　　　　　　　　　计算者： 校核者：　　　　

本次监测时间：　　　　　　　　　　　　　上次监测时间：

仪器名称：　 仪器编号：　 校准日期：　

点号 编号
深度

（ｍ）

初始应力

（ｋＰａ）

本次应力

（ｋＰａ）

上次应力

（ｋＰａ）

本次变化

（ｋＰａ）

累计变化

（ｋＰａ）
备注

典型

测点

变化

曲线

图

说明

１　应力（压力）数据为“＋”表示受力增加，为“－”表示受力减小。

２　ＧＹ－表示地墙应力测点；ＳＹ－表示孔隙水压力测点；ＴＹ－表示土压力

测点

监测单位：

—７７—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犅．０．６　土体分层竖向位移监测日报表可按表Ｂ．０．６执行。

表犅．０．６　土体分层竖向位移监测日报表

上海城市轨道交通××号线××标××××工程施工

土体分层竖向位移监测日报表

第 次

监测者：　　　　　　　　　计算者： 校核者：　　　　

本次监测时间：　　　　　　　　　　　　　上次监测时间：

仪器名称：　 仪器编号：　 校准日期：　

点号 编号
初始高程

（ｍ）

本次高程

（ｍ）

上次高程

（ｍ）

本次变化量

（ｍｍ）

累计变化量

（ｍｍ）
备注

典型

测点

变化

曲线

图

说明
１　数据变化量为“＋”表示向上位移，为“－”表示向下位移。

２　ＦＣ－表示分层沉降测点

监测单位：

—８７—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犅．０．７　深层水平位移监测日报表可按表Ｂ．０．７执行。

表犅．０．７　深层水平位移监测日报表

上海城市轨道交通××号线××标××××工程施工

深层水平位移监测日报表

第 次

监测者：　　　　　　　　　计算者： 校核者：　　　　

仪器名称：　 仪器编号：　 校准日期：　

孔号：　　　　评价：　　　　　上次监测时间：　　　　本次监测时间：

深度

（ｍ）

上次累计

（ｍｍ）

本次累计

（ｍｍ）

位移增量

（ｍｍ）
深层水平位移曲线

本次累计最大值：××ｍｍ，深度为××ｍ

位移增量最大值：××ｍｍ，深度为×ｍ

施工工况：

监测单位：

—９７—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犅．０．８　隧道收敛监测日报表可按表Ｂ．０．８执行。

表犅．０．８　隧道收敛监测日报表

上海城市轨道交通××号线××标××××工程施工

隧道收敛监测日报表

第 次

监测者：　　　　　　　　　计算者： 校核者：　　　　

本次监测时间：　　　　　　　　　　　　　上次监测时间：

仪器名称：　 仪器编号：　 校准日期：　

上行线隧道结构收敛测线 下行线隧道结构收敛测线

测

线

号

测点距离 隧道收敛

初始

值

（ｍ）

上次

值

（ｍ）

本次

值

（ｍ）

本次

变化

（ｍｍ）

累计

变化

（ｍｍ）

备注 测线号

测点距离 隧道收敛

初始

值

（ｍ）

上次

值

（ｍ）

本次

值

（ｍ）

本次

变化

（ｍｍ）

累计

变化

（ｍｍ）

备

注

横向收敛

竖向收敛

说明

１　收敛为“＋”表示测点间距增加，“－”表示测点间距减小。

２　ＨＸＳＬ－“Ｈ”表示横向收敛，“Ｘ”表示下行线，“ＳＬ”表示收敛测线，点号

应按环号进行编号。

３　ＶＳＳＬ－“Ｖ”表示竖向收敛，“Ｓ”表示上行线，“ＳＬ”表示收敛测线，点号应

按环号进行编号

监测单位：

—０８—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犅．０．９　地层损失率监测日报表可按表Ｂ．０．９执行。

表犅．０．９　地层损失率监测日报表

上海城市轨道交通××号线××标××××工程施工

地层损失率监测日报表

第 次

监测者：　　　　　　　　　计算者： 校核者：　　　　

本次监测时间：　　　　　　　　　　　　　上次监测时间：

仪器名称：　 仪器编号：　 校准日期：　

轴线

点号

隧道中心

埋深（ｍ）

δ３０

（ｍｍ）

地层损失

率（‰）
备注

轴线

点号

隧道中心

埋深（ｍ）

δ３０

（ｍｍ）

地层损失

率（‰）
备注

典型

测点

变化

曲线

图

说明：

１　δ３０－表示盾尾脱出３０ｄ后地表轴线监测点的累计竖向位移，数据为“＋”

表示测点上抬，为“－”表示测点下沉。

２　Ｓ－表示上行线轴线监测点，Ｘ－表示下行线轴线监测点，具体点号应按

环号进行编号

监测单位：

—１８—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犅．０．１０　高架立柱竖向位移监测日报表可按表Ｂ．０．１０执行。

表犅．０．１０　高架立柱竖向位移监测日报表

上海城市轨道交通××号线××标××××工程施工

立柱竖向位移监测报表（×行线）

第 次

监测者：　　　　　　　　　计算者： 校核者：　　　　

本次监测时间：　　　　　　　　　　　　　上次监测时间：

仪器名称：　 仪器编号：　 校准日期：　

点号 里程
初始高程

（ｍ）

上次高程

（ｍ）

本次高程

（ｍ）

竖向位移（ｍｍ）

本次 累计
备注

典型

测点

变化

曲线

工况

说明

１　注明初始高程对应的日期。

２　竖向位移数据为“＋”表示测点上抬，为“－”表示测点下沉。

３　Ｓ［Ｘ］（）－Ｄ［Ｓ］－１［２］：Ｓ（）表示上行线号立柱，Ｘ（

）表示下行线号立柱；Ｄ表示单立柱，Ｓ表示双立柱；－１［２］表示

立柱两侧测点编号（单立柱或双立柱均为２个测点）

监测单位：

—２８—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犅．０．１１　高架立柱倾斜监测日报表可按表Ｂ．０．１１执行。

表犅．０．１１　高架立柱倾斜监测日报表

上海城市轨道交通××号线××标××××工程施工

高架立柱倾斜监测报表（×行线）

第 次

监测者：　　　　　　　　　计算者： 校核者：　　　　

本次监测时间：　　　　　　　　　　　　　上次监测时间：

仪器名称：　 仪器编号：　 校准日期：　

点号 里程

上下两测点

间的高差

（ｍｍ）

偏移量（ｍｍ） 倾斜率（‰）

初始值 上次值 本次值 累　计 增量

初始方向 备注

工况

说明

１　注明初始偏移量、上次偏移量对应的日期。

２　倾斜率增量数据为“＋”表示往初始方向倾斜增加；为“－”表示往初始方

向倾斜减少。

３　ＱＸＳ［Ｘ］（）－Ｄ［Ｓ］－１［２］：ＱＸＳ（）表示上行线号立柱倾斜

测点，下行线类似；Ｄ表示单立柱，Ｓ表示双立柱；－１［２］表示立柱两侧测点

编号（单立柱为１个测点、双立柱为２个测点）。初始方向为“东西”表示该测

点观测的是东西方向的倾斜，“南北”含义类似

监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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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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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犅．０．１２　高架梁体徐变监测日报表可按表Ｂ．０．１２执行。

表犅．０．１２　高架梁体徐变监测日报表

上海城市轨道交通××号线××标××××工程施工

梁体徐变监测成果表（×行线）

第 次

监测者：　　　　　　　　　计算者： 校核者：　　　　

本次监测时间：　　　　　　　　　　　　　上次监测时间：

仪器名称：　 仪器编号：　 校准日期：　

桥跨

编号
点号 里程

初始高程

（ｍ）

上次高程

（ｍ）

本次高程

（ｍ）

竖向位移（ｍｍ）

本次 累计
备注

徐变

观测点

布设及

变化

曲线

图

工况 　

说明：

１　注明初始高程对应的日期。

２　竖向位移数据为“＋”表示测点上抬，为“－”表示测点下沉。

３　ＳＫ［ＸＫ］（）－Ｓ［Ｘ］－１［２、３、４、５］：简支梁监测编号，ＳＫ（）表

示上行线号桥跨编号，ＸＫ（）表示下行线号桥跨编号；Ｓ表示

上行线，Ｘ表示下行线；－１［２、３、４、５］表示测点编号。

４　ＳＫ［ＸＫ］（１）／ＳＫ［ＸＫ］（３）－Ｓ［Ｘ］－１［２、…］：跨线连续梁监测

编号，ＳＫ（１）／ＳＫ（３）表示上行线１号～３号连续梁桥跨

编号，下行线含义类似；Ｓ表示上行线，Ｘ表示下行线；－１［２、…］表示测点

编号

监测单位：

—４８—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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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犆　现场巡查记录表

犆．０．１　基坑工程巡查记录表可按表Ｃ．０．１执行。

表犆．０．１　基坑工程巡查记录表

上海城市轨道交通××号线××标××××工程基坑施工

巡查记录表

第 次

巡查者： 巡查日期及时间：

分类 巡查内容 巡查结果 备注

自然条件

气温

天气

风级

支护结构

围护结构外观形态

冠梁、支撑、围檩裂缝

支撑、立柱变形

止水帷幕开裂、渗漏

墙后土体沉陷、裂缝及滑移

基坑涌土、流砂、管涌

其他

施工工况

开挖区域土质情况

基坑开挖分段位置、长度及分层厚度

地表水、地下水状况

基坑降水（回灌）设施运转情况

基坑周边地面堆载情况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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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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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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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犆．０．１

分类 巡查内容 巡查结果 备注

监测设施

基准点、测点完好状况

监测元件完好情况

观测工作条件

周边环境

管道破损、泄漏情况

周边建筑裂缝

周边道路（地面）裂缝、沉陷

邻近施工情况

其他

注：巡查过程中如果发现临时性的突发情况，应在“其他”项内注明

项目负责： 监测单位：

犆．０．２　盾构法隧道工程巡查记录表可按表Ｃ．０．２执行。

表犆．０．２　盾构法隧道工程巡查记录表

上海城市轨道交通××号线××标××××区间盾构法隧道施工

巡查记录表

第 次

巡查者： 巡查日期及时间：

分类 巡查内容 巡查结果 备注

自然条件

气温

天气

风级

施工工况

盾构掘进环数及环号

盾构穿越区段的环境情况（包含荷载变

化）

管片渗漏、破损、错台

注浆设施运转情况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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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犆．０．２

分类 巡查内容 巡查结果 备注

监测设施

基准点、测点完好状况

监测元件完好情况

观测工作条件

周边环境

管道破损、泄漏情况

周边建筑裂缝

周边道路（地面）裂缝、沉陷

邻近施工情况

其他

注：巡查过程中如果发现临时性的突发情况，应在“其他”项内注明

项目负责： 监测单位：

犆．０．３　联络通道工程巡查记录表可按表Ｃ．０．３执行。

表犆．０．３　联络通道工程巡查记录表

上海城市轨道交通××号线××标××××区间联络通道施工

巡查记录表

第 次

巡查者： 巡查日期及时间：

分类 巡查内容 巡查结果 备注

自然条件

气温

天气

风级

施工工况

钻孔或冻结或开挖等情况

冷冻设施运转情况（冰冻阶段）

注浆设施运转情况（融沉注浆阶段）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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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犆．０．３

分类 巡查内容 巡查结果 备注

监测设施

基准点、测点完好状况

监测元件完好情况

观测工作条件

周边环境

隧道内管片渗漏、破损、错台

管道破损、泄漏情况

周边建筑裂缝

周边道路（地面）裂缝、沉陷

邻近施工情况

其他

注：巡查过程中如果发现临时性的突发情况，应在“其他”项内注明

项目负责： 监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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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２）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３）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４）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

“可”。

２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时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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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１　《国家一、二等水准测量规范》ＧＢ／Ｔ１２８９７

２　《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ＧＢ／Ｔ１２８９８

３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０７

４　《工程测量规范》ＧＢ５００２６

５　《地铁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５７

６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测量规范》ＧＢ５０３０８

７　《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４９７

８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９１１

９　《城市桥梁养护技术规范》ＣＪＪ９９

１０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ＪＧＪ８

１１　《公路桥梁承载能力检测评定技术规程》ＪＴＧ／ＴＪ２１

１２　《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ＪＴＧＤ６３

１３　《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养护技术规范》ＪＴＪ０７３．１

１４　《公路沥青路面养护技术规范》ＪＴＪ０７３．２

１５　《铁路轨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ＴＢ１０４１３

１６　《高速铁路工程测量规范》ＴＢ１０６０１

１７　《地基基础设计规范》ＤＧＪ０８－１１

１８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ＤＧＪ０８－３７

１９　《基坑工程技术规范》ＤＧ／ＴＪ０８－６１

２０　《城市轨道交通设计规范》ＤＧＪ０８－１０９

２１　《旁通道冻结法技术规程》ＤＧ／ＴＪ０８－９０２

２２　《基坑工程施工监测规程》ＤＧ／ＴＪ０８－２００１

２３　《地铁隧道工程盾构施工技术规范》ＤＧ／ＴＪ０８－２０４１

２４　《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监护测量规范》ＤＧ／ＴＪ０８－２１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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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监测技术规范

ＤＧ／ＴＪ０８－２２２４－２０１７

Ｊ１３７３３－２０１７

条 文 说 明

２０１７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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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　基本要求 １０３!!!!!!!!!!!!!!!!!!

　３．２　工程影响分区及监测范围 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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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１　监测项目及要求 １３５!!!!!!!!!!!!!!!

　７．２　监测点布设 １３５!!!!!!!!!!!!!!!!!

—３９—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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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人工监测方法及技术要求 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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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２　水平位移监测 １４９!!!!!!!!!!!!!!!

　１０．３　竖向位移监测 １５１!!!!!!!!!!!!!!!

　１０．４　裂缝监测 １５４!!!!!!!!!!!!!!!!!

　１０．５　倾斜监测 １５４!!!!!!!!!!!!!!!!!

　１０．６　深层水平位移监测 １５５!!!!!!!!!!!!!

　１０．７　土压力监测 １５７!!!!!!!!!!!!!!!!

　１０．８　孔隙水压力监测 １５７!!!!!!!!!!!!!!

　１０．９　地下水水位监测 １５８!!!!!!!!!!!!!!

　１０．１０　结构应力监测 １６０!!!!!!!!!!!!!!!

　１０．１１　土体分层竖向位移监测 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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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１　一般规定 １６６!!!!!!!!!!!!!!!!!

　１１．２　系统设计 １６７!!!!!!!!!!!!!!!!!

　１１．３　系统安装和调试 １６７!!!!!!!!!!!!!!

　１１．４　监测仪器设备 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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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上海地区工程地质条件和水文地质均较为复杂，对工程

影响比较大的软土为第③层淤泥质粉质黏土和第④层淤泥质黏

土，普遍具有天然含水量高、压缩性大、强度低、渗透性差等特点，

而且地下水位高，江、河及湖泊水系繁多，上海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一般埋深较深，施工过程中易受到第⑤２层微承压水和第⑦层承

压水的影响；另一方面，上海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往往又位于环境

复杂的区域，周围建构筑物及地下管线密集、交通繁忙，甚至会经

常遇到穿越或近接既有城市轨道交通线路、铁路等情况；城市轨

道交通工程具有建设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涉及地下工程、地面线

路和高架线路工程，同时各种施工工法及工艺种类很多。上述诸

多的不利因素给上海地区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带来了极大的

挑战。

上海作为全国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开工建设比较早的城市，在

城市轨道交通施工监测方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建设单位上

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为规范城市轨道交通施工监测工作，先

后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施工现场监测管理工作的通知》《关于

上海轨道交通测量工作实施管理办法》《上海轨道交通测量、监测

管理办法》等系统性文件，强调了在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的施工过

程中，除了采取必要的工程设计和施工措施外，还需综合考虑城

市轨道交通工程性质与特点、周边环境保护要求，并结合上海软

土地区的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开展全面而又有针对性的监

测工作，分析监测数据指导施工和规避风险，以保证工程和环境

的安全。

近年来，自动化监测新技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本规范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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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也充分吸取了一些比较成熟的自动化监测技术与方法，以

实时监测和信息快速反馈的手段保障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的

顺利进行。

本规范结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技术规

范》ＧＢ５０９１１的要求及上海地区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经验的

总结，将可对上海地区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工作的开展提供更

为明确和贴近实际的指导，有效地降低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的

安全风险，减少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从而保证人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以利于社会稳定和节省投资。

１．０．２　本条界定了规范的适用范围。

本规范在总结了上海地区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成果和管

理经验的基础上，有效地结合上海地区工程与水文地质条件的特

点，从而保证本规范更具针对性地适用于指导上海城市轨道交通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的监测工作。

本规范适用于地铁、轻轨等城市轨道交通。若上海今后规划

建设的有轨电车的线路结构与地铁或轻轨类似、变形控制要求相

当时，本规范的技术要求也适用于有轨电车的施工监测。磁悬浮

也属于城市轨道交通，但磁悬浮对线路结构的要求很高，有特殊

的保护要求，本规范考虑通用性，不适用于磁悬浮线路的施工

监测。

１．０．３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大多是在建筑设施密集、交通繁忙的

市区施工，同时地质条件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不同的设计方案和

施工方法引起的土体力学响应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规律也不尽相

同，监测方案的编制应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具备可实施性和可操

作性，体现监测工作的重点和难点。监测成果是判断工程结构的

安全及周边环境的稳定状态、控制施工对环境影响程度的重要依

据，因此，监测过程中，应严格执行监测方案，及时提供真实、有效

的监测成果，做到信息化施工。

上海地区在松江局部地区分布有岩性地层，如将来上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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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施工涉及岩性地层时，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城市轨道

交通工程监测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９１１的相关规定执行。

１．０．４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需要遵守的标准有很多，本规范只是

其中之一，另外有关现行标准中对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也有一

些规定。因此，强调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

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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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本术语中主要列入了与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技术相关的

术语。周围土体、工程影响分区、监测等级等术语主要基于现有

研究及工程实践的总结，并参考了相关国家标准及其他相关资

料。经过编制组讨论、分析、归纳和整理，相关术语编入本规

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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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１　基本要求

３．１．１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在施工过程中经常发生工程结构垮

塌、周围土体坍塌以及建（构）筑物、地下管线等周边环境对象的

过大变形或破坏等情况，而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是为了验证设

计和施工方案、优化设计，判定施工期间工程结构本体、施工影响

范围内的土体和周边环境安全与正常使用，预判工程及周边环境

风险发生可能性的一种重要手段，尤其在施工期间，对工程结构

本体、周围土体和周边环境的影响最大。因此，在地下工程施工

过程中，开展监测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监测对象主要包括工程结构本体、周围土体和周边环境。工

程结构本体监测对象主要为基坑支护桩（墙）、立柱、支撑、盾构法

及顶管施工工程隧道管片、高架车站及高架的墩台及梁体等；周

围土体监测对象主要为工程周围的土体、地下水以及地表；周边

环境监测对象主要为工程周边的建（构）筑物、地下管线、高速公

路、城市道路、桥梁、既有城市轨道交通以及其他城市基础设施。

这些对象的安全状态是控制城市轨道交通地下工程施工安全的

关键所在。

按照住建部《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安全质量管理暂行办法》（建

质［２０１０］５号）的要求，目前上海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也开展了

施工方监测和第三方监测工作。

第三方监测单位是由建设单位委托，单独承担工程监测工

作，并代表建设单位对承建单位的施工监测进行专业化管理的具

有相应资质的、独立于承包商和周边环境业主之外的第三方机

—３０１—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构。第三方监测特性主要表现为服务性、科学性、独立性和公正

性，其主要职责是对重要的监测内容进行复测，比对和校核数据，

向建设单位提供真实的工程结构及周边环境变形情况和发展趋

势，防止承建单位提供虚假的监测资料和数据，隐瞒工程安全与

质量的风险。

施工方监测单位是具有相应资质，由施工单位委托，承担监

测任务的机构。

３．１．２　由于工程设计相关理论还不够完善，施工现场也存在着

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工程设计方案能否满足工程现场实际状况

的要求，只有在方案实施过程中才能得到最终的验证，其中现场

监测是获得上述验证的重要和可靠手段。因此，在工程设计阶

段，设计单位应对工程监测提出监测的要求。设计单位应明确提

出监测项目、监测频率、监测报警值等。

委托单位往往掌握着工程的第一手资料，委托单位应提供工

程结构相关设计图纸资料、勘察成果文件、工程影响区地下管线

图、地形图及周边建（构）筑物情况（建筑年代、基础和结构形式）

等资料，当缺少部分资料时，应由委托单位协调解决，如地下管线

或建（构）筑物基础等资料不能满足要求时，宜委托相关单位进行

专项探测。工程监测单位应将上述资料作为工程监测方案编制

的依据。

３．１．３　本条提出了监测工作开展应遵循的工作流程，按照该要

求实施监测工作，可为保证监测工作的质量打好基础。

３．１．４　监测方案是监测单位实施监测的重要技术依据，本条对

制定监测方案应涵盖的内容提出了要求，概括了监测方案应包含

的１４项内容。

工程场地的位置、设计要求、施工工法、场地工程地质条件、

水文地质条件、周边环境的详细状况是编制监测方案的重要依

据。监测方案中应根据以上资料，分析研究工程的风险特征、权

属管理部门对重要管线、设施的特殊要求以及监测工作中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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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并提出可行的应对措施。

监测方案需要对监测目的、依据的国家、行业及地方的规范

标准、政府部门的有关文件、设计等文件资料进行明确。

监测范围、监测等级、监测对象、监测项目、现场巡查、基准点

及监测点的布设与保护、监测点布置图、监测方法及精度指标、监

测频率、监测报警值及异常情况下的监测应急预案、监测信息反

馈制度是监测方案的重要内容，应予以明确。

另外，为保证监测质量和便于管理，应在监测方案中明确监

测人员、主要仪器设备及相关管理制度。监测应急预案应涉及在

出现异常情况时，人员及仪器设备等资源的应急响应、增设监测

点的方法、信息反馈的流程等方面的内容。

３．１．５　监测项目的合理选择是开展监测工作的基础，是反映工

程自身和周边环境安全的关键。监测项目设置时需要认真分析

工程结构和周边环境的特点，以真实、及时地反映工程支护结构

和周边环境对象安全状态的变化情况。在施工过程中，工程结构

本体、周围土体及地下水、周边环境三者之间的受力和变形特性

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在确定监测项目及其具体位置时，应注意

彼此间的监测数据能够相互印证，从而形成有效、完整的监控体

系，为优化设计和信息化施工提供可靠的保障。

３．１．６　由于列车动荷载作用或既有城市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内

工程施工等因素，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结构在运营期间难免产生变

形，进而影响安全运营，故在线路运营期间也开展了线路结构变

形监测。在城市轨道交通施工阶段永久结构变形的监测项目选

择及测点布设时，应综合考虑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阶段测点的设置

要求，使在运营期间的观测能够利用施工阶段布设的测点，可将

测点变形量进行累计，以便全面、完整掌握线路结构变形情况。

３．１．７　初始值测读不及时会造成变形数据的损失，本条强调了

监测初始值测定的时间要求。初始值采集的准确性和稳定性将

直接关系到以后各次监测数据的质量。一般情况下，变形类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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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应测读２次初始值，力学类监测项目应不少于３次，同时要

对初始值进行相对稳定性的判断。本条同时也明确了结束监测

工作应满足的条件。由于上海属于典型的软土地区，工程施工对

周围土体扰动后其固结和稳定需要延续很长一段时间，周边建筑

物的稳定标准可参考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变形测量规范》ＪＧＪ８的

有关规定。

３．１．８　监测点布设时充分考虑工程结构和周边环境的特点，确

保工程结构和周边环境对象受力或位移变化较大的部位有监测

点控制，以保证对监测对象的状态进行准确的判断。工程施工现

场情况较为复杂，监测点设置规范，标识清晰，有利于相关人员对

测点识别，也有利于施工过程中对测点的保护。

３．１．９　监测点布设时应考虑便于观测，且不应影响结构的正常

受力、降低结构的稳定性、变形刚度和承载能力，这在布设围护结

构、支撑结构等监测点时尤其应注意。

３．１．１０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包括车站基坑施工、盾构施工、联络

通道施工等多个单项工程，会存在工期互相交叉、监测区域重叠

的情况，不同的单项工程在监测重点和要求上都有所侧重，监测

点布设与监测时段，应予以统筹考虑。如盾构施工始发与接收区

段测点布设有相应的要求，盾构始发与接收区段加固一般在车站

端头井基坑工程施工期间，在加固期间加强相应的监测工作；对

于始发与接收区段的周边环境测点在盾构施工过程中的变形量

要在车站基坑施工阶段的累计变形量基础上进行计算，不应对已

有监测数据采取归零处理的方式。

３．１．１１　监测点的完好程度是获取可靠监测数据的前提，如遭遇

破坏则可能造成监控盲区，有些关键部位监测数据缺失甚至可能

威胁到工程的安全。在监测期间应保证监测点有效性，监测点破

坏及传感器失效后，若非特殊原因，应及时恢复，以保持对监测对

象的持续监测，减小监测对象变形量的损失。在测点恢复后，监

测点的累计变化量应包含测点失效前的累计变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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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１２　监测工作中仪器量测与现场巡查互为补充、相互验证。

仪器量测通过取得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以目测为主的巡视检查更

加及时，可以起到定性和补充的作用。

本条中指出了需要编制专项监测方案的几种情况。在穿越

或邻近既有轨道交通设施、重要的建（构）筑物、河流、湖泊等地表

水体时，或采用新工艺、新工法施工的情况时，应进行专项监测方

案的编制。

自动化监测具有精度高、连续观测、数据处理反馈快等特点，

可实现全天候监测。因此，在风险较大的工程部位或周边环境以

及人不宜进入的特定区域内，在技术条件具备且经济条件允许

时，应采用自动化监测。

３．１．１３　本条规定是保证监测数据可靠、真实的前提条件，也是

国家计量法规的基本要求。

３．１．１４　施工对监测对象的影响程度与施工区域和监测对象的

相对位置关系、施工工法、地质条件和监测对象的特点等密切相

关，仪器量测频率是综合多种因素确定的，而现场巡查是对仪器

量测的一种有效补充，通过现场巡查可以发现监测对象的开裂、

渗漏、涌水、涌砂及地面隆沉等安全隐患。仪器量测和现场巡查

的频率可根据工程施工对监测对象的影响程度进行调整，以反映

出监测对象的变化过程，异常情况下应适当增加监测和巡查的

频率。

３．１．１５　监测报警是整个监测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通过监测报

警能够使相关单位对异常情况及时作出反应，采取相应措施，控

制和避免工程自身和周边环境安全事故的发生。而确定报警值

是监测工作实施前提，报警值是工程施工过程中对工程自身及周

边环境的安全状态或正常使用状态进行判断的重要依据，也是工

程设计、施工及监测等工作开展的重要依据。报警值的大小直接

影响到工程自身和周边环境的安全，对设计安全措施、施工方法、

监测手段的确定以及施工工期和造价影响很大，合理确定监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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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报警值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作为施工图设计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监测项目报警值是监

测设计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控制工程自身和周边环境安全的重要

标准。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均对设计文件中明确控制指

标有具体要求，因此本条规定在施工图设计文件中应提出监测项

目报警值，以满足工程自身安全及周边环境保护的要求。监测项

目报警值除应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外，尚应符合有

关管理部门的要求。

工程设计应针对工程结构本体和周边环境两类监测对象分

别确定相应的监测项目报警值，同时应考虑两类监测对象间的相

互影响。工程结构本体监测项目报警值的制定，应首先保证施工

过程中的结构本体的稳定及施工安全，同时还要保证周边环境处

于正常使用的安全状态。这就要求在制定结构本体报警值时要

充分考虑结构本体的设计特点、周围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及

周边环境情况。

周围的土体是工程所处的地质环境，是工程结构本体和周边

环境对象之间相互作用的媒介。周围地表沉降等土体变形可间

接反映结构本体和周边环境对象的变形、变化，其相关监测数据

能为判定工程结构本体和周边环境的安全状态提供辅助依据，其

报警值的确定应根据结构本体安全等级和周边环境保护等级

确定。

对于重要的建（构）筑物、桥梁、管线、既有城市轨道交通等环

境对象报警值的确定，主要是在保证其正常使用状态和安全的前

提下，分析研究其还能承受的变形量。这往往需要收集环境对象

原有的相关工程资料，并通过现场现状调查与检测，进行评估后

确定，最终还应符合相关单位的管理要求。

周边环境保护等级较高、工况条件复杂的工程，一般控制指

标较为严格，往往在施工还没完成之前，监测对象的变化、变形量

就已超过报警值，增加了后续施工的难度。因此，对于安全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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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工况条件复杂的工程，报警值应按主要工况条件进行分解，

以便分阶段控制监测对象的变形，最终满足工程结构本体和周围

环境控制的要求。

监测项目累计变化量反映的是监测对象当前的状态，而变化

速率反映的是监测对象变化的发展速度，过大的变化速率，往往

是险情的先兆。因此，监测报警值需要包含累计变化量和变化

速率。

３．１．１６　监测工作是信息化施工的手段，在监控对象出现异常情

况时，监测单位通过警情报送使相关方及时了解和掌握现场情

况，以便及时采取措施，避免事故的发生。警情报送是工程监测

的重要工作之一，也是监测人员的重要职责。

当现场监测数据达到报警值时，应及时进行警情报送，这就

要求监测人员在外业工作完成后，应及时对监测数据进行内业整

理、计算和分析，当发现监测项目监测数据的累计变化量或变化

速率达到报警标准时，都要进行警情报送。

３．１．１７　现场巡查人员现场巡查完毕后，应及时填写并整理现场

安全巡查记录，并与仪器量测数据进行比对分析，若发现异常时，

应按规定程序及时报告。如果巡查中发现本条列出现场巡查工

作应立即发出警情报告的几种情况时，均表明工程存在异常现象

或有潜在的风险，可能会严重威胁工程结构本体及周边环境的安

全，需立即进行警情报送，以便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３．１．１８　出现险情时监测应针对险情特点、发展情况以及施工单

位抢险措施，在原监测工作的基础上加密监测频率，必要时补充

监测点或监测项目，提供更及时、全面的监测数据，有效指导抢险

施工。

３．１．１９　在施工过程中，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结构和周边环境的安

全除了受到自身施工的影响外，还可能受到周边其他工程活动的

影响，如沉桩、挖土、降水等，监测单位及其他工程参建各方应予

以高度重视，应结合其他施工工况，以合理分析监测数据。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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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区间周边５０ｍ、高架车站区间周边３０ｍ及出入口等附属周边

１０ｍ范围内其他工程活动应重点关注。

３．１．２０　监测工作完成后，应形成书面文字报告，对监测工作进

行分析、总结，并提出相关分析结论和建议，尤其当周边管线和保

护建筑变形远超报警值时，监测总结报告中应提出对其后评估的

建议。监测过程中形成相关资料，是反映现场情况的可追溯性文

件，应按照档案管理要求进行归档保存。

３．２　工程影响分区及监测范围

３．２．１　基坑、盾构法隧道等不同类型的施工对周边土体和周边

环境的扰动范围、扰动程度是不同的。一般来说，邻近施工区域

的土体、周边环境受扰动程度最大，随着与施工区域距离的增大

影响程度逐渐减小。根据受施工影响程度的不同，将施工影响区

划分为主要影响区和次要影响区。

工程影响分区主要目的是区分工程施工对周围土体、周边环

境的影响程度，针对受工程影响较大的周边环境对象进行重点监

测，做到经济、合理地开展工程周边环境监测。

由于基坑设计深度、隧道埋深和断面尺寸的大小，支护结构

形式的强弱，地质条件的不同，周边环境受施工的影响程度和范

围是不同的。同时，周边环境受工程施工的影响程度与其和工程

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密切相关，越邻近工程的周边环境受影响程

度越大。复杂的周边环境对工程支护结构设计及施工措施的要

求更加严格，监测范围应结合工程自身的特点和周边环境条件进

行确定，监测范围应包含工程周边受施工影响的主要影响区和次

要影响区。

３．２．２　城市轨道交通基坑工程多为长条形基坑，可以归结为平

面应变问题，影响范围与地质条件、围护刚度和坑内外荷载变化

相关。在上海地区，根据大量计算和实测成果，基坑工程在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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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较大变形时，其主要影响范围为基坑１犎 范围之内，而次要影

响范围为１犎～２犎 范围。而竖井基坑等空间效应明显的工程，其

影响范围小于长条形基坑，可参照本规范表３．２．２确定主要和次

要影响区。

３．２．３　在无限空间内隧道的影响范围为３犇，考虑到城市轨道交

通隧道外径一般为６２００ｍｍ和６６００ｍｍ，因此，对于盾构法隧道工

程施工时次要影响区的确定，取隧道中心埋深２０ｍ为分界点，当

隧道中心埋深小于等于２０ｍ时，从简化计算考虑，次要影响区范

围为隧道地表投影区域边线至１倍隧道中心埋深范围内；当隧道

中心埋深大于２０ｍ时，次要影响区范围为隧道地表投影区域边线

至３倍隧道直径范围内。

３．２．４　上海地区的联络通道施工一般采用冻结法，冻结法施工

遇到的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较为复杂。上海地区冻结法施工

时，根据大量实测数据，正常情况下，其主要影响范围为冻结体的

地表投影区域；次要影响区域为冻结体的地表投影区域外至以联

络通道中心为圆心、半径２０ｍ（且不小于１．５倍联络通道中心埋

深）的范围内。

如采用其他施工工艺进行联络通道施工时，需要根据工程的

实际情况制定专项的监测方案。

３．２．５　高架车站及区间施工对周边环境造成的影响主要在桩基

础施工及高架墩台基础的开挖期间，尤其是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桩

基础采用预制桩进行沉桩施工期间，由于挤土效应对周围环境的

影响尤为显著。现行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ＤＧＪ０８－１１中对沉桩施工过程中监测的范围、要求等作出了明

确的规定。

３．２．６　本条例举了２种采用降水辅助措施以及工程出现异常等

条件时需要调整监测范围的情况。施工中应考虑地下水降水控

制引起地基固结变形的范围，从而确定工程影响范围。如果施工

期间出现渗漏水、涌砂、冒水、地下管线破坏时，易引起较大范围

—１１１—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周围土体变形或破坏，故应根据实际情况扩大监测范围对周边邻

近的建筑物等进行监测。

３．３　监测等级划分

３．３．１　本条对基坑、隧道、联络通道等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的监测

等级划分的依据进行了明确。工程监测等级的划分有利于在监

测设计工作量布设时更具针对性、突出重点、合理开展监测工作。

根据现行相关规范、上海地区工程经验及相关研究成果，监测等

级的确定需要考虑工程自身特点、周边环境条件和地质条件等影

响因素。

３．３．２　工程结构本体安全等级依据工程所处的地质条件、自身

设计、施工的复杂程度等带来的风险进行划分。综合考虑现行国

家标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９１１、《建筑地基

基础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０７和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基坑工程技术

规范》ＤＧ／ＴＪ０８－６１、《岩土工程勘察规范》ＤＧＪ０８－３７等规范内

容，并结合上海地区城市轨道交通基坑、盾构法隧道、联络通道工

程的特殊情况以及研究成果，本规范以工程面临的具体风险和问

题为等级划分的依据，确定了基坑、盾构法隧道、联络通道工程的

结构本体安全等级按本规范表３．３．２进行划分。

附录Ａ为滨海平原土层名称表，其他地貌类型土层名称可参

照现行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岩土工程勘察规范》ＤＧＪ０８－３７的

内容。

场地的周围土体不仅是工程实施的对象，而且是工程影响周

边环境的媒介。因此，场地的工程地质、水文地质与工程结构本

体风险之间有很大的相关性。根据工程经验，上海地区第⑤２层

粉性土、第⑦层、第⑨层粉砂、粉细砂中地下水具有承压性，承压

水对基坑、盾构法隧道工程安全影响很大；第②３层粉性土、粉砂、

第③犼层等土层不利于围护结构变形和盾构姿态的控制，增大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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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风险。

结构本体安全等级划分为一级的工程中有许多是与遇到复

杂地质条件有关。基坑工程的复杂地质条件包括：基坑开挖过程

中受到第⑤２层、第⑦层承压水的影响（影响程度可以按第⑦层承

压水需要降深超过１０ｍ时定为一级，需要降深幅度不大时可定为

二级；第⑤２层厚度大且无法隔断、当降深大的情况时定为一级），

如果遇到土层中缺失第⑧层土，第⑦层和第⑨层承压水连通时，

还应考虑第⑨层承压水的影响；开挖范围内存在厚度较大第③、

④层淤泥质黏性土或有深厚第②３层粉性土、粉砂、第③犼层分布

等；另外，需要降承压水的基坑，如果在抽水试验中发现停电

１０ｍｉｎ内水位恢复异常迅速时（大于等于设计水位降深２０％）也

应重点关注，条件许可时应在变形敏感部位及重要保护对象处增

加监测点。盾构法隧道工程、顶管工程的复杂地质条件包括：掘

进断面遇到第⑤４层、第⑥层、第⑦层、特别软弱的古河道，掘进断

面分布有第②３层、第③２层和第④层复合土层，或第⑤２层、第⑦层

和第⑥层软硬差异较大的复合土层等。联络通道工程的复杂地

质条件包括：冻结体遇到第⑦层和第⑥层复合土层、第⑤２层、第

④层土层等。

除了工程所处的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以外，结构本体安全等级

划为一级的工程还包括了一些超宽超深及特殊工况的基坑、盾构

始发和接收区段在第⑦层土层的隧道、浅覆土的隧道、近距离施

工的隧道、隧道中心线间距过大或过小的联络通道等。由于特殊

原因，与盾构推进施工或与铺轨施工交叉作业联络通道的结构本

体安全等级也应划为一级。

采用冻结法施工的区间泵站、盾构始发和接收区段的安全等

级也应划为一级。

３．３．３　表３．３．３中周边环境对象的重要性程度可根据环境对象

重要性、相关规范、破坏后果或风险评估进行确定，也可参考如下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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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桥梁与隧道是指城市高架桥、立交桥、城市过江隧道、

公路隧道、铁路隧道等；

 重要建（构）筑物一般是指文物古迹、近代优秀建筑物，１０

层以上高层、超高层民用建筑物，重要的烟囱、水塔等，天然地基

或短桩基础的建（构）筑物可依据其结构形式、破坏后果、风险评

估等确定其重要性；

 重要市政管线是指雨污水干管、中压以上煤气管、直径较

大的自来水管、中水管等；

 市政设施是指由政府出资建造的公共设施，一般指市政规

划区内的各种建筑物、构筑物、设备等，主要包括城市道路（含桥

梁）、供水、排水、燃气、热力、道路照明、垃圾处理等设施及附属

设施。

３．３．４　工程结构本体安全、周边环境和地质条件等因素是相互

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工程所处的水文地质条件、结构本

体自身的稳定性和周边环境的安全状态是工程施工过程中关注

的重点，因此，工程监测等级主要根据工程结构本体安全等级和

周边环境保护等级确定。

如果遇工程周边环境对变形特别敏感，且有特殊风险控制要

求时，应根据设计单位的要求确定监测项目、监测方法、监测精度

及报警值等内容，制定专项的监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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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基坑工程支护结构及周围土体监测

４．１　监测项目及要求

４．１．１　本规范的基坑工程系指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中所有涉及地

下部分需要施工时，为了提供地下施工的空间，保护周围的环境

和建筑不受影响，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工程，包括了地下车站、

盾构始发井、接收井、中继井、明挖区间、顶管工作井、高架承台等

基坑形式。

４．１．２　基坑工程的支护结构和周围土体的监测项目共选择了１６

项，分为应测项目和选测项目。

应测项目是指施工过程中为保证工程支护结构、周围土体的

稳定以及施工安全应进行日常监测的项目；选测项目是指为了设

计、施工和研究的特殊需要在局部部位开展的监测项目。

围护墙墙顶水平位移和竖向位移是反映基坑稳定性的重要

指标，对于各监测等级的基坑工程均规定为应测项目。

围护墙（桩）深层水平位移监测可以反映出围护墙（桩）沿深

度方向上不同位置处的水平位移变化情况，对于分析围护墙（桩）

的变形发展趋势有着重要作用，对于各监测等级的基坑工程均规

定为应测项目。

围护墙应力监测能较好地反映出施工过程中墙体的受力状

态，结合围护墙深层水平位移监测数据能较好地分析围护墙的稳

定性。由于围护墙应力监测成本高，现场实施复杂，不作为应测

项目。

支撑轴力监测是反映基坑稳定性的重要监测项目，对于各监

测等级的基坑工程均规定为应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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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坑开挖引起坑内土体隆起，使立柱上抬，进而影响支撑系

统的稳定性，因此，立柱竖向位移监测是一项重要监测项目，对于

监测等级为一级、二级的基坑工程均规定为应测项目，当监测等

级为三级时为选测项目。

地表竖向位移是综合分析基坑的稳定以及地层位移对周边

环境影响的重要依据，且该项目简便易行，对于各监测等级的基

坑工程均规定为应测项目。

地下水是影响基坑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且监测手段简单，

各监测等级的基坑工程均规定地下水位监测为应测项目。当基

坑开挖范围内有承压水影响时，应进行承压水位的监测。

冠梁及围檩应力监测、立柱应力监测、坑底隆起监测、土体深

层水平位移监测、土体分层竖向位移监测、土压力监测及孔隙水

压力监测对了解和掌握基坑的安全状态有较大帮助，对现场施工

具有较好的指导作用，但由于成本较大、操作困难，当基坑条件复

杂或有相关方要求时可以选测。

４．１．３　基坑施工现场巡查应从坑外到坑内，从工程地表、周边环

境到工程结构本体、开挖的土质等全方位巡查。巡查主要内容包

括现场施工工况、周边环境、已开挖的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情况、

工程支护结构（围护结构、支撑结构），并与监测作业有关联的一

些活动以及现场施工中出现的问题。实际现场巡查工作中应包

括但不仅限于本条中的内容，应根据现场具体实际情况适当

增加。

４．２　监测点布设

４．２．１　围护墙（桩）顶端水平位移、竖向位移为反映围护墙（桩）

稳定性的两个重要指标，测点应布设在基坑各边的中间部位、阳

角部位、深度变化部位、邻近建（构）筑物及地下管线等重要部位、

地质条件复杂部位，其监测数据对于判断是否需要采取辅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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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证支护结构和周边环境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围护墙（桩）

顶部水平位移、竖向位移监测点布设是沿着基坑周边进行布设

的，两者可以共用，埋设简单；同时在上海软土地区，围护墙（桩）

顶部水平位移也是围护墙（桩）深层水平位移监测计算的起始依

据。在相近部位其监测点与立柱竖向位移监测点处于同一监测

断面，以便于分析判断两者之间的差异隆沉情况。

４．２．２　围护墙（桩）体深层水平位移监测能够完整地反映围护墙

（桩）的变形情况，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指标。在有支撑作用的情况

下，围护墙（桩）变形最大、最危险的部位不一定在顶部，而围护墙

（桩）不同深度的水平位移监测可以反映围护墙（桩）的实际变形。

围护墙（桩）体深层水平位移监测点布设要从围护结构的施工开

始，一直到地下结构施工完成，监测点的埋设和保护周期比较长，

所以在埋设及项目实施过程中，必须从埋设材料的选择、埋设部

位、施工次序等多方面加以考虑和控制，围护墙（桩）体深层水平

位移监测宜采用等壁厚测斜管，埋设测斜管时的一组导槽应垂直

于墙体方向（或可能发生最大位移方向），测斜管埋设过程中及埋

设完成后应做好测斜管保护工作。上海软土地区进行基坑开挖

时，需要在围护墙（桩）体深层水平位移监测点处设置围护墙（桩）

顶部水平位移和竖向位移监测点，通过观测测斜管管口的水平位

移作为计算围护墙（桩）体深层水平位移的起算点。

４．２．３　围护墙应力监测能较好地反映出施工过程中围护墙体的

受力特征，是防止基坑支护结构发生强度破坏的较为可靠的监控

手段。监测点竖向位置的布设应考虑计算的最大弯矩所在位置、

基坑上下两道内支撑的跨中位置、水土压力或地面超载较大的地

方，同时为了便于分析围护墙体应力与变形的关系，监测点的布

设应与围护墙（桩）体深层水平位移监测点相对应。

４．２．５　本条规定适用于钢筋混凝土支撑、钢支撑的轴力监测点

布设。钢筋混凝土支撑一般采用钢筋应力计监测，钢支撑一般采

用轴力计（也称反力计）或表面应变计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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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坑工程中的支撑对围护结构体系而言与基坑外侧土压力

形成了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其支撑作用就是起到使围护结构体系

受力平衡，防止坑内外土压力差值过大而导致围护结构体系失稳

或倾覆。支撑轴力随着基坑的开挖、土方卸载而增大，因此在监

测点布设时，应在同一竖向断面内的每道横向水平支撑均布设轴

力监测点，该断面宜与围护结构的竖向位移、水平位移监测点等

处于同一监测平面，以便于进行数据分析，判断围护结构体系的

稳定性。

监测截面主要选择轴向受压较大的支撑杆件上且受剪力影

响小的部位布设，故本条第３款要求当采用钢筋应力计和应变计

监测时，监测截面宜布设在支撑长度的１／３部位。钢管支撑采用

轴力计监测时，应在相对稳定的支撑固定端安装轴力计，安装时

应使轴力计的轴线和钢管支撑的轴线重合，确保轴心受压，轴力

计外壳与固定端贴角围焊，并与钢牛腿贴角围焊，其后靠必须填

实，保证钢管支撑体系的稳定性。斜撑部位钢管支撑应尽量避免

使用轴力计进行监测，以避免引起钢支撑失稳。

钢筋混凝土支撑轴力在监测过程中会受到混凝土收缩、徐

变、温度等因素影响，为减小钢筋混凝土支撑轴力测试的误差，钢

筋计应布设在支撑截面四边中部的主筋上。

４．２．６　盖挖逆筑法的梁板结构由于在后续基坑开挖中同时起到

了楼板结构的支撑作用，而结构受力最大或最复杂的部位是楼板

与立柱和楼板与围护墙体的连接处以及围护墙体与立柱的跨中

部位，所以在布设楼板应力监测点时应充分考虑这些关键部位。

４．２．７　立柱结构在顶部荷载作用下会产生沉降，在基坑回弹作

用下会产生隆起，如果变形过大，将会导致立柱结构的节点变形

甚至破坏，进而影响支撑系统的稳定性，从而致使基坑失稳或倾

覆。因此立柱竖向位移监测点的布设应选择在结构受力较大且

受力复杂、地质条件复杂等部位或有代表性的部位。基坑开挖影

响范围内有承压水时，立柱竖向位移变化复杂，甚至可能会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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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起，应增加测点数量。

４．２．９　基坑底部隆起是基坑稳定性计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引

起基坑隆起的因素主要有卸载产生的回弹变形、底部土体的吸水

膨胀及围护墙底部的侧向变形。在上海地区软土深基坑开挖中，

一般隆起量为开挖深度的０．５％～１．０％，在涉及降低承压水头的

工程中，隆起量会小些，有些工程仅为０．２％。

坑底隆起监测点的埋设和基坑开挖过程中的保护均比较困

难，数据采集的难度较大且精度不高，监测点不宜设置过多，一般

为科研工作提供数据。另外，在坑底隆起监测点埋设过程中，应

有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避免在基坑开挖过程中发生承压水的

突涌。

４．２．１０　基坑周边地表竖向位移监测点及监测断面的布设能直

接反映车站基坑工程施工的影响范围及地表的竖向位移情况。

由于车站基坑周围马路一般有路面结构层，其厚度和刚度均较

大，地表竖向位移监测点如果直接布设在路面结构层上，监测点

数据变化往往不能准确反映路面下方土体的真实变形情况，甚至

会出现路面下方土体与路面结构层之间发生脱空的现象，因此本

条第１款规定在平行基坑坑边线的一排地表竖向位移监测点宜

采用深埋监测点方式布设，即应钻穿地表结构层，将沉降标志埋

设于下方的土体中。

２　地下连续墙接缝处是渗漏发生几率较大的位置，沿平行

基坑周边边线的地表竖向位移监测点应尽量布设在接缝处。

３～４　设置垂直于基坑边线的地表竖向位移监测断面，且断

面的延伸长度大于２倍基坑深度，可以有效地监控基坑周边地表

的变形范围，达到分析基坑工程施工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程度和影

响范围的目的。地表竖向位移监测断面一般选择布设在基坑侧

边中部围护墙体位移较大的部位，或者有环境保护需求等代表性

部位。

５　本条指出车站基坑两端头井工程结构本体、周围土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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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周边环境监测点、监测断面的布设要考虑到不仅能反映基坑开

挖时的变形情况，还能反映出基坑施工完成后区间施工时对周围

环境的影响，两端头处周围环境的变形应是基坑开挖施工引起的

变形和区间施工引起变形的累加结果，其获得的成果应能反映这

种综合变形效果。

６　深埋监测点的埋设应满足以下要求：

　１）根据上海市城市轨道交通施工监测经验和本地区内土

层分布和环境特点，为确保地表竖向位移测量值真实反

映盾构推进对地表的影响，应在盾构始发和接收区域、

与已有重要地下设施垂直穿越区域及沿线地面有重要

管线、建（构）筑物区域布设深埋监测点，深埋监测点的

埋设可参照图１。

　２）深埋监测点的保护装置可按图２制作。

图１　深埋竖向位移监测点埋设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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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深埋监测点保护装置构造图及实物图（单位：ｍｍ）

４．２．１１　土体深层水平位移监测孔埋设深度宜超过围护墙深５ｍ

～１０ｍ，测斜管管底尽量埋设到稳定土层中，如能保证管底基本不

动时，可以管底作为固定起算点，同时能监测到围护墙底部的变

形。监测孔钻孔埋设时，测斜管与钻孔孔壁间孔隙应使用膨润土

填充密实。

４．２．１２　土体分层竖向位移监测能反映出基坑开挖过程中不同

深度土体的竖向位移变化情况。为监控特定埋藏深度的地下构

筑物处土体位移情况，竖直方向上监测点布设应以该深度为中

心，上下以合适的间距对称布设，数量应能全面反映工程施工时

在立面上的影响范围。

４．２．１３　围护墙侧向土压力监测点的布设应选择在受力、土质条

件变化较大的部位，在平面位置上宜与深层水平位移监测点、围

护墙应力监测点位置等相近，这样，监测数据之间可以相互验证，

便于对监测项目的综合分析。在竖直方向（监测断面）上监测点

—１２１—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应考虑土压力的计算图形、土层的分布以及与围护墙应力监测点

位置的匹配。

４．２．１４　孔隙水压力监测采用孔隙水压力计，孔隙水压力的变化

往往与土层位移变化密切相关，对于判断打桩、基坑开挖、水位、

压力变化等对土层位移的影响有很重要的作用。

４．２．１５　承压水位监测孔如埋设在基坑内部时，具有较高的风

险，应有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避免在基坑开挖过程中发生承压

水的突涌，应由专业的施工队伍实施，监测单位可以利用专业降

水单位埋设的承压水水位观测井进行观测或复核。

承压水位监测孔的埋设深度应能反映承压水水位的变化。

水位监测孔钻孔埋设时，对应被测水层位置埋设滤水管，被测水

层以上部分埋设不透水管，滤水管外侧与钻孔孔壁之间空隙回填

洁净的中粗砂，不透水管外侧与钻孔孔壁之间空隙应使用膨润土

回填密实，以避免被测含水层与其他含水层之间发生连通，影响

水位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４．３　监测频率与周期

４．３．１　本条明确了基坑工程监测的实施周期，应贯穿整个基坑

工程，并非从基坑开挖开始，到结构底板浇筑完成结束。在围护

桩（墙）施工和施工降水期间，对基坑周边的建（构）筑物、地表及

管线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该阶段也应该实施监测，有利于得到完

整、准确的变形累计值。

基坑底板浇筑完成后，支护结构与基坑土体的变形仍然继续

发展，基坑工程仍有一定的风险，因此，应继续进行监测。一般情

况下，基坑工程回填完成后就可以结束监测工作，但当临近基坑

存在重要的建（构）筑物及管线时，或存在科学研究等特殊的监测

目的时，可根据需要延长监测期限。

４．３．２　基坑监测是信息化施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整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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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工程安全的重要手段。监测频率需根据施工工况、监测对象的

受力和变形状态等因素不断调整，其基本要求是确保监测数据能

准确反映监测对象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定时监测可便于计算监测对象的变化速率和累计变化量，从

而较为全面地评价监测对象的安全状态。当发现基坑工程存在

较大安全隐患时，宜进行跟踪监测。

４．３．３　基坑施工阶段的监测频率主要依据监测等级、基坑设计

深度、开挖进度以及基坑底板结构的浇筑和养护情况确定基坑工

程监测频率。

基坑工程应在施工前埋设周边环境、周围土体的监测点并测

定初始值。桩基开始施工时，监测工作也随之开展，如果桩基础

不是采用挤土桩时，且对周边环境影响比较小，此时监测频率宜

１次／７ｄ～１次／３ｄ；支护结构施工时，可能会出现槽段开挖后坍方、

孔壁坍孔、基础加固或止水帷幕施工时挤土等因素的影响，此时

监测频率宜调整为１次／２ｄ～１次／１ｄ；在基坑降水阶段，因为降水

可能会对周边地表及环境产生影响，此时监测频率宜保持为

１次／２ｄ～１次／１ｄ。

开挖过程中在基坑挖深小于１５ｍ，宜每天监测１次；基坑开

挖深度大于１５ｍ后，应该结合支护结构、周边环境的变形发展的

情况，必要时对关键区域加密至每天监测２次；当数据超过报警

值且存在安全隐患时应提高监测频率。

基坑主体结构施工过程中当拆除内支撑时，支护结构受力将

会发生变化，会给支护结构的稳定带来风险，此时需要调整监测

频率为１次／１ｄ。

４．４　监测报警值

４．４．１　确定基坑工程支护结构和周围土体监测项目的监测报警

值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要在保证基坑支护结构和周边环境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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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综合考虑工程质量和经济等因素，减少不必要的资源

投入。

每一项监测项目都应根据具体情况事先确定相应的报警值，

根据位移或受力状况是否超过允许的范围，来判断当前工程是否

有风险，是否需要调整施工措施或优化原设计方案。

基坑工程监测报警不但要控制监测项目的累计变化量，还要

注意控制其变化速率；累计变化量反映的是监测对象即时状态与

安全状态的关系，而变化速率反映的是变形或受力发展的快慢，

过大的变化速率往往是突发事件的前兆。

支撑轴力的监测报警值除了要考虑支撑本身的承载能力以

外，还需要关注支撑设计的预应力值，如果钢支撑受力比预应力

值小到一定程度时，需要复加预应力以保证钢支撑的正常受力

状态。

本条基坑工程施工支护结构和周围土体监测项目报警值按

照监测等级以及相关规范标准的规定来控制，具体操作宜由设计

单位依据相应工程设计计算结果、工程经验类比来综合确定，监

测单位遵照执行。

表４．４．１１中围护墙（桩）深层水平位移监测项目的累计报警

值按设计控制值的９０％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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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盾构法隧道结构及周围土体监测

５．１　监测项目及要求

５．１．１　盾构法隧道结构和周围土体的监测共列出了１１项监测

项目。监测项目的选择应综合考虑施工工法的差异、隧道沿线工

程地质条件、地上地下环境的特殊性，是否具有成熟的类似地质

条件、埋深、施工工艺下的成熟的推进经验，是正常推进还是试验

段等。监测项目的选择还应考虑监测对象的结构形式与特征、健

康状况等。

盾构法隧道结构竖向位移、隧道结构净空收敛对判断隧道工

程质量安全非常重要，能够及时了解和掌握隧道结构纵向坡度变

化、差异沉降、管片错台、断面变化及结构受力情况，对盾构施工

具有指导意义。因此，对各监测等级均规定为应测项目。

盾构法隧道掘进过程中，对地表竖向位移监测可以直接反映出

盾构施工对周围土体及周边环境的影响程度、同步注浆和二次注浆

效果以及盾构机自身的施工状态，对掌握工程安全尤为重要。因

此，规定了地表竖向位移监测对各监测等级均为应测项目。

５．１．２　现场巡查是仪器量测的重要补充手段，现场巡查包括人

工巡查和拍照、摄像等，图像影像摄取方法用于有特殊要求或需

界定责任主体的项目，巡查范围包括盾构法隧道工程主要影响区

和次要影响区。现场巡查的目的主要是摸清被监测对象、施工工

况是否异常，合理有效确定监测重点和关键，跟踪监测危险点。

现场巡查可采用人工目测的方法，并辅助以量尺、锤、放大

镜、照相机、摄像机等工具。首次巡查及过程中一些重要异常除

填表外还应进行拍照、摄像等，及时整理巡查信息。

—５２１—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照片和影像资料采集的目的是确定监测对象现状，界定影响

监测对象的行为主体。监测对象对变形比较敏感时，宜采集现状

的照片或影像资料。

对于已经掘进结束且监测数据趋稳（变形速率δ≤０．５ｍｍ／ｄ）

的区域，若此区域巡查范围内出现建（构）物、地面裂缝等，应纳入

经常巡查的范围内。

５．１．３　对监测数据的分析应综合考虑影响监测对象变形的各种

因素。影响监测对象变形的因素包括盾构推进施工对周围土体

的扰动、盾构推进区域地质条件及周围环境自身状况。

盾构推进施工对周围土体的扰动程度主要取决于盾构施工

参数。盾构推进速度越快对土体的扰动影响越大，盾构正面土压

力设置得越大对土体的扰动影响越大。此外，盾壳与盾构环片空

隙的填充注浆量（同步注浆）对原状土体的补充程度、盾构尾部漏

浆（导致空隙填充不充分或不及时）、盾构姿态发生突变或突然纠

偏时都会对监测对象的监测数据产生影响。

同样的施工参数对不同的盾构断面地质条件区域监测对象

的影响是不同的，监测数据出现异常时应再次查阅地质资料，查

明地质条件的变化、盾构是否穿越不良地质地层。

盾构掘进过程中，相同的工程影响区因周围环境自身的结构

型式、健康状况的差异对影响的敏感程度不同，因此监测数据分

析时应充分考虑周围环境个体的差异性，并结合现场巡查进行

分析。

５．１．４　盾构法双线工程有时左右线间距较近，施工时往往是一

先一后，那么先期施工的线路会在一定的范围内对地表及周边环

境造成一定的变形影响，因此，后期施工的线路所造成地表及周

边环境的变形应是后建线路与先建线路的变形累计。后期施工

的线路在土体开挖卸载过程中，因为土体的扰动，会对先建线路

的隧道结构产生影响。因此，本条规定在后建线路施工时，应对

与其间距较近的先建线路的隧道结构加强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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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监测点布设

５．２．１　盾构法隧道掘进过程中由于土方开挖卸载和地下水压力

变化会引起周围土体的扰动和变形，打破了周围土体原有的应力

平衡以及地下水的正常状态，因此布设隧道结构竖向位移和净空

收敛监测以掌握隧道结构受周围土体压力变形情况，进而反映隧

道结构的安全状态。

盾构法隧道管片既是隧道的支护结构也是隧道的主体结构，

通过对盾构法隧道管片结构竖向位移和净空收敛的监测，能够及

时了解和掌握隧道结构纵向坡度变化、差异沉降、管片错台、断面

变化及结构受力情况，以及隧道结构变形与限界变化，对盾构施

工具有指导意义。监测点布设应充分考虑施工期和运营期监测

衔接工作，当隧道铺轨施工时要及时跟进布设监测点并测取初始

值，原有变化量应累加到重新布设的测点的变化量上，不得归零。

盾构法隧道管片结构水平位移监测具有一定的难度，但管片

背后注浆不及时，或注浆质量不好，地质条件复杂或存在地层偏

压时，往往会发生管片的水平漂移，应根据盾构法隧道穿越的具

体位置、地层和邻近地下管线和障碍物的具体情况综合确定。

管片结构应力监测、管片连接螺栓应力监测主要测试管片受

力状态及特征，掌握管片受力情况，为调整施工参数提供监测数

据，一般根据设计需要选择。

５．２．２　地表竖向位移监测点布设的位置和质量是盾构推进监测

控制的重点。盾构推进过程中，地表沉降可以反映出盾构施工对

土体及周边环境的影响程度、同步注浆和二次注浆效果，以及盾

构机自身的施工状态，有效的监测信息的反馈是及时调整施工参

数、有效控制工程安全的重要措施之一。因此，地表竖向位移监

测点的布设位置和布设质量是监测控制的关键之一。

１　地面放样区间隧道线路中心线，可以保证地表竖向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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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点位置正确，同时也可以验证设计期间的地形图测量及障碍物

调查资料，减少施工风险。获得盾构法隧道设计图纸后，应及时

放样线路中心线，线路特征点的放样桩保存时间应能满足监测点

的布设要求；若地面放样后发现设计采用的地形图与实际不符，

如建（构）筑物与设计图有出入时，做好记录并及时通知业主、设

计、施工等相关各方，避免盾构推进时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２　初始值测取应根据盾构施工动态进度计划对周围地表竖

向位移监测点进行布设和测取初始值。洞口加固区应在加固前２

周完成布点，并在加固施工前提取初始值；根据盾构推进的特点，

应按盾构推进进展动态布点，如盾构推进过程中，盾构机切口前

１２０ｍ范围内环境监测点布设及初始值测取应完成。

３　盾构出洞、进洞施工阶段是盾构法施工的重大风险点。

上海地区盾构施工主要有土压平衡式和泥水平衡式。盾构出洞

阶段应确保盾构连续正常地从非土压（泥水）平衡工况过渡到土

压（泥水）平衡工况，实际施工时偶发因素较多，如加固区加固后

土体强度及隔水效果、洞口密封、洞门密封等，要求监测点布设范

围足够、布设位置有效，及时提供工程结构本体及环境变形的信

息，以供施工等相关方采取相应的措施，是防止意外情况发生重

要手段之一。

４　测点编号分别对应上、下行线环号进行统编，便于施工工

况与监测点的对应识别。

宜参照图３布设盾构出洞、进洞区域以外的地表竖向位移监

测点。

５　盾构始发、接收阶段属于高风险施工部位，隧道下穿或邻

近重要建（构）筑物和地下管线等环境对象时会对环境对象安全

与稳定造成较大影响。因此本条规定在盾构始发与接收部位及

穿越区域，适量增加穿过硬壳层进入原状土的深埋监测点，是对

高风险施工区域有效控制的重要措施之一。

如盾构出洞加固长度６．５ｍ、进洞加固长度３．５ｍ时，盾构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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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典型盾构法隧道区间监测点布置图

图４　盾构始发与接收区域监测点布置图

１—盾构进洞；２—土体加固区；３—盾构出洞；４—模拟监测点；５—深层监测点

发与接收区域应按图４布设监测测点。

５．２．３　主要影响区内存在特殊地质条件、对沉降敏感且有特殊

保护要求的重要建（构）筑物或管线，或优化施工参数需要监测数

据时，根据施工需要对土体深层水平位移和土体分层竖向位移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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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监测，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掌握和了解盾构施工对周围土体的影

响程度及影响范围（包括深度范围），进而掌握由于土体的位移变

形对周围建（构）筑物带来的影响，起到更加全面的预判作用。因

此，监测点的布设位置和深度应综合考虑盾构法隧道所处水文地

质条件和周边环境条件，以及监测点与隧道结构的相对位置关

系等。

孔隙水压力监测一般是盾构施工过程中在一些特殊地段增

加的监测项目，此监测项目往往要和管片结构的变形监测及受力

监测布设在同一监测断面内，目的是便于分析管片结构及周边环

境的变形规律和安全状态，进一步指导工程施工和设计。

土压力监测主要根据盾构法隧道穿越的水文地质条件及周

边环境情况确定，也可用于盾构法隧道近距离穿越重要的地下建

（构）筑物及管线前进行的模拟穿越施工阶段，目的是了解和掌握

盾构施工对周围土体及周边环境的扰动情况，以及对隧道结构的

影响程度，用于进一步指导工程施工。

５．３　监测频率与周期

５．３．１　盾构法隧道掘进过程中，土体卸载、应力释放、地下水流

失等都会对掘进面前方土体产生扰动，导致前方地表和周边环境

发生变形。因此，本条规定在盾构法施工时，应超前布设监测点，

提前采集初始值。盾尾脱出一定时间以后，实测地表竖向位移的

收敛情况，当地表竖向位移变化速率连续２次小于０．５ｍｍ／１５ｄ

时，在获得相关单位同意后可停止隧道施工阶段监测。

５．３．２　盾构法隧道工程施工的监测频率应满足及时反映盾构法

施工引起周围土体变形规律的要求，同时也要考虑盾尾空隙沉降

和后期土体固结沉降，监测周期能够覆盖整个变形过程。盾构法

隧道施工中隧道结构、周围土体和周边环境的监测频率主要依据

盾构机刀盘至监测点的水平距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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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要求，本条对切口前方、后方的主要监测对象根据

监测点距切口水平距离，并结合变化速率在不同阶段提出了不同

的监测频率。盾构推进过程中应根据盾构推进的速度，动态调整

监测范围，当遇到异常工况或数据突变时应及时加密监测频率，

视工程需要直至跟踪监测。

５．４　监测报警值

５．４．１　盾构法隧道施工过程中隧道管片结构变形及周围土体位

移与工程所处范围内的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周边环境条件

及盾构施工参数等密切相关。盾构法隧道监测项目报警值应首

先结合工程特点，经工程类比和分析计算后确定。

除了轨道交通１６号线，上海地区目前已经建成运营的隧道

管片结构外径均为６．２ｍ，新建隧道管片结构外径一般为６．６ｍ，

隧道净空收敛监测累计报警值应根据具体设计图纸确定。

允许地层损失率是盾构推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控制指标，应

根据周边环境及其与盾构法隧道的关系综合确定，即根据盾构法

隧道监测等级确定。

地层损失率可按式（１）进行简化计算：

犞１（‰）＝犎δ／犃 （１）

式中：犞１（‰）———地层损失率；

犎———盾构中心埋深（ｍｍ）；

δ———轴线点累计沉降量（ｍｍ）；

犃———盾构刀盘面积（ｍｍ
２）。

盾构法隧道管片结构外径为６．２ｍ时盾构刀盘直径为６．３４ｍ，盾

构法隧道管片结构外径为６．６ｍ时盾构刀盘直径为６．７６ｍ。

地面竖向位移的基本原因是盾构法隧道施工引起的地层损

失和盾构法隧道周围受扰动或受剪切破坏的重塑土的再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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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联络通道隧道结构及周围土体监测

６．１　监测项目及要求

６．１．１　目前上海城市轨道交通地下区间隧道的联络通道施工工

法主要为冻结法，针对这种工法，监测对象可分为三大类，即邻近

隧道结构、周围土体和周边环境。冻结法是矿山法施工的一种特

殊工艺，专业性比较强，所以在施工过程中，联络通道自身结构的

竖向位移、净空收敛等可作为施工控制措施由专业施工单位进行

监控；周边环境的监测内容可参照本规范第９章。

６．１．２　联络通道的监测范围根据上海地区采用冻结法施工联络

通道时对周边环境影响范围的计算分析和实际工程经验确定。

６．１．３　联络通道施工巡查包括了邻近联络通道处隧道结构状

况、冷冻设施运行情况、施工工况及周边环境巡查等几部分。

６．２　监测点布设

６．２．１～６．２．２　在联络通道中心线两侧，隧道结构竖向位移、隧

道结构净空收敛监测按先密后疏的原则布设监测点，且监测点宜

对应布设在一个断面上，便于数据之间相互分析和校核；测点编

号分别对应上、下行线环号进行统编，便于施工工况与监测点的

对应识别。

６．２．３　联络通道施工时，应按图５布设联络通道上方的地表竖

向位移监测点，其中需要按照一定比例设置深层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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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联络通道施工地表竖向位移监测点布置图

６．３　监测频率与周期

６．３．１　联络通道监测应从钻孔开始至融沉注浆结束且监测数据

收敛后为止。一般联络通道的施工是从钻孔开始，故在钻孔前要

完成布点和测读初始值；监测结束时间是在施工最后一道工序融

沉注浆结束后，当冻结壁已全部融化，且不注浆的情况下，地表沉

降速率连续２次小于０．５ｍｍ／１５ｄ时，可停止监测。

６．３．２　表６．３．２是按照联络通道施工期间钻孔、冻结、开挖及结

构浇筑、融沉注浆这４个主要阶段分别确定监测频率。融沉注浆

阶段又按解冻方式分为自然解冻和强制解冻两种情况，冻结壁强

制解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快融沉补偿注浆速度，缩短冻结对周

围环境影响的时间。强制解冻时应防止地层加速沉降影响周边

地下管线和建（构）筑物安全，所以在强制解冻期间的监测频率需

要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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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监测报警值

６．４．１　联络通道施工期间隧道结构监测项目的变化速率报警值

按钻孔、冻结、开挖及结构浇筑、融沉注浆等４个阶段分别设置。

当设计有明确的具体要求时，以设计方的报警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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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高架结构监测

７．１　监测项目及要求

７．１．１　由于受工程地质条件、施工方法和施工过程中许多不确

定因素的影响，高架车站及高架区间工程结构可能会发生不同程

度的位移变形，甚至可能会影响到结构的安全。上海地区高架段

的常见梁型为简支梁或连续梁，主要包括墩台竖向位移监测和梁

体徐变监测；新梁型或设计另有要求时，可根据设计文件增加梁

板应力、墩柱倾斜等监测项目。拱桥、斜接桥等大跨度特殊桥型

的监测工作，遵照具体设计文件的要求。

高架车站或区间承台施工若有基坑施工，可参考本规范第４

章的相关要求。

７．２　监测点布设

７．２．２　简支梁徐变监测点布置如图６所示，Ｕ型梁徐变监测点

布置如图７所示。

图６　简支梁徐变监测点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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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Ｕ型梁徐变监测点布置图

７．３　监测频率与周期

７．３．２～７．３．３　明确了墩台竖向位移、梁体徐变的监测频率应根

据荷载变化情况、施工工艺和工序的开展确定，以能够及时、准

确、系统地反映结构变形为确定原则。

７．４　监测报警值

７．４．１～７．４．２　差异沉降较大时会对轨道的平顺性产生影响，连

续梁差异沉降（挠度变形）较大时还会产生附加应力，影响高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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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使用性能。上海某城市轨道交通线２０１０年年初建成通车，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一跨径为５０ｍ＋８２ｍ＋５０ｍ的连续梁对应的５４＃墩

～５７＃墩竖向位移量分别约１５ｍｍ、４８ｍｍ、４５ｍｍ、１４ｍｍ，差异沉

降量达３０ｍｍ左右，为消除差异沉降影响，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对中间两

座墩实施了顶升、置换支座垫高的措施。

铺轨完成后的竖向位移量、差异沉降量、梁体徐变量的报警

值，采用的是上海地区城市轨道交通运行维护的经验值，大于该

值应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比较起来，《高速铁路工程测量规范》ＴＢ

１０６０１中第８．４．８条要求，“无砟轨道桥梁相邻墩台累积沉降量之

差应≤５ｍｍ”；《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ＪＴＧＤ６３中第

４．３．３条要求，“相邻墩台间不均匀沉降差值（不包括施工中的沉

降），不应使桥面形成大于２‰的附加纵坡（折角）”；本规范取值介

于高速铁路与公路桥梁规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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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顶管工程结构及周围土体监测

８．１　监测项目及要求

８．１．１　编制顶管施工的监测方案时，应根据设计要求及确定的

监测等级选择监测项目，如设计无特殊要求时，应按表８．１．１确

定监测项目。管段结构变形监测包括了管段的竖向位移和净空

收敛两部分监测内容。顶入式箱涵工程的监测项目及要求可参

照顶管工程。顶管工程的工作井和接收井基坑的监测工作可参

考本规范第４章的相关要求。

８．１．２　本条分别给出了对施工工况、周边情况、监测设施进行巡

查的主要对象和内容，实际现场巡查工作中包括但不仅限于此内

容，需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增加。

８．２　监测点布设

８．２．１　顶管工程顶进施工过程中，导致地表变形的因素很多，如

何控制地表沉降是一个综合性的技术难题。为保障顶管施工质

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监测工作尤为重要。监测点的布设应根

据影响因素和变形特点综合考虑，一方面应沿顶管轴线布设竖向

位移监测点，另一方面在轴线两侧一定范围内，布设横向监测断

面，以测得完整的沉降槽。

８．２．２　顶管管材有钢管、钢筋混凝土管、玻璃钢夹砂管、预应力

钢筒混凝土管等，顶进断面有圆形和方形等形状，监测点的布设

应根据管材、管径、断面及设计要求等综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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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监测频率与周期

８．３．１　顶管工程和盾构法隧道工程一样，在顶管施工时应超前

布设监测点，提前采集初始值。顶管顶进过程中，在顶管工作井

及沿顶管轴线影响范围内，应对方案中确定的所有监测项目实施

观测，直至顶管工程结束，监测数据趋于稳定，地表竖向位移速率

连续２次小于０．５ｍｍ／１５ｄ时，可结束顶管施工阶段监测。

８．３．２　顶管施工在其始发和接收前后是施工风险节点，对工作

井、周边环境的影响较大，变形速率、变形量可能较大，应根据工

程情况及设计要求确定需要加强监测的范围，并增加监测频率，

加强对现场的巡查。

８．４　监测报警值

８．４．１　顶管工程监测项目报警值应结合工程项目的特点，经工

程类比和分析计算后确定。当无类似项目经验时可参照本规范

表８．４．１内容确定地表竖向位移监测报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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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周边环境监测

９．１　监测项目及要求

９．１．１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会对工程区域周边的建（构）筑

物、管线、高速公路与城市道路、桥梁、既有城市轨道交通、既有铁

路（包括城市轨道交通地面线）、既有隧道带来影响，根据距离工

程建设区域的远近将影响范围内的区域划为主要影响区及次要

影响区，工程建设期间需对位于影响区域内的保护对象进行监

测。如遇到设定安全保护区的保护对象时，工程建设期间应对位

于安全保护区范围内的保护对象进行监测。

９．１．２　周边环境监测项目及监测点的选择及布设位置确定需要

考虑以下几个因素：①周边环境保护对象自身的保护等级；②周

边环境对象所处的工程影响分区；③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

④周边环境保护对象结构形式、材质和特点；⑤工程施工方法和

工序。

反映周边环境监测对象变形特征的关键部位是指建（构）筑

物伸缩缝、纵横墙交接处、高低悬殊或新旧建（构）筑物连接处、不

同基础形式和不同基础埋深部位、地下管线的转角部位、桥梁墩

台等，这些部位一般都是发生变形的关键部位，应布设监测点进

行控制。

受施工影响的敏感部位是指周边环境监测对象的抗变形能

力较弱的部位，受施工较小的影响，可能就会产生变形，这些部位

对施工影响比较敏感。如建（构）筑物出现较大裂缝的部位等。

９．１．３　周边环境监测应测与选测项目主要依据上海市城市轨道

交通工程监测经验，同时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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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９１１、《地铁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５７、《建筑基坑

工程监测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４９７和行业标准《建筑变形测量规范》

ＪＧＪ８、《城市桥梁养护技术规范》ＣＪＪ９９及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

《基坑工程施工监测规程》ＤＧ／ＴＪ０８－２００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ＤＧＪ０８－１１等，经综合分析确定。由于影响区域内的建（构）筑

物、管线、高速公路与城市道路、桥梁、既有城市轨道交通、既有铁

路、既有隧道等的竖向位移对工程影响反应最直接，监测也较简

单，故不管是主要影响区还是次要影响区竖向位移一般都被列为

应测项目。由于竖向位移（差异沉降）一定程度上可间接反应被

测对象的倾斜情况，故对倾斜监测要求适当放宽。水平位移在实

际工程中不常见，而且发生量也比较小，且对观测环境、观测条件

要求较高，故对水平位移的监测要求放得更宽些，定为选测项。

９．１．４　对有特殊保护要求的建（构）筑物及设施进行监测时往往

需要取得相关管理部门的认可及配合方可实施，故监测项目相关

要求、监测项目报警值等都需事先与主管部门进行协调沟通。

９．２　监测点布设

９．２．１～９．２．４　这几条规定了建（构）筑物监测点的布设原则，主

要依据已有上海市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大量的工程监测经验，同时

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９１１、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０７和行业标准《建筑基坑工程

监测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４９７、《建筑变形测量规范》ＪＧＪ８及上海市工

程建设规范《基坑工程施工监测规程》ＤＧ／ＴＪ０８－２００１、《地基基

础设计规范》ＤＧＪ０８－１１等。上海作为国家特大型城市，城市轨

道交通工程建设期间工程区域内及附近周边会涉及很多建（构）

筑物，对周边建（构）筑物的保护很重要，故测点布设应能充分反

映建（构）筑物的实际变形情况，即测点应布设在监测对象变化特

征的关键部位。高层、高耸建（构）筑物，或具有较大的结构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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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础刚度的建（构）筑物，可采用基础两点间的差异沉降推算倾

斜变形，其监测点应符合竖向位移监测点的布设要求。

建（构）筑物裂缝监测应在工程施工开始前先进行现场调查，

对建（构）筑物密集区域、老旧房屋或房屋状况较差的区域更应重

视监测工作前的现场调查，对施工行为开始之前的已有裂缝，宜

采用拍照、摄像等方式留取第一手资料，并根据裂缝特点选择有

代表性的裂缝进行布点监测。当受工程影响出现新裂缝时，应分

析、判断新裂缝对建（构）筑物结构安全的影响，选择影响性较大

且发展变化速度较快的裂缝增设监测点。当存在不规则的异形

裂缝时，宜根据裂缝的具体形态适当增加监测点，裂缝监测点连

线宜与主要裂缝垂直，并应统一进行编号。

９．２．５　本条明确了地下管线的监测布点原则。上海城区尤其是

中心城区的地下管线分布较多、错综复杂，管线监测工作非常重

要。地下管线监测的重点包括燃气管线、上水管线、热力管线等

有压管线，这些管线如果发生损坏，会直接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

燃气管受损泄漏还可能造成明火或爆炸，严重时会危及周边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另外，对位于主要影响区

年久失修且抗变形能力差、易于渗漏的雨污水管线也应进行重点

监测。

地下管线监测点布设形式分为间接监测点和直接监测点两

种形式。间接监测点通常布设在管线上方的地表或地表浅部土

体中，通过监测地表或土体的变形情况，间接分析管线的变形情

况。间接法适用于柔性管线或与周围土体差异不大的管线，此类

管线与周边土体变形的同步性较好。虽然间接法观测精度不及

直接法高，但由于测点布设相对简单，费用低，在一般性工程中应

用最广泛。对风险等级较高、距离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较近或对工

程影响较大、刚性较大的地下管线，宜视情况考虑布设管线直接

监测点。直接监测点的埋设需根据管线的特性及埋深专门研究

考虑埋设方法，常用的方法有套管位移杆法和抱箍法。套管位移

—２４１—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杆法是采用一根硬塑料管或金属管埋设于所测管线顶面和地表

之间，量测时将测杆埋设入埋管内，再将标尺搁置在测杆顶端，只

要测杆放置的位置固定不变，测试结果就能反映出管线的竖向位

移变化。抱箍法是在特制的圆环（也称抱箍）上连接固定测杆，圆

环抱箍在管线上，将测杆与管线连接成一个整体，测杆略低于天

然地面，测杆出头位置地面处设置相应的保护测杆的窑井，以保

证道路交通的正常通行。此方法观测精度较高，但埋设时需对马

路“开膛破肚”，牵涉面较广，无相关主管部门配合实施，监测单位

无权直接开挖埋设。此类测点需工程建设相关各方根据被保护

管线的重要性共同协商确定是否需要进行埋设。

对于埋设浅、管径较大的地下管线也可将测点设置在管线接

头或阀门处，在其凸出部位上做标识作为测点。

地下管线的重要性不同、距离基坑的远近不同和管线的特性

不同决定了其抗变形能力、抗渗能力、抗冲击破坏能力的不同，应

综合上述因素来确定哪些管线需要重点监测。

地下管线的节点、转角点、结构软弱部位、与工程邻近的变形

较大部位较易发生管线开裂或受损，是地下管线需重点监测的部

位。由于管线埋于地下，上述重点部位信息较难获得，故可根据

管线的特点，将位于窑井、阀门、抽气孔及检查井等位置处的管线

设备用作监测点。

主要影响区内地下管线所受工程建设活动的影响可能会较

大，故主要影响区域内的地下管线监测点布设密度应大于次要影

响区。

由于污水、供水、燃气、热力等地下管线自身刚度较大，其变

形与周边土体往往不同步，土体变形通常较管线变形先发生且量

值较大，宜造成管线下方土体脱空，使管线存在较大的损坏风险，

情况严重时可导致管线断裂。因此，对这类管线有条件时除在周

边土体布设监测点外，宜布设直接监测点。

９．２．６　高速公路与城市道路的路面与路基刚度差异较大，会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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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变形不同步的现象，刚度小的先变形且变形量大，刚度大的后

变形且变形量小，差异沉降宜造成路基与路面脱空的现象。碰到

路基处理质量较差的部位，这种情况会更明显些。而城市道路下

方常常有大量的地下管线，许多地段还涉及地下构筑物，如过街

通道、管井等设施，故高速公路与城市道路的监测点布设宜结合

周边环境、路基、路面下方构筑物、地下管线等情况综合考虑。

临近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基坑工程的高速公路与城市道路，路面

监测点通常布设在靠近基坑一侧，同时应布设成监测断面。对高速

公路及城市重要道路，由于受损会给交通通行带来较大影响，故需

加密布设监测点，确定布点位置时应综合考虑能反映道路的变形状

况、施测的可行性、车辆的通行及测试人员的安全等因素。

盾构法隧道工程穿越高速公路和城市道路时，应在其影响范

围内布设路面和路基竖向位移监测点，布点除应满足本规范要求

外，还应考虑车辆通行情况、可施测性及测试人员的安全。地表

监测点应布设在路肩或绿化带等施测条件相对较好的区域。

９．２．７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对地层的扰动会使地基土变形，

进而传递至桥梁的墩柱或承台，使其产生受力和变形，桥梁墩柱

或承台的位移和变形进而会影响上部梁板结构，可见桥梁墩柱及

承台位移变形可反映桥梁整体的变形情况，故在桥梁墩柱、承台

上布设监测点即可获取反映桥梁变形的信息。

桥梁墩台之间的差异沉降可引起桥梁上部结构变形而产生

应力集中现象，当产生的集中应力超过其应力限值时，可引起桥

梁结构受损产生开裂甚至破坏。桥梁结构应力监测一般选择桥

梁跨中部位的中部和两翼，或墩台附近。

９．２．８　城市轨道交通施工阶段，周边环境存在既有城市轨道交

通时，既有城市轨道交通的监测应根据保护区的监测要求及现行

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监护测量规范》ＤＧ／ＴＪ

０８－２１７０的相关要求执行。

９．２．１０　在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的影响范围内存在既有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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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需对既有隧道结构的竖向位移进行监测，以反映施工对隧道

结构的影响程度，来确保既有隧道的正常运行。

如侧墙上有装饰层时，收敛监测点应避开装饰层，布设在隧

道侧的结构上。

既有隧道监测中应注意观测隧道结构缝两侧的差异沉降，因

此应在隧道两边侧墙的两侧布设监测点进行监测。

９．３　现场巡查

９．３．１　周边环境的现场巡查内容较多，专职巡查人员应密切关

注周围环境的变化情况，与施工前的状况进行对比，对环境变化

情况应及时记录，对施工引起的环境变形情况及时反馈，及时汇

报。表９．３．１中给出了基坑工程、盾构法隧道、联络通道、高架车

站及高架区间、顶管工程等施工时对周边环境进行巡查的主要对

象及内容。现场实际巡查工作中应包括但不仅限于此内容，要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增加或调整。

９．４　监测频率与周期

９．４．２　周边建（构）筑物的稳定标准可参考现行行业标准《建筑

变形测量规范》ＪＧＪ８的有关规定，地表、地下管线等其他周边环

境的变形稳定标准宜根据工程经验或评估结果确定。

９．５　监测报警值

９．５．１　建（构）筑物监测项目报警值由其自身特点和已有变形决

定，即与其自身的使用功能、建筑规模、修建年代、结构形式、基础

类型和地基条件密切相关。建（构）筑物的安全性与其沉降或变

形总量有关，总变形量应为建（构）筑物原有的沉降或变形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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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造成的附加沉降或变形之和，故应调查评估建（构）筑物已有

的变形。年代久远的老旧房屋、存在病害的危险建（构）筑物或国

家级文物保护建（构）筑物的监测项目报警值宜根据专项房屋检

测评估报告确定。无特殊要求的一般建（构）筑物变形报警值可

参照表９．５．１确定，表９．５．１参照了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基坑工

程监测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４９７、《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技术规范》

ＧＢ５０９１１及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基坑工程施工监测规程》ＤＧ／

ＴＪ０８－２００１。报警值从累计竖向位移值、变化速率及差异沉降

三个方面进行衡量判断，满足其中之一即可报警。给出的报警值

是一个范围，若建（构）筑物距离基坑较近、本身比较老旧、结构较

差，可取下限值；反之，取上限值。

９．５．２　地下管线监测项目报警值由其自身特点和已有变形决

定，即与其自身的功能、材质、工作压力、管径、接口形式、埋置深

度、铺设方法、铺设年代等密切相关，地下管线变形大小除与自身

特点有关外，主要受其与工程的空间位置关系、工程本身的规模

等因素影响。通常情况下施工前应对工程影响范围内的管线进

行调查核实，根据相关规范、设计要求，与相关管线管理部门协调

沟通确定管线监测项目报警值。无特殊要求时管线监测项目报

警值可按表９．５．２确定，表９．５．２参照了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基

坑工程监测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４９７、《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技术规

范》ＧＢ５０９１１及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基坑工程施工监测规程》

ＤＧ／ＴＪ０８－２００１。

９．５．３　高速公路和城市道路沉降主要表现为道路路基沉降，监

测项目报警值常规情况下可参照表９．５．３执行，表９．５．３参照了

现行国家标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９１１。有

特殊要求时，应在调查分析道路等级、路基路面材料、道路现状情

况和养护周期的基础上，结合其与工程的空间位置关系进行确

定。对保护等级较高或有特殊要求的高速公路与城市道路，宜通

过现场探测和安全评估等确定其竖向位移报警值，竖向位移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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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养护技术规范》ＪＴＪ

０７３．１和《公路沥青路面养护技术规范》ＪＴＪ０７３．２的有关规定，并

满足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

９．５．４　桥梁监测项目报警值由其自身特点和已有变形决定，即

监测项目报警值与桥梁规模、结构形式、基础类型、建筑材料、养

护情况等有关，故桥梁监测项目报警值宜根据工程情况、桥梁自

身特点，结合其与工程的空间位置关系、已有竖向位移、差异沉降

和倾斜以及工程经验进行确定。必要时，宜通过结构检测、计算

分析和安全评估确定桥梁的竖向位移、差异沉降和倾斜报警值。

监测项目报警值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桥梁养护技术规范》

ＣＪＪ９９的有关规定。与建（构）筑物不同，通常情况下传递至桥梁

基础的自重荷载要较建（构）筑物小，但基于控制沉降和安全的考

虑，桥梁基础通常都采用深基础，实测结果表明桥梁沉降变形

较小。

９．５．５　上海作为国家级特大城市，目前已投入运营的既有城市

轨道交通线路已达十多条，承担着大量的城市通行任务，既有城

市轨道交通线路的安全保护非常重要。监测项目报警值较一般

建（构）筑物控制要严格许多，应在调查分析地质条件、线路结构

形式、轨道结构形式、线路现状情况等的基础上，结合其与工程的

空间位置关系进行必要的结构检测、计算分析和安全评估后确

定。无特殊要求时变形报警值可按表９．５．５确定，表９．５．５参照

了现行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监护测量规范》

ＤＧ／ＴＪ０８－２１７０的有关规定，实际上也是目前本市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线路养护、保护标准。

９．５．６　本条既有铁路监测项目报警值主要参照了现行国家标准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９１１、上海市工程建设规

范《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监护测量规范》ＤＧ／ＴＪ０８－２１７０的有关规

定。高速铁路等特殊既有铁路线，过大变形可导致非常严重的后

果，应在专项评估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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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人工监测方法及技术要求

１０．１　一般规定

１０．１．１　监测所采用的监测方法和仪器种类较多，监测对象、监

测项目、保护要求不同，采用的监测方法和使用的仪器设备就会

有所不同。另外，环境条件、设计要求、工程经验等因素也会影响

监测方法的选择。因此，监测方法的选择应根据设计要求、监测

对象和现场条件等综合确定，应简便可行，并且需要适应施工现

场条件和施工进度的要求。

１０．１．２　竖向位移监测一般应优先采用上海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规划建设所使用的吴淞高程系统。水平位移监测当观测条件困

难时，难以与上海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规划建设平面坐标系统联测

时，可采用独立的平面坐标系统。

１０．１．３　本条对变形监测网中的基准点和工作基点的设置要求

进行了规定。基准点和工作基点如果在监测期间不稳定或被破

坏，这将对监测工作带来很大的危害，导致数据不连续或无法解

释，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对基准点和工作基点予以保护。监测期间

应定期（一般不应超过１个月）对变形监测网中的基准点和工作

基点进行联测，并检验其稳定性。

１０．１．４　结合仪器自身特点、使用频次及使用环境，定期对监测

仪器进行维护保养、校核、比对，可以保证仪器正常工作。

监测传感器的种类较多，精度及费用差异较大。在传感器选

型上应重点考虑工程情况和特殊要求，如监测时间的长短、环境

条件、水文地质条件、与量测介质的匹配性及仪器的分辨率等。

１０．１．５　监测工作是精度要求高而又多次重复作业的过程，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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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在的系统误差可在两次观测值之差中得到消除。在相同的

作业方式下观测，能将监测中的系统误差减到最小，有利于确保

数据的可靠度。

１０．１．６　本条强调了监测项目初始值读取的时间，初始值测读不

及时会造成变形数据的损失，本条强调了监测初始值读取的时间

要求，初始值采集的准确性和稳定性将直接关系到以后各次监测

数据的质量。

１０．２　水平位移监测

１０．２．１　研究表明，为保障施工安全而进行变形测量，一般情况

可取变形允许值的１／２０～１／１０作为变形测量的精度，并根据目

前监测工作的主流仪器设备情况综合确定；而若为研究变形的过

程，变形测量的精度宜专项设计。

１０．２．２～１０．２．４　水平位移监测的目的是监测测点在水平方向

上的变化量，所以监测网一般可布设成独立坐标系统或假设坐标

系统。轨道交通工程的水平位移监测对象一般呈线型分布，水平

位移监测基准网常用单导线、导线网以及视准轴线的形式。

控制点采用的形式可根据现场情况进行选择，每一测区的控

制点不应少于３个。监测基准采用强制对中装置的观测墩是提

高观测精度的有效方法，强制对中装置宜选用防锈的铜质材料，

并采取有效防护措施保证强制对中的稳定性。

控制点可用固定角或固定边测量来检查其稳定性。应定期

对控制点、监测网进行稳定性复测，并以稳定的控制点作为起算

点，如控制点不稳定应及时补设。

１０．２．５　仪器垂直轴倾斜误差，不能通过取盘左、盘右的平均值

加以抵销，尤其当垂直角超过±３°时，应严格控制仪器水平气泡偏

移；在多测回观测时，可采用测回间重新整平仪器水平气泡来削

弱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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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线偏移法是将视准线小角法与观测点设站法结合使用

的方法，这种方法只需仪器一次设站加改正来完成所有观测点位

移的测算。

图８　方向线偏移法示意图

如图８所示，在施工影响之外的坚固建（构）筑物上设了两个

标志犃、犅。为了避免行人和车辆阻挡视线，犃、犅两标志设在较高

的墙面上。所以每次监测时，先要测量∠犃犘犅角的变化量，求得

犘点的横向位移量，再测量∠犃犘犻角的变化量，从而求得各观测

点犻的横向位移量。其各点的横向水平位移计算按式（２）计算：

Δ犘＝
犛犘－犃犛犘－犅
犛犘－犃＋犛犘－犅

Δβ犘

ρ

Δ１＝
犛犘－１

ρ
Δβ１＋ １－

犛犘－１
犛犘－

（ ）
犃

Δ犘

Δ２＝
犛犘－１

ρ
Δβ２＋ １－

犛犘－２
犛犘－

（ ）
犃

Δ犘



Δ犻＝－
犛犘－犻

ρ
Δβ犻＋ １＋

犛犘－犻
犛犘－

（ ）
犃

Δ犘

Δ狀＝－
犛犘－狀

ρ
Δβ狀＋ １＋

犛犘－狀
犛犘－

（ ）
犃

Δ

烅

烄

烆
犘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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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一个施工区，在测站和位移点设定后，就可求得各点

之间的大致距离，从而可事先算得各点系数，以后只要测得角度

变化Δβ＝β本次－β上次，即可算得位移量（例如，算出系数得式（３））；

水平位移的符号相对基坑而言：向内为正，向外为负。

Δ犘＝０．２２０６·Δβ犘

Δ１＝０．１０７７·Δβ１＋０．７７２７·Δ犘

Δ２＝０．０６１９·Δβ２＋０．８６９４·Δ犘



Δ犻＝０．０５８４·Δβ犻＋１．１２３２·Δ犘

Δ狀＝－０．１３４０·Δβ狀＋１．２８２９·Δ

烅

烄

烆 犘

（３）

１０．２．６　若测量精度为米，则多次测量较差中误差为 槡２ｍ，对应

限差为 槡２２ｍ。考虑到多次测量的观测人员、设备、气象环境相

近，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工程测量规范》ＧＢ５００２６条文说明中内

符合精度的统计经验（内符合精度取１／３），所以多次测量较差取

１／ 槡３×２２≈０．９ｍ，从而多次测量较差取值与测量精度相同。

观测点的测回数按式（４）计算，当计算的测回数小于１时，应

观测１测回。

狀′＝
犇·１０

３·犿
β

ρ·犿
（ ）

犘

２

（４）

式中：狀′———测回数（取整）；

犿
β
———单测回观测精度（″）；

犇———测站至观测点的距离（ｍ）；

犿犘———观测精度要求（ｍｍ）；

ρ———常数（ρ＝２０６２６５）。

１０．３　竖向位移监测

１０．３．１　竖向位移测量精度的确定方法与水平位移监测精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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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方法基本相同。

１０．３．２　竖向位移监测网布设

采用水准测量方法布设竖向位移监测网是可靠成熟的施测

方法。竖向位移监测网不应布设附合路线，由于多余的强制符合

条件会对监测网产生高程异常，更不便于自我检校，所以应独立

布设成闭合环形的水准网。

竖向位移监测网以测站高差中误差犿站 作为基本精度指标，

往返较差、附合差、闭合差Δ闭均依据犿站 和往返、符合、闭合水准

路线的测站数推算，计算方法按式（５）。

Δ闭＝２犿站 槡狀 （５）

检测已测测段高差之差Δ检 按二次施测为同精度推算，计算

方法按式（６）。

Δ检 槡＝ ２Δ闭 （６）

上海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高程控制网均统一采用吴淞高程系

统。竖向位移监测网应以深埋水准点作为基准点起算，深埋水准

点的埋设深度应结合地质情况确定，一般需埋设到第二含水层，

起算数据应采用上海城市轨道交通高程成果相对应年份的高

程值。

１０．３．３　竖向位移监测网施测

竖向位移监测网观测主要技术要求（表１０．３．３）是对应满足

竖向位移监测网技术指标（表１０．３．２）综合现行国家标准《国家

一、二等水准测量规范》ＧＢ１２８９７和《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

范》ＧＢ１２８９８、《工程测量规范》ＧＢ５００２６及北京、上海和天津等

地方有关规范、规程的相关规定拟定。

竖向位移基准点是否稳定主要应从埋设后对竖向位移监测

网的重复观测进行判断，以排除基准点不稳定对监测成果的

影响。

竖向位移基准点高程是竖向位移监测起算依据，为增加检

验，提高精度，其高程值应采用相同等级、线路、测站进行连续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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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施测平差后的平均值高程。连续两次观测相邻竖向位移基准

点间高差之差按表１０．３．２中检测已测测段高差之差的要求

控制。

对竖向位移网重复观测间隔周期，应视监测网的等级和重复

观测水准基准点的稳定性而定，一般情况下每月观测一次。如果

监测网等级高或发现网中有不稳定竖向位移基准点，重复观测间

隔周期应缩短；监测网等级低或检测竖向位移基准点稳定，重复

观测间隔周期可适当延长。

１０．３．４　竖向位移监测

几何水准测量是竖向位移首选方法，列出电磁波测距三角高

程，液体静力水准方法，供在特殊环境条件下选择使用。

竖向位移监测点与水准基准点组成闭合环或附合水准线路，

有利于提高精度和避免粗差。

竖向位移监测点的初始高程值是监测点竖向位移量的起算

依据，为保证其施测精度，要求在埋设固定后取最初连续二次观

测的平均值作为监测点高程初始值，二次观测监测点至邻近水准

基准点间高差之差按表１０．３．２的要求控制。

本规范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工程测量规范》ＧＢ５００２６和现行

行业标准《建筑变形测量规范》ＪＧＪ８，规定了监测用水准仪犻角的

要求，目的在于忽略因前后视距不等带来的系统误差，实际监测

工作中应特别注意一个测站观测多个中视视距与前后视距相差

较大时犻角的影响，如犻角为２０″，视距差为１０ｍ对一测站的高差

影响将达１ｍｍ，所以作业中应经常检查校正水准仪的犻角，并严

格控制水准测量中的视距差；由于监测工作频次较高，水准仪一

般存放工地不存在大量运输抖动，另外犻角变化从中视点的变化

情况中容易反映出来，所以对犻角校正的时间周期可适度放宽。

对水准测量施测条件的规定，目的在于保证在有利的施测条

件下取得可靠观测成果。

对于水准测量确有困难且精度要求不高时，可采用电子测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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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高程方法进行，电子测距三角高程测量的视线长度、视线垂

直角及中间设站每站的前后视线长度之差，可按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ＪＧＪ８的规定实施。

１０．４　裂缝监测

１０．４．１　裂缝的位置、形态、长度、宽度是裂缝监测的四个要素，

裂缝深度测量由于手段较为复杂、精度较低，并有可能需要对裂

缝表面进行开凿，因此，只有在特殊要求时才进行监测。深度较

大时裂缝宜采用超声波法量测。

１０．４．２　工程施工前对监测对象的裂缝情况进行现状普查是非

常重要的一项工作。通过对裂缝现状普查，一方面能够了解和掌

握周边环境对象的裂缝情况，选择其中部分重要的裂缝进行监

测，另一方面也为解决后续工程施工过程中的工程纠纷提供资料

依据。

１０．４．３　本条列举了几种精度要求不高的裂缝观测方法。可用

石膏饼法在测量部位粘贴石膏饼，如开裂，石膏饼随之开裂，即可

测量裂缝的宽度；或用划平行线法测量裂缝的上、下错位；或用金

属片固定法把两块白铁片分别固定在裂缝两侧，并互相紧贴，再

在铁片表面涂上油漆，裂缝发展时，两块铁片逐渐拉开，露出的未

油漆部分，即为新增的裂缝宽度和错位。

１０．５　倾斜监测

１０．５．１～１０．５．５　建（构）筑物倾斜监测应根据现场观测条件和

相关要求确定不同的监测方法。当被测建（构）筑物具有明显的

外部特征和周边有宽敞的观测场地时，可以采用投点法、全站仪

坐标法等；当被测建（构）筑物内部有一定的竖向通视条件时，可

以采用垂准法等；当被测建（构）筑物具有足够的整体结构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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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以采用差异沉降法或倾斜仪法。

投点法、全站仪坐标法设置的上、下观测点的连线与结构的

竖向轴线平行时，能进行结构的倾斜度测量，否则只能进行倾斜

度变化量的测量。

倾斜仪法、差异沉降法很难确定观测点与竖向轴线的几何关

系，只能进行倾斜变化量的测量，很难确定结构的倾斜度。

１０．５．６　采用差异沉降法计算倾斜度，用以计算的差异沉降点间

距不宜过短。

１０．６　深层水平位移监测

１０．６．１　测斜仪主要由测斜探头、电缆线和读数仪组成，按测斜

探头中传感元件的性质分为滑动电阻式、电阻应变片式、振弦式

及伺服加速度计式等几种，伺服加速度计式测斜仪灵敏度和精度

相对较高，稳定性也较好。按探头是否固定在被测物体上分为固

定式和活动式两种；基坑工程监测中常用的是活动式测斜仪，在

重要工程、需连续监测的工程等特殊项目中可在测斜管中安装多

支固定式测斜仪进行自动化量测。测斜仪电缆长度应大于最深

的测斜孔深度。

１０．６．２　测斜仪分辨率、精度等的选用应满足深层水平位移监测

数据报警值的要求，另外也应注意所测孔位的倾斜度是否位于测

斜仪传感元件倾角的量程范围内。

１０．６．３　测斜管作为供测斜仪定位及上下活动的通道，必须具有

一定的柔性及刚度，直径不应小于测斜仪导轮的最小宽度，管节

之间的导槽必须紧密对接，且连接顺畅。可根据围护体的性质

选型。

１０．６．４　测斜管埋设方法应根据基坑围护措施选择使用。

１０．６．５　保证测斜管的埋设质量是获得可靠数据和保证精度的

前提，本条对测斜管的埋设提出了具体要求。埋设前应检查测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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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的管口、十字导槽的加工质量，避免有质量问题的测斜管投入

使用。在测斜管埋设过程中，向测斜管内加注清水可以防止测斜

管发生上浮。测斜管管壁导槽如与所需测量的位移方向存在夹

角，所测得的围护墙体变形量比实际变形偏小。管壁和孔壁之间

回填密实是为了使得测斜管与被测土体和支护墙体的变形协调，

保证能反映被测对象的真实变形。测斜管其中一组导槽方向应

与需量测的方向保持一致，如二者方向夹角较大时，宜将测斜管

两组垂直导槽方向量测结果进行位移矢量合成。

１０．６．８　本条对深层水平位移观测方法提出了具体要求，特别对

消除仪器误差，减少温度差异的影响等提出有效的量测手段。在

冬天，由于室外温度与地下水温度的差异，测斜仪探头放到孔底

后，宜恒温一段时间，待读数稳定后方可量测。由于仪器存在零

漂影响，为消除误差，每测点都应进行正、反两次量测。

１０．６．９　深层水平位移计算时的起算点选择十分重要。上海软

土地区的实测数据表明，测斜管管底常发生较大的水平位移，一

般情况下应以管顶作为起算点，并采用测量仪器测定测斜管顶水

平位移作为起算值，此时，管口以下各测段的下部点对应深度的

水平位移值可按式（７）计算。

Δ犡狀＝犡０－犾·∑
狀

犻＝１

（ｓｉｎα犻－ｓｉｎα犻０） （７）

式中：Δ犡狀———管口以下第狀个量测段的下部点对应深度的水平

位移值（ｍｍ）；

犡０———实测管口水平位移（ｍｍ）；

犾———量测段长度（ｍｍ）；

α犻———管口以下第犻个量测段处倾角的本次测值；

α犻０———管口以下第犻个量测段处倾角的初始测值。

如果测斜管底部进入较深的稳定土层内５ｍ～１０ｍ，也可以底

部作为固定起算点。此时，管底以上各测段的上部点对应深度的

水平位移值可按式（８）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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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犡′狀＝犾·∑
狀

犻＝１

（ｓｉｎα′犻－ｓｉｎα′犻０） （８）

式中：Δ犡
′
狀———管底以上第狀个量测段的上部点对应深度的水平

位移值（ｍｍ）；

犾———量测段长度（ｍｍ）；

α′犻———管底以上第犻个量测段处倾角的本次测值；

α′犻０———管底以上第犻个量测段处倾角的初始测值。

１０．７　土压力监测

１０．７．１　基坑围护桩（墙）侧向土压力、盾构法和顶管法等施工时

土压力、管片外侧围岩压力宜采用土压力计（盒）进行监测。

１０．７．４　土压力计的埋设方式分为埋入式和边界式。压入法、钻

孔法都属埋入式，边界式有挂布法、弹入法、活塞压入法等，用于

测量土体与围护结构体间的接触压力，边界式常用挂布法将土压

力计置于刚性结构物表面。土压力计埋设前，应检查其压力囊是

否有气孔等，以免受力后发生渗漏，影响测试结果。埋设时回填

材料不能用粗骨料，需用成分均匀的易填实的粗砂、细砂。

１０．７．５　当采用振弦式土压力计时，土压力值可按式（９）计算。

犘＝犓（犳
２
犻－犳

２
０
） （９）

式中：犘———土压力（ｋＰａ）；

犳犻———土压力计的本次读数（Ｈｚ）；

犳０———土压力计的初始读数（Ｈｚ）；

犓———土压力传感器的标定系数（ｋＰａ／Ｈｚ
２）。

１０．８　孔隙水压力监测

１０．８．１　孔隙水压力的变化是土体变形的前兆，孔隙水压力应根

据工程监测的目的、土层的渗透性和监测期的长短等条件，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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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或开口的方式埋设孔隙水压力计。

１０．８．４　孔隙水压力探头埋设有两个关键，一是探头周围填砂保

证渗水通畅和透水石不堵塞；二是防止上、下层水压力的贯通。

采用压入法时宜在无硬壳层的软土层中使用，或钻孔到软土

层再采用压入的方法埋设；钻孔法若采用一钻孔多探头方法埋设

则应保证封口质量，防止上、下层水压力形成贯通。

泥浆护壁成孔后钻孔不容易清洗干净，会引起孔隙水压力计

透水石的堵塞。

１０．８．５　孔隙水压力计在埋设时有可能产生超孔隙水压力，要求

孔隙水压力计在基坑施工前２周～３周埋设，有利于超孔隙水压

力的消散，得到的初始值更加合理。

１０．８．６　当采用振弦式孔隙水压力计时，孔隙水压力值可按式

（１０）计算。

狌＝犓（犳
２
犻－犳

２
０
） （１０）

式中：狌———孔隙水压力（ｋＰａ）；

犳犻———孔隙水压力计的本次读数（Ｈｚ）；

犳０———孔隙水压力计的初始读数（Ｈｚ）；

犓———孔隙水压力传感器的标定系数（ｋＰａ／Ｈｚ
２）。

１０．９　地下水水位监测

１０．９．１　上海地区地下水类型主要为潜水、微承压水、承压水。

基坑施工期间对地下水的监测，主要了解其在相应工况下的变

化，以便安全预警。有条件时也可以考虑利用降水井进行地下水

位监测。

１０．９．２　本条中的监测精度指测量值与真实值之间的绝对误

差值。

１０．９．３　本条列出了水位管埋设的相关要求，另外，水位管滤管

滤孔尺寸宜为Φ８ｍｍ，且按间距５ｃｍ呈梅花形分布，外包４０目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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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滤网或土工布两层，水位管滤管长宜在４ｍ以上，被测含承压水

土层小于４ｍ时，滤管长宜与该土层厚度相一致。

水位观测时应注意避免水位管阻塞，或被测水位与其他含水

层相通，致使观测值失真。潜水水位管滤管以上应用膨润土球封

至孔口，防止地表水进入；承压水位管含水层以上部分应用膨润

土球或注浆封孔。

１０．９．４　本条列出了水位初值观测的要求，施测前需检查仪器是

否通路，检查测读仪的灵敏度、稳定性及标尺的精度等。

１０．９．５　水位管内水面绝对高程应以吴淞高程系统表示，可按式

（１１）计算。

犇狊＝犎狊－犺狊 （１１）

式中：犇狊———水位管内水面高程（ｍ）；

犎狊———水位管管口绝对高程（ｍ）；

犺狊———水位管内水面距管口的距离（ｍ）。

水位管管口高程的检核频率应视水位管周围其他监测项目

的数据变化情况而定，一般情况下可取主体施工监测频率的１／３。

如果工程结构本体或周围环境变形较大时，对水位管管口高程的

检核频次应加密；反之，则可以适当放宽。

地下水水位变化量可以采用本次变化量和累计水位变化表

示，可按式（１２）、式（１３）计算：

Δ犺
犻

狊＝犇
犻

狊－犇
犻－１

狊
（１２）

Δ犺狊＝犇
犻

狊－犇
０

狊
（１３）

式中：犇
犻

狊
———第犻次水位管内水位绝对高程（ｍ）；

犇
犻－１

狊
———第犻－１次水位管内水位绝对高程（ｍ）；

犇
０

狊
———水位管内水位初始绝对高程（ｍ）；

Δ犺
犻

狊
———本次与上次观测水位差（ｍ）；

Δ犺狊———累计水位差（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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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０　结构应力监测

１０．１０．２　钢筋应力计、应变计、光纤光栅传感器和轴力计应根据

其特点，采用适宜的安装埋设方法。

混凝土受压构件的轴向压力是根据钢筋与混凝土应变一致

的原理进行计算的，安装钢筋混凝土支撑的钢筋应力计或混凝土

应变计时，应安装在支撑横截面四边的中部。

钢筋应力计焊接宜采用对接焊，也可用绑条焊，但应确保搭

接长度满足规范要求。

光纤光栅传感器应先埋入与工程材料一致的小型预制件中，

再埋入工程结构中，确保传感器测试方向与受力方向一致。在混

凝土构件中，光纤光栅传感器亦可粘结在钢筋上。

轴力计安装时宜采用专用的安装架。焊接时安装架中心点

应与钢支撑中心轴线对齐，保证各接触面平整，使钢支撑能通过

轴力计正常传力。

１０．１０．３　对钢筋混凝土或素混凝土结构，在结构内部采用弦式

钢筋应力计或混凝土应变计监测应力应变时，宜考虑温度变化、

混凝土收缩、徐变以及裂缝开展等因素的影响，通常情况下温度

变化产生的非荷载应变是较大的。

１０．１０．６　对于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支撑，轴向压力是根据钢筋与

混凝土的应变一致的假定条件进行计算的。在主筋上安装振弦

式钢筋应力计或混凝土内安装应变计监测支撑轴力时，按式（１４）

计算支撑轴力。

犖＝（犈犮犃犮＋犈狊犃狊）珋ε （１４）

其中：珋ε为支撑轴力监测点（截面）处每个传感器应变测值的平均

值，各传感器应变测值计算方法见式（１５）或式（１６）。

混凝土应变计：

ε＝犓′（犳
２

犻－犳
２

０
）＋犜犫（犜犻－犜０）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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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应力计：

ε＝
犓（犳

２

犻－犳
２

０
）

犈狊犃狊犻
＋犜犫（犜犻－犜０） （１６）

式中：　　　犖———支撑轴力（ｋＮ）；

犃犮，犃狊，犃狊犻———支撑截面混凝土面积、钢筋（钢结构）面积和钢

筋计的截面积（ｍ
２）；

犈犮，犈狊———支撑混凝土弹性模量、钢筋（钢结构）弹性模量

（ｋＰａ）；

犳犻———传感器本次频率（Ｈｚ）；

犳０———传感器初始频率（Ｈｚ）；

犓′———应变计的标定系数（１／Ｈｚ
２）；

犓———钢筋应力计的标定系数（ｋＮ／Ｈｚ
２）；

犜犫———钢筋应力计、混凝土应变计的温度修正系数

（１０
－６／℃）；

犜犻———本次测试温度值（℃）；

犜０———初始测试温度值（℃）。

对于钢结构支撑，使用振弦式表面应变计监测轴力时，按式

（１７）计算支撑轴力。

犖＝犈狊犃狊珋ε （１７）

式中：珋ε为支撑轴力监测点（截面）处每个应变计测值的平均值，其

余符号意义同前，各应变计测值计算方法参考式（１５）。

对于钢结构支撑，使用振弦式轴力计监测轴力，按式（１８）计

算支撑轴力。

犖＝犓犫（犳
２

犻－犳
２

０
） （１８）

式中：犓犫———轴力计的标定系数（ｋＮ／Ｈｚ
２）；

其余符号意义同前。

围护墙体应力、立柱应力、围檩应力等项目的测定计算，采用

振弦式混凝土应变计时，按式（１９）计算测点处混凝土应力；采用

振弦式钢筋应力计时，按式（２０）计算主筋应力。可根据不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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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力测值按结构力学的相关公式计算构件的弯矩、轴力和剪力

等值。

σ＝犓′犈犮（犳
２

犻－犳
２

０
）＋犜犫犈犮（犜犻－犜０） （１９）

σ＝
犓
犃狊犻
（犳
２

犻－犳
２

０
）＋犜犫犈狊（犜犻－犜０） （２０）

式中：σ———应力（ｋＰａ）；

其余符号意义同上。

如考虑井点降水、坑底加固等对围护体的影响时，初始值的

选取应适当提前。钢支撑轴力的初始值应在施加预应力前确定。

１０．１１　土体分层竖向位移监测

１０．１１．１　分层沉降仪可用来监测由降水、开挖、盾构推进等引起

的周围深层土体的竖向位移变化。分层沉降仪探头中安装有电

磁探测装置，根据接收的电磁信号来观测埋设在土体不同深度内

磁环的位置，再由其所在位置深度的变化计算出土层不同标高处

的竖向位移变化情况。

土体分层竖向位移量测系统由地下监测器件、分层沉降仪及

管口水准测量系统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埋入地下的材料部

分，由分层沉降管、底盖和磁环等组成；第二部分为分层沉降仪，

由测头、测量电缆、接收系统和绕线盘等组成；第三部分为管口水

准测量系统，由水准仪、标尺、脚架、尺垫、基准点等组成。

１０．１１．２　本条中量测精度指测量值与真实值之间的绝对误

差值。

１０．１１．４　磁性沉降环可采用钻孔埋设。安装磁环时，应先在沉

降管预定的位置套上磁环及定位环，再将沉降管逐节放入钻好的

孔中，使各个磁环达到设计深度。沉降管与孔壁之间应用干软黏

土或膨润土球进行回填，使磁环与土层粘结固定，且可沿沉降管

自由地随土层上下变动。回填速度不宜过快，以免堵塞后回填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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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下沉而形成空隙。在埋设后２ｄ～３ｄ内进行检查，必要时进

行补充回填，使得磁环与周围土体紧密接触，变形协调一致。

１０．１１．５、１０．１１．６　分层沉降仪量测时应先用水准仪测出分层沉

降管的管口高程，然后将分层沉降仪的探头缓缓放入分层沉降管

中。当接收仪发生蜂鸣或指针偏转最大时，即是磁环的位置。读

取第一声声响时测量电缆在管口处的深度尺寸，这样由上向下地

测量到孔底，称为进程测量。

当从该分层沉降管内回收测量电缆时，测头再次通过土层中

的磁环，接收系统的蜂鸣器会再次发出蜂鸣声。此时读出测量电

缆在管口处的深度尺寸，如此测量到孔口，称为回程测量。

按式（２１）计算磁环的绝对高程。

犇犻＝犎－犺犻 （２１）

式中：犇犻———第犻次磁环绝对高程（ｍｍ）；

犎———分层沉降管管口绝对高程（ｍｍ）；

犺犻———第犻次磁环距管口的距离（ｍｍ）。

由式（２２）可以计算出磁环的累计竖向位移量。

Δ犺犻＝犇犻－犇０ （２２）

式中：Δ犺犻———第犻次磁环累计竖向位移（ｍｍ）；

犇０———磁环初始绝对高程（ｍｍ）。

１０．１２　净空收敛监测

１０．１２．１　净空收敛监测所需进行的工作比较简单，以收敛位移

监测值为判断隧道结构稳定性的方法比较直观和明确。目前，隧

道净空收敛监测可采用接触和非接触两种方法，其中接触监测主

要采用收敛计进行，非接触监测则采用全站仪或红外激光测距仪

进行。

采用收敛计进行净空收敛监测时，其布点、读数、计算和改正

要求可执行现行国家标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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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５０９１１。

１０．１２．２、１０．１２．３　盾构法隧道管片结构净空收敛监测需延续到

运营期，且建设期与运营期测点的一致性有利于对隧道结构的健

康评估，因此，建设期的监测，在现场布设测点和观测条件允许的

前提下应优先选择执行现行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城市轨道交通

结构监护测量规范》ＤＧ／ＴＪ０８－２１７０的相关规定。

应根据现场环境选择监测测点的材料和布设方法，水平直径

端点宜优先选择水泥钉冲孔加“十”字油漆标记，且在每次测量的

同时检查标记的有效性，必要时补画测点。水平直径端点也可采

用贴反射片的方式，但应注意其长期保留的可能性。

全断面扫描测点宜优先选择反射片作为测点标靶。

１０．１２．４　采用红外激光测距仪法进行净空收敛监测，其操作简

单，测量时间短，目前该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

测项目中。

对中点可采用顶部有圆形凹槽的膨胀螺栓进行设置，以便安

置红外激光测距仪，测距仪可使用预制支座进行姿态调整和固

定，瞄准点可采用预制模板在选定位置进行喷漆标记，作为测点

靶标，在施工区附近的测点，应采取一定的措施对其进行保护，以

免施工时测点表面被覆盖或污染。观测时，先将红外激光测距仪

安置在对中点上，以仪器末端为固定支点，通过支座调整测距仪

姿态，使测距仪导向光斑落在隧道另一端的瞄准点靶标上，最后

测量隧道两监测点间的距离。

目前市场上主流的高精度红外激光测距仪均带有蓝牙数据

传输功能，可通过带有蓝牙设备的电子手簿或智能手机进行数据

记录。

１０．１３　梁体徐变监测

１０．１３．４　徐变测量中高架 ～ 地面联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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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高架 ～ 地面联测一般通过高架车站采用几何水准实施，

区间中间增加联测视区间长度和施工情况定。

２　当采用两台精密水准仪加两把检定钢尺上、下同步观测

的方法测量时，钢尺必须施加检定时的拉力（宜按竖向受力施加

检定拉力进行检定），须分３次独立观测３组数据；以３组数据最

大较差值≤±３ｍｍ视为合格，测量结果取平均值作为最终使用

值；钢尺读数应进行温度、尺长修正。采用“三角高程”测量时，宜

采用０．５″级全站仪；或根据具体情况，经精度估算满足要求后采

用１．０″级全站仪。

１０．１４　现场巡查

１０．１４．１　结合施工影响和环境情况等因素综合考虑扩大巡视检

查范围。

１０．１４．２　施工期巡查频率与仪器量测频率一致有利于进行综合

分析，必要时可加密巡查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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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自动化监测方法及技术要求

１１．１　一般规定

１１．１．１　本着“实用、可靠、先进、经济”的原则，在确保工程安全

的前提下，本规范鼓励应用稳定、可靠的自动化设备、技术，并对

自动化监测的应用明确了技术要求。

１１．１．２　监测自动化系统应包含传感测试设备、数据自动采集系

统、数据传输系统、数据存储管理系统等。为了更好地体现自动

化监测的优势，结合现代信息技术，宜将实时发布等功能纳入自

动化监测系统。

１１．１．３　目前自动化监测存在仪器设备投入成本大、安装保护难

度大等问题，本条列出了３类宜进行自动化监测的情况，上述情

况下自动化监测可充分发挥其优势。自动化监测系统应突出重

点项目、重点部位，测点的布设应坚持少而精的原则。

１１．１．４　仪器设备的类型、规格统一有利于自动化设备的系统集

成以及后续的维护保养，防止系统组建过程中出现因类型、规格

不统一造成系统杂乱和不协调的情况。

１１．１．５　自动化仪器设备应具备防雷、防潮、防锈蚀、防振动、抗

电磁干扰等性能；在断电情况下能由备用电源自动供电保持系统

正常运行３ｄ以上。

１１．１．６　自动化监测成果精度应满足相应人工监测精度指标的

要求。自动化仪器设备被损坏、电源中断、仪器故障等因素会造

成自动化设备不能正常工作，配备独立的人工测量系统可以在自

动化监测设备不能正常工作时保证监测工作的正常开展。同时

定期进行人工作业，将人工监测与自动化监测取得的数据进行比

—６６１—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对，以检验自动化设备的可靠性。

１１．２　系统设计

１１．２．１　自动化监测系统可能由一个或多个测试项目组成，同一

测试项目也有可能包含多个测试单元。在工程监测中，竖向位移

监测可选用静力水准、电子水平尺、全站仪等仪器，深层水平位移

监测可选用固定式测斜仪等仪器，倾斜监测时可选用全站仪、电

子水平尺、倾角传感器等仪器。

１１．２．２　本条对自动化监测系统设计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明确，通

过合理的系统设计，使自动化监测系统能持续、稳定地正常运行。

针对自动化监测系统的特点，系统设计应明确仪器设备性能

指标要求及选型、数据采集装置的设置、数据通信方式和网络结

构，明确人工比测方案、供电及防护要求等相关规定。

在系统设计时，根据自动化监测系统功率需求指标配置系统

供电电源，宜采用专线供电，明确供电线路安全防护措施。一般

地，自动化设备在室外露天环境下工作，应进行防雷设计，保证仪

器设备的安全。

１１．３　系统安装和调试

１１．３．３　传感器及仪器设备的安装不能侵界，安装中应保护施工

场地内的既有设备。

１１．４　监测仪器设备

１１．４．１　本条对静力水准自动化监测系统作出相应的规定。

在满足风险控制和设计要求的前提下，自动化监测可仅涉及

关键区域、重点部位的布点，其他未布点的区域和部位由人工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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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补足以满足监控要求。

被测对象竖向位移变化，主要通过管路中液体流动来反映，

连通管式静力水准观测系统可由一条或多条管路组成，一条测量

管路长度不宜过长，同一条管路宜处于同一自然条件下。静力水

准管路过长会影响测试系统的灵敏性，管路长度宜控制在１５０ｍ

以下。

连通管应固定平放在工作平面上，当通过障碍物时，应防止

连通管在垂直方向出现“Ω”形而形成滞气“死角”。

同一管路的静力水准仪钵体应保持在同一水平面附近，并保

证钵体水平；系统安装向连通管内充传导液体时，不得将空气带

入，可采用自然压力排气充水法或人工排气充水法进行；在系统

运行期内应检查管路内液体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管路内是否有气

栓等情况，并及时对异常情况进行排除。

连通管式静力水准同一测段内静力水准测量的竖向位移观

测值可按式（２３）计算。

Δ犎
犻犼
犽犵＝（犺

犻

犽－犺
犻

犵
）－（犺

犻

犽－犺
犼

犵
） （２３）

式中：Δ犎
犻犼
犽犵
———犽测点第犻次测量相对于测点犵第犼次测量的竖

向位移值（ｍｍ）；

犺
犻

犽
———犽测点第犻测次相对于蓄液罐内初始液面高度的

距离（ｍｍ）；

犺
犻

犵
———犵测点第犻测次相对于蓄液罐内初始液面高度的

距离（ｍｍ）；

犺
犼
犽
———犽测点第犼测次相对于蓄液罐内初始液面高度的

距离（ｍｍ）；

犺
犼

犵
———犵测点第犼测次相对于蓄液罐内初始液面高度的

距离（ｍｍ）。

１１．４．２　本条对全站仪自动化监测系统作出相应的规定。

全站仪可实时获得测量成果，并可提高成果质量以及工作效

率。可实施自动化监测的全站仪通常定义为：一个可编程、具有

—８６１—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版权
所有

，不
得转

载翻
印

反馈控制的多功能机器设备，能够进行自动搜索、跟踪和精确照

准目标并获取角度、距离以及三维坐标等空间信息的智能型电子

全站仪。

控制网设计应明确全站仪基站、基准点的位置，全站仪自动

观测方案主要包括观测开始时间、结束时间、两期观测间隔时间、

每期测回数及测量限差等。

根据被测对象上监测点及参考点分布情况，合理设置基站

点，基站一般应选择在稳定处，特殊情况下也应选择在相对稳定

处。同一方向上设置多个监测点或监测点过于集中给全站仪的

目标识别带来困难。

稳定的测量基准是得到高质量的监测成果的前提条件，为此

要对基站、基准点的稳定性定期进行分析判断，稳定性分析一般

分为平面稳定性和高程稳定性。

１１．４．３　固定式测斜传感器应埋设在预先设置的测斜管内，在安

装前，应确保安装的传感器有效，同时对传感器编号及不同深度

对应的传感器进行排序。

安装时从最底部的传感器开始，在底部滑轮固定钢丝绳作为

安全绳，同时应在测斜管管口上方搭设支架，并悬挂滑轮，用于安

全绳的导向及承重，安装完毕后的安全绳应呈松弛状态。若固定

测斜仪较多，可考虑增设安全绳，安全绳为系统运行过程中的检

修和项目结束后的设备回收服务。

安装过程中，所有传感器的安装方向与滑轮组的固定轮方向

应一致，且与测斜管的预期发生水平位移的方向一致，同时应准

确记录传感器的编号、安装深度及测点间距；所有仪器的电缆应

沿连接杆平行走线，有多根电缆时应将电缆均匀“包裹”在连接杆

上，不应交叉走线。

安装完毕的测斜仪系统应自由地悬挂在测斜管中，电缆、安

全绳等富余的部分应固定在管口以外，在完成传感器接入自动化

设备工作后，应再次对传感器进行测试。经过稳定期后进行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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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采集。

１１．４．４　本条对电水平尺自动化监测系统作出相应的规定。

电水平尺传感器量程宜不小于±４０′（±１１．６ｍｍ／ｍ），分辨率

宜不低于±１″（±０．００５ｍｍ／ｍ），重复测量精度宜不低于±３″

（±０．０１５ｍｍ／ｍ），可单支使用或多支串联安装使用。

多支串联安装进行沉降测量，采用几何水准测量方法检验电

水平尺尺链起点与终点的稳定性时，若发现起点或终点高程发生

变化，应在计算沉降曲线时进行修正。宜定期采用几何水准测量

对电水平尺尺链中的其他观测点成果进行校核。

多支电水平尺串联安装使用时，应合理分配累计误差，总覆

盖长度宜小于２５０ｍ。

单支电水平尺差异沉降按式（２４）计算。

Δ犛犻＝犔·（ｓｉｎα狋－ｓｉｎα０） （２４）

式中：Δ犛犻———电水平尺两端点所在处的差异沉降值（ｍｍ）；

犔———电水平尺长度（ｍｍ）；

α狋———第狋次电水平尺角度；

α０———初始电水平尺角度。

多支电水平尺竖向位移按式（２５）计算：

Δ犛狀＝∑
狀

犻＝１

［犔犻·（ｓｉｎα犻－ｓｉｎα犻０）］ （２５）

式中：Δ犛狀———尺链中第狀支电水平尺尾端点所在处的沉降值

（ｍｍ）；

犔犻———第犻支电水平尺的长度（ｍｍ）；

α犻———尺链中第狀支电水平尺第犻次读数值；

α犻０———尺链中第狀支电水平尺初始读数值。

１１．４．６　本条将裂缝、水位、应力及水土压力等项目归为一类，主

要是由于测试此类项目的传感器一般为振弦式传感器，原理较为

一致。与人工监测的区别在于：采用自动采集设备将相关传感器

接入自动化监测系统，从而实现此类项目的自动化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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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项目宜采用带测温功能的传感器，从而可分析温度效应

对相关监测成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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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监测成果及警情报送

１２．１　一般规定

１２．１．１　监测成果主要包括现场实测资料和室内数据处理成果

两大类。通过仪器量测、现场巡查和远程视频监控等手段获得各

类现场实测资料后，需及时进行计算、分析和整理工作，将现场实

测资料转化为完整、清晰的分析、处理成果。室内数据处理成果

可以采用图表、曲线等直观且易于反映工程安全问题的表现形

式，同时对相关图表、曲线也应附必要的文字说明。在某个阶段

或整个过程的监测工作完成后，应形成书面文字报告，对该阶段

或整个监测工作进行总结、分析，提出相关分析结论和建议。

１２．１．２　工程现场仪器量测应将不同监测项目的实测结果记录

到规定的表格中，以便于监测数据的清晰记录和后续的计算、对

比和分析。全站仪等可以自动记录现场监测数据的监测仪器，应

保存相应的电子数据资料，以便于实测数据的复核和比对，防止

实测出现纰漏。现场巡查工作应填写巡查记录表格，将实际巡视

检查结果言简意赅地进行记录。远程视频监控应保存好视频监

控录像资料，填写相关视频成果保存记录，便于远程视频监控成

果的查找和调用。

现场监测资料应与工程实际情况相结合，描述线路名称、合

同段、工点名称、施工工法、施工进度等工况资料，以使监测成果

与实际工程情况更好地结合，便于分析监测对象的安全状态。

１２．１．３　现场监测工作会受自然环境条件变化（气候、天气等）和

人为因素（施工损坏监测点等）的影响，仪器量测成果可能因为监

测仪器、设备、元器件和传感器等问题出现偏差，当传感器受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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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出现故障或损坏时，可能会得到错误的监测数据。因此，完

成现场监测后，应对各类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和校对。当发现监

测数据波动较大时，应分析是监测对象实际变化还是监测点或监

测仪器问题所致。难以确定原因时，应进行复测，防止错误的监

测数据影响监测成果的质量。

１２．１．４　监测数据采集完成后应及时计算或换算监测对象的累

计变化值和变化速率值，以分析判断监测对象的安全状态及发展

变化趋势。监测数据的时程曲线可直观、形象地反映监测对象的

位移或受力的发展变化趋势及过程，依此判断监测对象的安全状

态和发展变化情况。因此，各类监测数据均应及时绘制成相应的

时程曲线。监测断面曲线图等可以反映监测断面或监测区域的

整体变化，以及不同监测部位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内在规律，对整

体分析工程安全状态起着很好的作用。

１２．１．５　上海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单位（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

司）在二十多年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

的风险管理体系，制定了一系列企业标准，其中也包括了针对监

测管理工作的《上海轨道交通测量、监测管理办法》［沪轨指

（２０１４）２号］等文件，明确了监测成果报表的统一格式，以利于对

监测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加强过程中的风险控制。

１２．２　技术成果文件要求

１２．２．１　监测工作的成果是以技术成果文件作为主要的反馈方

式。因此，各类监测报告均应满足“形象化、直观化”表达形式的

要求，并对监测对象的安全状态和变化情况进行初步分析，以利

于各参建单位相关人员及专家进行分析与判断。诸如周边工程

施工影响、场地周边堆载、卸载、自然天气变化等可能影响监测数

据变化及分析判断的因素，均应在技术成果文件中予以描述。

１２．２．２　技术成果文件根据监测时间阶段和监测结果报告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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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性分为监测日报、警情快报、阶段性报告和总结报告。

　１）监测日报是反映监测对象变形、变化的最直接、最简单

的报告形式，是实现信息化施工的重要依据。当日监测

工作完成后，监测人员应及时整理、分析各类监测信息，

确保当日监测成果的正确性。形成监测日报后，及时反

馈给相关单位，以保证信息化施工的顺利开展。

　２）警情快报应对警情发生的时间、地点、情况、严重程度、

施工工况等基本信息加以描述，结合监测结果对警情原

因进行初步判断，并提出相应的处理措施建议。警情快

报应迅速上报相关单位，以使警情得到及时、有效的

处理。

　３）监测工作持续一段时间后，监测人员应对该阶段的监测

工作进行总结，形成阶段性报告，反馈给相关单位。阶

段性报告是某一段时间内各类监测信息、监测分析成果

的较深入的总结和分析。综合分析后得出该阶段内监

测工点各个监测项目以及工程整体的变化规律、发展趋

势和评价，以便于为信息化施工提供阶段性指导。

　４）工程监测工作全部完成后，监测单位应向委托单位提交

工程监测的总结报告。总结报告包括各类监测数据和

巡查信息的汇总、分析与说明，对整个工程监测工作进

行分析、评价，得出整体性监测结论与建议，为以后类似

工程监测工作积累经验，以便于相关工程监测借鉴和

参考。

１２．３　监测信息与警情报送

１２．３．１　随着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不断开展，监测技术也得到了

很大的进步。远程自动化监测系统、数据处理与信息管理系统软

件等新技术应运而生。专业的信息管理软件便于监测数据的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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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处理、分析、查询和管理工作，可以将监测成果及时、准确地反

馈给工程参建各方，提高监测成果的时效性。监测单位须将监测

信息及时上传到远程监控管理系统，该系统是上海申通地铁集团

有限公司建立的城市轨道交通地下工程监控和风险管理系统，是

工程风险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具有在线自动预报警功能，可将监

测成果及时、方便地形成历时曲线、断面曲线图、等值线图等可视

化较强的图件，便于监测成果的分析、表达，为信息化施工提供了

很好的技术支持。

１２．３．２　在上海软土地区的地质条件下，监测点数据超报警值的

情况极为普遍。因此，当工程出现监测数据超过报警值时，应从

监测对象的重要性、施工工况、数据变化的速率、数据累计值的大

小、最近一段时间数据变化的趋势和规律等多方面加以综合分析

和判断，并结合现场巡查情况确定报警信息的严重程度。在出现

重要监测对象数据超过报警值、数据变化速率很快、数据远超累

计报警值且仍未有收敛趋势、巡查中发现的异常现象等情况时，

监测人员应及时发出警情快报，并提出相应的处理措施建议。警

情快报应迅速上报相关单位和建设管理部门，以便参建各方采取

及时有效的措施。

１２．３．３　各类监测成果报告应按固定格式要求完成编制，以便报

告查阅人员可以及时、准确获得重点关注的信息。报告内容应包

括本规范规定的基本内容，言简意赅地总结各类监测信息。监测

日报、警情快报和阶段性报告主要为信息化施工服务，一般提交

给建设、监理、设计等相关单位。而总结报告主要为总结工程监

测效果，积累工程监测经验，可只需提交给建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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